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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立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成立，這些規定載於本

報告書附錄 1。  
 
 
2 .  委員會的成員  立法會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 72(3)條任命下列議員為委員會成員： 
 

主席   ：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副主席 ：  謝偉俊議員 , JP 
 
委員   ：  陳克勤議員 , JP 

梁家傑議員 , SC 
黃毓民議員  
吳亮星議員 , SBS, JP 
梁繼昌議員  

 

秘書   ：  朱漢儒  
 
法律顧問：  曹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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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程序  委員會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
決定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如下：  
 

(a)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72條被傳召出席委員會會
議的官員，通常應為審計署署長在其報告書裏提及的

收支總目的管制人員；如果所研究的事宜影響超過一

個收支總目，或涉及政策或原則問題，則應傳召政府

的有關政策局局長或其他適當人員。到委員會席前應

訊，應是被傳召官員的個人責任。雖然他可以由屬員

陪同出席，協助解釋細節，但委員會要求提出的資

料、紀錄或文件，均應由他單獨負責；  
 

(b) 如果審計署署長的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所提及
的任何事項與政府補助機構的事務有關，則到委員會

席前應訊的人士通常應為管制補助費撥款的人員。如

委員會認為傳召有關補助機構的代表有助審議，則委

員會亦可傳召該代表出席；  
 
(c) 管制人員或其他人士向委員會提供資料或解釋時，

委員會會要求審計署署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協助；  
 
(d) 委員會在報告書內提及不屬於政府及補助機構的

任何人士或機構前，須先行聽取這些人士或機構的

陳詞；  
 
(e) 委員會通常不應單憑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述而就某

一事項提出建議；  
 
(f) 委員會不應容許管制人員以書面作證，但作為親身到

委員會席前應訊的附加資料，則屬例外；及  
 
(g) 委員會應不時與審計署署長進行非正式磋商，向署長

建議甚麼地方可進行有收穫的衡工量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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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諾書  為加強委員會及其工作行事

持正，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保密承諾書。委員同意，就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研究工作，他們不會披露任何關涉委員會

有關程序而被列為機密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任何向委員會提

供的證據或文件，以及任何與委員會在非公開會議上所作討論

或商議有關的資料。委員亦同意採取所需步驟，防止這些事情

在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之前或之後向外披露，但經委員會

撤銷保密限制的事情，則不受這限制。 

 
 
3. 委員會委員所簽署的保密承諾書已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4. 委員會的報告書  本報告書載有政府帳目委員會就

2014年 11月 20日提交立法會的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衡工量值
式審計結果報告書第 4章提交的補充報告書。審計署署長是根據
1998年 2月 11日提交臨時立法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
計工作的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 "》文件所列的準則及程序
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該份文件載於附錄 2。委員會第六十三號
報告書已於 2015年 2月 11日提交立法會。  
 
 
5. 政府的回應  政府對委員會報告書的回應，載於政府覆文

內。在該覆文內，政府在適當時會就委員會的結論及建議提出

意見，並就委員會或審計署署長指出的不合規則事宜提出糾正

方法；如有需要，更解釋政府不擬採取行動的理由。政府已表

示會在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3個月內，向立法會呈交有關
的政府覆文。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三 A號報告書  ⎯⎯ 第 3部  

 
委員會的研究工作  

 

 

 -  4  -

 會議 委員會先後就本報告書所涵蓋的議題召開了 8次會

議和 6次公開聆訊。在公開聆訊中，委員會聆聽了 16名證人，包

括 1名 局 長 及 2名 部 門 首 長 的 證 供 。 證 人 名 單 載 於 本 報 告 書

附錄 3。主席在 2014年 12月 8日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舉行首次公開聆訊中的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4。  
 
 
2. 報告書的編排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所作的證供，以及

委員會根據這些證供及研究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有關章節後所作

出的具體結論和建議，載於下文第 4部。  
 
 
3. 委員會公開聆訊過程的視像及語音紀錄已上載至立法會

網站。  
 
 
4. 鳴謝  委員會衷心感謝所有應邀出席作證的人士，他們都

採取合作的態度；同時，亦很多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委員會法律顧問和秘書，他們一直從旁給予協助，提供有建設

性的意見。此外，審計署署長在編寫其報告書時，採用了客觀

而專業的手法，委員會深表謝意；署長及其屬下人員更在整個

研議期間為委員會提供不少協助，委員會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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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審計署曾就航空交通管制 ("空管 ")和相關服務的管理，特

别是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推展進程進行審查。  
 
 
背景  
 
2.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民航處致力於提供安全、有效率

及可持續發展的航空運輸系統，其主要職能涵蓋以下 3個範疇： 
 

(a) 提供空管服務  ⎯⎯  民航處向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和

飛越 276 000平方公里香港飛行情報區的飛機，提供空

管服務和飛行情報；  
 
(b) 監管民航業  ⎯⎯  民航處負責制定航空安全和保安標

準；確保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航空公司和飛

機維修機構遵守相關標準；以及執行航空專業人員發

牌制度；及  
 
(c) 調查飛機意外或嚴重事故  ⎯⎯  民航處負責調查在香

港發生的民航飛機意外或嚴重事故，以防止意外或事

故再次發生。  
 
 

3. 就民航處在 1998-1999年度至 2013-2014年度所處理的航

空交通量 (以飛機流量計 )而言，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的交通量由

177 759架次增至 378 617架次，增幅為 113%，而飛越香港飛行情

報區的交通量則由 70 561架次增至 223 775架次，增幅為 217%。

根據機管局的資料，若香港國際機場以三跑道系統運作，將足

以應付 2030年的預測航空交通需求量：年客運量 9 700萬人次、

年貨運量 890萬公噸及年飛機起降量 602 000架次 1。政府當局於

2015年 3月確認有需要推展三跑道系統計劃。在此背景下，民航

處必須繼續提供安全而有效率的空管及其他相關服務。  
 
 
  

                                                 
1 請 按 以 下 連 結 參 閱 機 管 局 的 有 關 刊 物 ：

http://www.newsletter.threerunwaysystem.com/2012issue01/index.html#chi/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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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報告書  
 

4. 委員會報告書載列委員會從證人收集所得的證供。報告書

分為以下部分：  
 

─  引言 (第A部 )(第 1段至第 9段 )；  
 
─  新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系 統 項 目 的 採 購 和 推 行 ( 第 B 部 ) 
 (第 10段至第 94段 )；  
 
─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項 目 的 管 理 ( 第 C 部 )( 第 95 段 至

第102段 )；  
 
─  航空交通管制服務相關收費的管理 (第D部 )(第 103段

至第 110段 )；  
 
─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計 劃 的 管 理 ( 第 E 部 )( 第 111 段 至

第121段 )；及  
 
─  結論及建議 (第F部 )(第 122段至第124段 )。  

 
 

公開聆訊  
 
5. 委員會於 2014年 12月至 2015年 3月期間共舉行了 6次公開

聆訊，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審查結果及意見聽取證供。  
 
 
實地參觀  
 
6. 委員會於 2015年 5月 23日參觀民航處，以加深了解現有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的運作，以及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測試的情

況。委員會亦參觀了現時的空管中心及新航空交通管制大樓 2。  
 
 
  

                                                 
2 在 2015年 5月 23日的參觀活動期間，委員會注意到，在新航空交通管制大樓的管

制員席位上，顯示熒幕背面的標貼以英文印上 "Made in USA"(美國製造 )，但中

文則是 "比利時製造 "。委員會已請民航處注意此不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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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在 2015年 5月 23日的參觀活動期間，民航處代表向委員會委員簡介新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測試的情況。  

 
 
公眾人士提交的意見書  
 
7. 委員會曾接獲多份由公眾人士提交的意見書，當中對新空

管系統項目，特別是招標程序、標書評審、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更換工作的招標文件 ("招標文件 ")條文、項目推行及新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的可靠程度表達意見。委員會歡迎公眾人士就調查中

的事宜表達意見，但按照委員會的一貫做法，本報告書只載述

委員會在公開聆訊中從證人取得的證供，以及證人為補充其證

供的資料提交的意見書。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表序辭  
 
8. 在 委 員 會 於 2 0 1 4年 1 2月 9日 舉 行 的 公 開 聆 訊 開 始 時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先生發表序辭，其內容綜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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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民航處更換空管系統出現的延誤，他指出，加強航

空安全和空管效率是更換系統的首要目的。空管系統

是一大型且複雜的綜合系統。該系統在正式啟用前必

須經過全面測試，以確保運作暢順、安全及穩定，務

求完全符合國際 新要求及達到民航處所定的安全

標準，不容有失。空管系統工程不是一般的更換系統

設備工程，所涉及的招標和施工安裝等的監管工作，

須合乎 高的國際民航標準，務求配合 新航空技術

的發展，以及確保該系統的運作可靠安全；及  
 
─  運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 ")明白公眾對於更換空管系統

的關注，尤其是審計署署長報告中提及有關新系統延

誤對現時空管運作有何影響、現有系統繼續運作的可

靠性等問題。民航處已接受審計署署長提出的各項改

善建議，並會繼續敦促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加快

處理新系統仍待修正的問題及加強監督合約內未完

成的工作，以減少項目的延誤。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5。  
 
 
民航處處長發表序辭  
 
9. 在 委 員 會 於 2014年 12月 9日 舉 行 的 公 開 聆 訊 開 始 時 ，

民航處處長羅崇文先生發表序辭，其內容綜述如下：  
 

─  民航處接受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提出的所有建議；  
 
─  航空安全一向是民航處的首要任務。新空管系統必須

符合嚴格空管要求才會啟用。民航處會繼續敦促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加快處理新系統仍待修正的缺

漏／關注事項及加強監督合約內未完成的工作，以減

少項目的延誤；  
 
─  關於現有空管系統的老化問題，民航處已採取適當措

施及加強維修保養工作，確保現有空管系統能暢順運

作，直至新空管系統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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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 20年前推行的精密跑道監察項目，其主要目標是

要提供提升新機場雙跑道容量的能力。在精密跑道監

察雷達未能完全達到原先目的前，期間民航處已通過

不斷優化空管程序、飛行運作及進場氣象條件等而達

到預期目標；  
 
─  自新機場於 1998年開始運作至今的 16年內，跑道容量

已從每小時 31班提升至 66班，並會於 2015年提升至每

小時 68班，超越了 1994年的空域設計研究報告估計的

雙跑道每小時 高 63班的容量；及  
 
─  民航處在管理未來的重大設備工程項目時，會加強項

目評估，以確保對項目的不確定性及風險進行全面的

評估。  
 
民航處處長的序辭全文載於附錄 6。  
 
 
B. 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項目的採購和推行  
 
10. 民航處的其中一項主要職能，是向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和

飛越香港飛行情報區的飛機，提供空管服務。  
 
 
11. 空管系統由先進的電子系統組成，是航空交通管制員的必

要裝備，藉以提供安全可靠、高效迅捷的空管服務。  
 
 
12. 2007年 5月，民航處取得 15億 6,500萬元撥款，用以更換空

管系統。根據政府當局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提交的文

件 3，現有空管系統的使用期會在 2012年屆滿，而新空管系統則

預計在 2012年 12月啟用。然而，截至 2015年 5月，新空管系統仍

未啟用。  
 
 
13. 民航處通過 8份主要合約推行新空管系統項目，包括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合約、航空交通服務數據管理系統合約、航空資

                                                 
3 詳 情 請 參 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於 2007 年 5 月 向 財 委 會 提 交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FCR(2007-08)9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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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管理系統合約、航空訊息系統合約、主幹網絡合約、通訊及

記錄系統合約、搬遷並擴建航空交通服務訊息處理系統合約，

以及附屬系統及技術支援系統合約。在這 8份合約中， 7份合約

大致如期完成，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在推行上則出現大幅

延誤。這份原本價值 4億 8,600萬元的合約，不論在範圍、設計、

系統軟件開發、功能及系統互通兼容的要求方面，均 為複雜。

截至 2015年 5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曾兩度修訂，合共涉及

8,920萬元。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在推行上出現的延誤  
 
14. 委員會知悉並關注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在推行上出

現大幅延誤。這份合約的預定完工日期為 2013年 12月 20日 4，但

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三所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多個

進度指標均出現未能如期完成的情況。因此，委員會詢問合約

進度延誤的原因。  
 
 
15. 民航處副處長李天柱先生在公開聆訊中解釋：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向民航處提交詳細設計文

件時有所延誤，原因在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複雜

性，加上當中涉及這系統與其他空管系統的整合，以

及需要較長時間解決在詳細設計檢討會議期間所發

現的問題，以符合民航處的要求；及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向民航處提交實地驗收測

試程序時有所延誤，原因在於民航處更改測試要求。

民航處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在汲取廠內驗收

測試的經驗後，協定在實地驗收測試程序中加入基於

場景的測試。這基於場景的測試能更詳細地檢視系統

在近似實際操作情況下的功能、性能和可靠程度。  
 
 
  
                                                 
4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二及表三，政府當局在 2009年 11月發出投標邀請，並

於 2011年 2月批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一階段和系統整

合原訂的目標完工日期為 2013年 6月，但其後因第二次更改合約而延後 6個月至

2013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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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因應委員會的要求，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4年 12月 27日的覆

函中提供列表 (載於附錄 7)，說明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多個

進度指標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  
 
 
17. 委員會認為，民航處作為專業部門，理應預計到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項目的複雜性。再者，既然基於場景的測試是以實時

交通狀況進行的一項重要測試，民航處應把基於場景的測試納

入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投標規格，並應預留足夠時間完成這

項測試。  
 
 
18. 委員會對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項目出現長達 3年半的嚴重

延誤 (即由 2012年年底 (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使用期結束

時 )延至預計完工的 2016年上半年 (屆時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及

空管系統將準備就緒投入運作 )，以及項目延誤對工程費用所造

成的影響，表示關注。應委員會的要求，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4年
12月 27日的覆函中提供列表 (載於附錄 8)，說明各項對空管系統

項 目 的 推 展 至 為 重 要 的 工 作 未 能 如 期 完 成 的 原 因 ， 並 在 其

2014 年 12 月 12日的覆函中提供更換空管系統的估計資本成本與

實際數字對照表 (載於附錄 9)。  
 
 
19. 委員會知悉，民航處在其 2014年 12月 12日的覆函 (載於

附錄 10)中表示，採購及測試新空管系統的 "原定時間表可能稍

為過於進取 "。就此，委員會詢問民航處這說法的依據為何。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4年 12月 24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11)中表示：  
 

─  根據海外經驗，更換規模如此龐大的類似空管系統，

由批出合約到項目完成一般需要多於兩年半時間。舉

例說，新加坡用了 6年時間更換其空管中心，有關項

目 比 預 期 延 誤 了 3 年 。 同 樣 ， 位 於 英 國 斯 萬 維

克 (Swanwick)、負責處理英國南部空域 (覆蓋希斯路機

場 )的空管中心，也花了 11年時間才完成更換整個空管

中心的項目，有關項目延誤約 6年；  
 
─  事後回看，民航處認爲，當初若在空管系統項目的實

施計劃中預留一些緩衝時間，以便可騰出所需的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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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解決在推行這複雜而精密的系統時可能出現的

任何未可預見問題，情況會更理想；及  
 
─  民航處會從這次事件汲取教訓。  

 
 
有關採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工作  
 
20.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三及第 2.13段，有關方面在進行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要求的廠內驗收測試期間，發現大量缺

漏／關注事項，而且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多個進度指標未

能如期完成。因此，委員會研究民航處有否揀選合適的承辦商

提供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以及招標工作有否以適當和公平

公正的方式進行。委員會要求民航處詳細闡述新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的採購程序。  
 
 
21.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4年 12月 27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12)中表示，民航處在採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每一個階段

均嚴格遵照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和《世界貿易組織政

府採購協定》 ("《世貿採購協定》")的有關規則和程序進行，以

確保招標工作的公平和公正。應委員會的要求，民航處處長在

其 2014年 12月 27日的覆函中提供由獲財委會撥款至批出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流程圖 (載於附錄 13)。  
 
 
擬備和制訂採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文件  
 
22. 關於擬備和制訂招標文件，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4年 12月
12 日及 27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10及附錄 12)中解釋：  
 

─  採購新空管系統的招標文件由民航處根據《物料供應

及採購規例》制定。招標文件詳細列出新系統在技術

方面的要求，包括穩妥及可靠的系統架構、強化的航

班資料和數據處理能力、高度自動化及先進的安全警

告功能，以及精密的飛機航跡計算功能等。這些要求

是按照國際間就空管系統採用的 新技術、運作及安

全準則，以及參考民航處現有空管系統的運作經驗制

訂，旨在加強新空管系統的處理能力及功能，以及符

合《國際民航組織》的 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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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處在制定招標文件前，對空管系統進行了全面的

市場研究，並曾前往多個海外的大型空管中心考察實

際情況，與當地人員交流，參考有關運作空管系統方

面的意見及使用經驗，從而進一步深入了解國際間有

關操作空管系統的 新技術、運作及安全準則，以便

在制定新空管系統的招標文件時，將 新的技術及安

全要求納入招標文件內；  
 
─  民航處曾就更換空管系統的計劃向航空業界 (包括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及香港航空交通管制協會 )及立法會

經濟事務委員會 (由 2007年 10月起改稱為 "經濟發展事

務委員會 ")進行諮詢。民航處亦於 2007年起就新空管

系統項目的規劃、系統功能、人機界面、運作流程、

實施及過渡等不同範疇與該處現職的空管人員進行

討論，並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將收集所得的意見納

入招標文件內，以確保新空管系統能符合民航處的運

作要求及需要；及  
 
─  關於在標書的評分準則內可否提高技術評分比重至

40%以上，民航處在 2008年為新空管系統項目編製招

標文件時，曾與政府物流服務署 ("物流署 ")探討這方

面的可行性 (特別是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招標文

件 )。不過，物流署指出，提高技術比重未必能確保

中標商會提供較高質素的服務／貨品，而採購必需要

確保衡工量值。另外，物流署亦指出，在計算技術／

價格的評分前，已在評分準則下訂立強制規定和基本

規定，這安排可確保合約只會批予提交優質標書和有

能力的承辦商。民航處基於物流署的上述意見，按照

《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採納了 40%的技術評分比重

及 60%的價格評分比重，以衡工量值的原則採購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而這評分準則 終獲中央投標委員會 5

批准。  
 
 
  

                                                 
5 中央投標委員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 ("財庫局 ")、物流署等局／部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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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邀請  
 
23. 委員會從物流署於 2010年 12月 8日致中央投標委員會主席

的便箋 (載於附錄 14)第 5段中得悉，物流署共邀請了 45家本地供

應商及 43家來自香港以外地方的供應商，提交有關提供新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的投標建議書，並收到 5家來自香港境外的供應商

所提交的 5份投標書。就此，委員會詢問：  
 

─  基於甚麼準則和透過甚麼途徑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招標工作制訂該份涵蓋 45家本地供應商和 43家海外

供應商的獲邀投標供應商名單；  
 
─  低回應率於公開招標項目是否常見，即發出超過 80封

投標邀請後，只收到 5份投標書；及  
 
─  於 1990年代初，有多少供應商獲邀就現有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的採購招標項目提交標書，以及收到多少份投

標書。  
 
 

24.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鄭美施女士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的函

件 (載於附錄 15)中解釋：  
 

─  物流署備有各種貨品和相關服務的本地及海外供應

商名單，以便在進行採購時，向有關供應商發出投標

通知。供應商可根據其提供的貨品／服務性質，向物

流署申請加入物流署的相關供應商名單；  
 
─  為了擴闊貨源及獲取 合乎經濟效益的投標書，政府

於 2009年以公開招標方式採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除

將相關的招標公告刊登在政府憲報及上載到物流署

網站外，政府亦邀請了物流署供應商名單內所有本地

及海外 "雷達儀 (包括導航雷達 )"的供應商參與投標；  
 
─  與過往以公開招標方式採購相當專門、複雜及技術要

求較高的系統比較，是次招標的回應率並不算低；及  
 
─  在 1993年就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進行的採購工作

共分兩個階段進行，分別為資格預審招標及局限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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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首階段的資格預審招標，旨在邀請有興趣的供應

商為政府免費提供系統定義研究。這項資格預審招標

由民航處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根據民航處的紀錄，

當時共邀請了 30家供應商參與投標，其後共收到 5份
投標書。在首階段系統定義研究完成後，民航處初步

篩選了 3家供應商，並要求前政府物料供應處進行第

二階段的局限性招標，邀請這 3家供應商競投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的推行工作。結果，該 3家獲邀投標的供

應商全部就 1994年 6月的第二階段招標提交了投標

書。  
 
 

25.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中補充，在2009年為採購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進行招標時，政府當局已甚少在大型系統

的招標工作中採用資格預審安排，但工務計劃則除外。  
 
 
標書評審  
 
26. 關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標書評審程序，民航處處長在

公開聆訊及其 2014年 12月 27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2)中表示：  
 

─  通過公開招標程序，政府合共收到 5份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合約的投標書。民航處為處理該系統的投標設立

了一個由 11名具備多年經驗的工程及空管人員組成

的標書評審委員會 6，負責評審這 5份投標書。標書評

審委員會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要求，採用

了政府內廣泛使用的兩層考慮的投標方法。就此，標

書評審委員會首先對每份投標書進行技術評估並計

算其技術分數。在技術評估工作完成並經物流署同意

後，物流署才向標書評審委員會提供投標書的價格資

料，以計算價格分數；  
 

                                                 
6 有關 11名標書評審委員會委員的職位，請參閱民航處 2014年 12月 12日的覆函 (載

於附錄 10)第 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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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招標的評分準則按照《物料供應及

採購規例》7制訂，當中採納技術分數佔 40%和價格分

數佔 60%的比重。上述評分準則已獲中央投標委員會

批准，並在招標階段清楚列明在招標文件中；及  
 
技術評審結果  
 
─  標書評審委員會在完成技術和價格評核後，將總分

高的投標書推薦予中央投標委員會審批。由於現有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承辦商所提交的投標書獲 高總

分，因此標書評審委員會建議將合約批予這家承辦

商，而這項建議隨後獲中央投標委員會批准 8。  
 
 
標書評審委員會委員的經驗  
 
27. 在公開聆訊中，委員會詢問標書評審委員會委員是否具備

評審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投標書所需具備的能力及相關經

驗，民航處處長回應時表示：  
 

─  雖然標書評審委員會只有兩名委員曾參與現有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的採購工作，但其成員組合包括來自民

航處航空交通工程及標準部、曾參與多套附屬系統的

採購工作的資深工程師，以及曾參與執行評估及培訓

職務的航空交通管制員；  
 
─  在這工程項目開展之初，標書評審委員會委員曾前往

多個海外的大型空管中心進行考察，並出席關於空管

系統的國際會議；及  
 
─  他相信，標書評審委員會委員有能力專業地進行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標書評審工作。  
 
 

                                                 
7  《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規定，各部門一般應採用技術分數佔 30%至 40%的比

重，價格分數佔 60%至 70%的比重，而各部門應留意較高的技術比重未必能確保

中標商會提供較高質素的服務或貨品。  
 
8 詳情請參閱物流署提交中央投標委員會的標書評審報告 (載於附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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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至於民航處有否因應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工作

實施措施，對民航處員工 (包括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聘用的員

工 )離職後就業作出規管，以確保其員工在離職後不會從事可

能與其過往在民航處的職務有實際或潛在利益衝突的工作，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3月 25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6)中解釋：  
 

─  在公務員事務局的現行規管機制下，首長級公務員在

離職 (例如退休、辭職、合約期滿 )後必須取得審批當

局事先批准，方可在訂明的限制期內從事外間工作，

以確保公務員在離職後不會從事可能與其過往政府

職務有實際、潛在或觀感上利益衝突，又或損害公務

員隊伍的形象或令政府尷尬的工作；  
 
─  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員工，亦受《防止賄賂條

例》 (第 201章 )及《官方機密條例》 (第 521章 )規管，

前者將公營和私營的貪污行為訂為刑事罪行，後者管

制未經授權而披露官方資料的行為；及  
 
─  關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工作，民航處嚴格遵

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所訂的準則及程序進行。

標 書 評 審 委 員 會 所 有 委 員 已 在 進 行 標 書 評 審 工 作

前，簽署聲明書及承諾書，確認沒有涉及利益衝突。

而標書評審委員會的成員組合亦經中央投標委員會

批准。  
 
 

盡職審查  
 
29. 至於民航處有否履行盡職審查，評審所有 5份投標書是否

符合招標章程所訂的強制規定的問題，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 年

1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7)中表示，民航處嚴格按照招標章程

所訂的評審程序行事，而所遵從的評審程序亦符合國際與業界

的做法。民航處除審核投標商所提交的文件、向投標商澄清資

料外，亦透過問卷收集用家的反饋意見和有關系統性能、投標

商的表現等方面的資料，藉此核實投標商建議的系統能否符合

所有基本規定。此外，民航處亦對所有 5家投標商進行了廠房實

地考察 (同一檢查清單內的各事項預先發送予所有投標商 )，以核

實投標商建議的系統能否符合相關的基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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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委員會從招標章程知悉，政府保留對所有已通過第二階段

評審的投標商進行廠房和參考地點實地考察的權利，以核實這

些投標商能否符合基本規定 9。就此，委員會詢問民航處有否對

所有已通過第二階段評審的投標商進行參考地點的實地考察。  
 
 
31.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5年 1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17)中表示，在技術評審階段，民航處沒有前往投標商提供

的參考地點進行實地考察。不過，標書評審委員會曾對所有5家
符合招標文件內的強制規定的投標商進行廠房實地考察。此

外，標書評審委員會亦設計和發出問卷，邀請投標商提供的參

考地點的系統用家提供書面回應。民航處認爲這項安排更具效

率和合乎經濟效益，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  
 

─  鑒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複雜性和高度技術性，民

航處進行廠房實地考察，可以對投標商的系統進行更

具體和廣泛的實地測試或檢查，以便評核投標商的技

術能力，並可即場向投標商提出問題，方便和投標商

直接溝通和澄清有關問題；及  
 
─  廠房的裝置會提供更合適的環境，讓投標商利用試驗

臺和模擬器，展示其 新的科技和新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的重要功能，尤其是那些關鍵性的安全功能。  
 
 
32. 委員會亦詢問民航處，在批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前，

有否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建議的系統的性能，徵詢這系

統的用家。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5年 1月 12日函件 (載於

附錄 17)和 2015年 2月 18日函件 (載於附錄 18)中表示：  
 

─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承 辦 商 建 議 的 系 統 現 於 迪 拜 機

場，以及印度的德里、孟買和清奈等機場使用。此外，

由該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設計和生產並採用與

建議系統相同的關鍵性附屬系統的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亦在德國、美國和加拿大廣泛使用；   

                                                 
9 根據招標文件第 II部分第 8.2條， "有關方面可要求對已通過第 24.1條所述的第二

階段評審的投標商的廠房及參考地點進行實地考察，讓政府在評審過程中能視

察其投標書內建議的運作設備。 " (原文只有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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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處於 2011年 2月向承辦商批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合約時，建議系統仍未在上述的迪拜及印度機場正式

運作。因此，在批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前，民航

處並沒有向迪拜及印度機場徵詢意見。此外，民航處

已嚴格按照招標文件所訂的標書評審程序，並只向由

投標商所提供的參考地點發送問卷，徵求用戶對投標

商的系統的意見；及  
 
─  民航處曾向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所提供的兩

個分別位於德國及加拿大的參考地點發送問卷，請用

戶就承辦商建議的系統在技術、運作和穩定性方面的

表現，以及承辦商的表現等，提供反饋意見。這兩個

參考地點所使用的兩套系統均有配置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承辦商建議的系統的核心組件，分別為監察數據

處理和飛行數據處理系統，兩者均為支援空管運作

關鍵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核心組件。監察數據處理系

統用作監察雷達上航班的位置，而飛行數據處理系統

則用作處理航空公司所提交的飛行計劃。  
 
 
33. 委員會知悉，在2010年曾有媒體報道提及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承辦商提供的建議系統，在印度機場的運作表現未如理想。

因此，委員會詢問，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在 2011年 2月批出

前，民航處及物流署是否知道有媒體文章／報道是關於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提供的建議系統在印度德里、孟買或清奈機

場的運作表現。  
 
 
34.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4月 25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9)中表

示，民航處了解到，委員會的公開聆訊中提及的印度報章，是

指傳媒於 2010年對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提供的建議系統在

印度機場的運作表現的報道。根據印度機場管理局所提供的資

料，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提供的建議系統於 2011年 7月至

9月才在印度的德里、孟買和清奈機場開始運作。根據民航處的

紀錄，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於2011年2月批出前，民航處

並沒有收到任何上述印度報章的傳媒報道。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

亦在其 2015年 4月 15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20)中表示，根據物流署

的紀錄，物流署在批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前，並沒有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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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關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提供的建議系統在印度各機

場使用狀況的報道的資料或文件。  
 
 
35. 關於有媒體報道新德里機場使用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於

2010年 7月 28日曾失靈，英國首相卡梅倫乘坐的專機一度從該系

統屏幕上消失顯示，委員會詢問，在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進

行測試期間曾否發生類似事件。  
 
 
36. 民航處處長在 2015年 3月 28日的公開聆訊席上表示，飛機

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屏幕上消失顯示的成因，關乎非常複雜的

問題，而在未有技術分析報告的情況下，他無法理解事件的情

況。他進一步表示，民航處自 2013年起一直與新德里機場當局

保持溝通，並獲告知新德里機場所使用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並

無問題。  
 
 
37. 在 2015年 3月 28日的公開聆訊後，民航處處長在 2015年 5月
5日的覆函中確認，在 2014年 9月下旬就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進行實地驗收測試期間，於其中一個測試情景下，曾發生多架

飛機在測試屏幕上消失顯示 10秒後重新出現在屏幕上的事件。

就此，委員會質疑民航處處長為何在 2015年 3月 28日的公開聆訊

中未有告知委員會曾發生這次事件。  
 
 
38.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5月 15日的覆函 (載於附錄 21)中解

釋：  
 

─  民航處沒有關於上述新德里機場事件的當時情況、技

術分析和修正問題的資料。就任何複雜而大型的系

統，例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即使採用同一生產商的

同一系統，亦會有很多原因導致表面類似的現象，包

括外接系統和人為引發因素；  
 
─  香港的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和新德里的系統在系統

複雜性、配置、調配和跟其他空管系統的連接界面上

均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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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未有新德里機場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和該事件的

詳情，民航處未能確定香港的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在

測試時曾否出現類似性質的問題；  
 
─  民航處所記錄的測試情況可能只發生在香港的新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由於在測試香港新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時出現的問題成因與新德里機場事件可能不同，民

航處未能推論兩者為類似事件；及  
 
─  有關目標在 2014年 9月下旬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

測試屏幕上短暫消失顯示約 10秒的成因已經查明，缺

漏已在 2014年 11月完成修正，自此再未有出現有關問

題，因此民航處在 2015年 3月 28日的公開聆訊中未有

向委員會提及。  
 
 
39. 委員會知悉，根據招標文件第 II部分第 8.1條，投標商須就

一套或多於一套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提供參考地點清單，而這些

參考地點所使用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必須是投標商曾提供和安

裝作空管用途並協助試行運作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其中一個

上述參考地點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必須曾在至少一個空管中心

作為 "主用 "系統運作。然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只提供使

用其建議系統的核心組件的參考地點。因此，委員會詢問，除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外，所有其他通過第二階段評審的投

標商有否提供使用其建議系統的完整版本的參考地點。  
 
 
40.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5年 3月 25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16)中表示：  
 

─  招標文件沒有明確規定，通過第二階段評審的投標商

須提供使用其建議系統的完整版本的參考地點；及  
 
─  在 5家通過第二階段評審的投標商中，兩家投標商所

提供的參考地點只安裝了其建議系統的核心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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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委員會詢問，該等投標商有否提供使用其建議系統的完整

版本的參考地點。民航處處長回應時承認，招標文件的某些字

眼有欠清晰，或容易讓部分投標商利用這情況鑽空子。  
 
 
42. 應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和民航處處長提供

綜合列表，顯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標書評審工作的 6個階

段、招標文件內的相應條文，以及標書評審委員會在每個階段

進行的評審活動。有關列表載於附錄 22。  
 
 
招標條款及程序  
 
43. 委員會從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採購招標文件第VII部分第

3.1 條知悉，承辦商須提供一個可容許 120個空管人員席位同時運

作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就此，委員會詢問，民航處為何在招

標文件第 II 部分第 8.1條中，只要求投標商所提供的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須擁有在一個配備不少於 40個空管中心航空交通管制員

工作席位的空管中心運作的往績紀錄。  
 
 
44.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5年 1月 15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23)中解釋：  
 

─  由於民航處認為新空管中心需要大約 40至 50個空管

人員席位，因此把投標商的建議書提供的參考系統須

處理一個空管中心所設的不少於 40個空管人員席位

的規定，納入招標文件內；及  
 
─  餘下的 70至 80個空管人員席位將編配予後備中心、主

要運作塔樓及備用空管指揮塔。  
 
 

45. 委員會亦從招標文件第 II部分第 8.1條知悉，投標商須提供

系統可服務性／可用性資料，以顯示在截標日期前的 10年內，

系統有不少於連續 6個月的運作時間。鑒於 6個月未必能完全反

映系統的能力和性能能否應付航空交通量的季節性變動，委員

會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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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在招標文件第 II部分第 8.1條使用 "不少於連續

6個月 "作為 低往績要求；及  
 
─  在 1993年採購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 低往績要

求為何。  
 
 
46. 民 航 處 助 理 處 長 (航 空 交 通 工 程 服 務 )胡 志 光 先 生 及

民航處總電子工程師 (技術發展 )許文豪先生分別在 2015年 3月
28日及 2015年 1月 15日的公開聆訊中表示，以及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7)中解釋：  
 

─  基於運作經驗和民航處從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項目

得到的經驗，民航處就投標商提交的系統往績訂立強

制規定，並認為 6個月時間應足以反映系統可能會出

現的重要異常情況；  
 
─  泰國和新加坡就採購大型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所制訂

的招標文件，只要求投標商須提供一個運作中的參考

地點，並沒有就系統運作往績訂立 低要求；  
 
─  就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而言，政府當局要求投標商

須提供與建議系統類似的系統在過往 12個月的可服

務性／可用性資料，但這不是一項必要規定；及  
 
─  經過多年積累的經驗，民航處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標書中採用了不少於 6個月的必要規定，而其他大型

空管系統的招標文件亦有採用上述 短運作期的規

定。  
 
 
47. 招 標 文 件 第 I I部 分 (招 標 章 程 ) (載 於 附 錄 24 (第 221至
第 223頁 ))第 8.4條訂明，"建議系統如沒有經證實的表現往績，將

不獲進一步考慮 "(原文只有英文版本 )，委員會詢問，"經證實的

表現往績 "一語應如何詮釋。  
 
 
48.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15)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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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招標前，有關的招標文件由民航處擬備，並經

物流署和律政司審核；  
 
─  在詮釋招標文件的條款時，不得抽出個別條款作單獨

考慮，而是須按招標文件相關條文的文意一併考慮。

因此，招標文件第 8.4條的 後一句，即 "建議系統如

沒有經證實的表現往績，將不獲進一步考慮 "，不應

被單獨抽出來詮釋，而是須根據第 8條上下文的用詞

和精神一併解讀；  
 
─  招標文件第 8條關乎提供投標商往績紀錄。根據第

8.1 條，投標商必須提供往績紀錄，以顯示其過往經

驗，以及證明其就第二階段評審而言已符合若干強制

規定。根據第 8.2條，投標商亦須提供往績紀錄，包括

提供參考地點，讓政府可在有需要時前往這些地點進

行實地考察，以評估投標商就第三階段評審而言是否

符合基本規格規定；及  
 
─  招標文件第 8.4條共有 4句， 後一句 "建議系統如沒有

經證實的表現往績，將不獲進一步考慮 "，是對上一

句的提述。根據第 8.4條首兩句，政府可聯絡投標商按

第 8.2條提供的參考地點的系統用家，要求他們提供補

充資料，以證明投標商有能力提供能符合招標文件的

基本規格規定的系統。第 8.4條第三句載明，若有系統

用家指出建議系統未能符合基本規格規定，則投標商

須提供解釋及新用家的意見，以證明系統的表現。因

此，第 8.4條第四句中的 "經證實的表現往績 "是指前一

句中系統用家意見所提述的系統表現往績。  
 
 

49. 由於招標文件第 II部分第 8.4條清楚說明， "建議系統如沒

有經證實的表現往績，將不獲進一步考慮 "，委員會質疑，既然

承辦商所建議的新系統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批出前尚未投

入運作，因而沒並無任何經證實的表現往績，民航處為何仍把

合約批予該承辦商。  
 
 
50.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5年 1月 15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23)中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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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標文件經物流署和律政司審核後才發出。一如物流

署所解釋，招標文件第 II部分第 8.4條須根據第 8條全

文的用詞和精神一併考慮；  
 
─  民航處在 2011年就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進行招標工

作期間，一家落選投標商指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

辦商提供的建議系統未能符合招標文件訂明的 "經證

實的表現往績 "規定，因此違反《世貿採購協定》的

相關規則。政府隨即按照《世貿採購協定》的相關規

則，將有關投訴交由根據《世貿採購協定》設立的獨

立專責審裁組織 (即投標投訴審裁組織 10)審理。審裁組

織在覆檢這個案後，認同承辦商建議的系統擁有所需

的 "經證實的表現往績 "。審裁組織並未察覺政府對包

括投訴人在內的任何投標商有任何不公允或偏頗。投

訴因而被駁回；  
 

─  "系統 "一詞其實不是指投標商建議的某個特定的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或整套系統，而是應詮釋為 "一籃子系

統及附屬系統 "，以及系統的核心組件應在過往曾為

一些空管中心所使用；及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的系統在美國、德國及加拿

大的機場廣泛使用。雖然該批系統與新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的型號不同，但其主要性能及 新技術則完全相

同。現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建議的系統已在

迪拜機場和 3個位於印度的機場使用。香港和這些地

方的機場的每日平均航機升降量分別為：迪拜機場約

1 000架次；印度德里機場約 900架次；香港國際機場

約 1 100架次。  
 
 
51.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航處處長提供投標投訴審裁組織就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落選投標商提出的投訴所作的裁決 (載於

                                                 
10 根據民航處 2015年 1月 15日的覆函 (載於附錄 23)，審裁組織提供一個獨立而公正

的平台，專責審理參與有關採購的供應商指稱採購過程涉及違反《世貿採購協

定》的投訴。工業貿易署設有秘書處，為審裁組織提供服務。審裁組織由 12名
從法律、工程及會計等社會多個界別選拔並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委任的成

員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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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落選投標商指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未能符合

有關擁有 "經證實的表現往績 "的規定。  
 
 
52. 關於委員會就招標文件第 II部分第 8.4條的草擬方式所作

出的查詢，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在其 2015年 4月 15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20)中表示：  
 

─  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若貨品及服務採購合

約的估值超過 1億元，部門在向外發出招標文件前，

必須先把招標文件送交律政司審核。物流署亦會從良

好的採購做法的角度審核招標文件；  
 
─  民航處按上述《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於

2009 年 5月 13日透過電子郵件，將新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的招標文件第一稿 ("第一稿 ")送交律政司及物流署

審 核 。 第 一 稿 中 第 8.4 條 後 一 句 為 "A proposed 
System with no proven performance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Specification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  根據物流署的記錄，律政司於 2009年 6月 12日透過電

子郵件，對民航處的第一稿提出意見及修改建議。律

政司要求民航處確認，根據第一稿 (第 II部分 (招標章

程 ))的附錄B所載列的強制規定，投標商是否無須擁有

供應和安裝與投標書建議系統相同型號的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的經驗。律政司亦指出，第一稿第 8.4條 後

一 句 "A proposed System with no proven 
performance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Specification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似乎略

為累贅。律政司建議，民航處在決定是否需要括號內

的字眼時，應考慮投標商所提供的產品資料及符合招

標要求的聲明，是否足已證明有關系統符合規格要

求，以及有關系統是否必須曾在其他地方使用才可獲

得接納；  
 
─  根據物流署的紀錄，民航處於 2009年 6月 24日透過電

子郵件回應律政司就第一稿所提出的意見及修改建

議。民航處回應律政司就上述第 8條所提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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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同意將第一稿第 8條中對相同型號的提述刪除，

使之與 (第 II部分 (招標章程 ))附錄B所載列的強制規定

一致，並同意接納律政司就8.4條建議的字眼，把該條

後一句修訂為 "A proposed System with no proven 
performance record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及  

 
─  物流署並沒有就第一稿第 8條提出意見或修改建議。  
 
 

因合約延誤推行而引致的算定損害賠償  
 
53. 關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中有關合約延誤推行所引致

的算定損害賠償的條款 11，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5年
1月 15日函件 (載於附錄 23)及 2015年 3月 25日函件 (載於附錄 16)中
表示：  
 

─  有關就合約延誤推行所引致的算定損害賠償作出付

款的條款，已於擬備招標文件期間列入招標文件內，

並經物流署 (從一般採購的角度 )和律政司 (從法律的

角度 )審核；  
 
─  根據有關釐定算定損害賠償額的既定法律原則，算定

損害賠償額須按照政府因項目延誤而會蒙受的真實估

計損失計算出來。這些損失包括維持現有系統運作所

涉及額外的維修費用 (當中包括儲存現有系統的特殊

備件和現有系統的軟件保養的費用 )，以及為確保現有

系統持續安全和有效率地運作等而需要額外人手運作

現有系統所涉及的額外費用。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

一階段及第二階段 12提出每個階段的每日算定損害賠

償時，民航處已參考了上述的損失項目。這做法符合

政府於招標文件所沿用的既定方法，以避免對算定損

害賠償額是否過高和是否屬懲罰性賠償引起任何爭

論，並因而導致有關賠償在法律上不可強制執行；  
 

                                                 
11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延誤推行所引致的算定損害賠償的相關合約條款載於

附錄 17(第 161頁 )。  
 
 

12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一註 1，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工程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合約工程涉及在民航處總部營運新的空管中心，而第二階段的合約

工程涉及把現有位於機場禁區的空管中心，改裝成備用空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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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償額是按照物流署一般計算大規模／複雜系統的

賠償的慣例，以及根據律政司就真實估計損失提供的

考慮因素而釐定，即以每日因新系統交付延誤而需維

持現有系統運作所涉及的相關成本 (總賠償金額的計

算基礎以 100天為上限 )計算出來；及  
 
─  根據相關合約條款，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第一階

段出現延誤情況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須支付

的 高賠償總額約為 500萬元，而在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合約第二階段出現延誤情況時， 高賠償總額約為

300萬元。  
 
 

54. 委員會詢問，物流署就大型／複雜系統釐定算定損害賠償

的一般做法為何，以及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文件與現有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文件所載的相關條文有否任何改變。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在其 2015年 3月 20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25)中
解釋：  
 

─  政府就大型／複雜系統的完工日期延誤釐定算定損

害賠償時，一般做法是由用戶部門按其有關系統的個

別情況評估真實的估算損失。金額可訂為每日或每周

的一個固定金額或一次性成本／合約價值的某個百

分比，並設有上限；及  
 
─  就上次和今次採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而言，其合約條

款中有關算定損害賠償額的釐定方法基本一致，即民

航處按當時每日的真實估算損失而釐定算定損害賠

償額，並設定賠償上限。但由於上次和今次採購兩個

系统的實施計劃有所不同，算定損害賠償額按系统內

不同部分的完工日期延誤情況而計算。上次合約的算

定損害賠償額是以模擬器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13的完

工日期延誤情況而釐定；而這次合約的算定損害賠償

額則根據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

完工日期延誤情況而釐定。  
 
 

                                                 
13 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採購合約中有關算定損害賠償的條款副本載於附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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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委員會知悉，在採購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中，有

關算定損害賠償的條款規定，承辦商若延遲提供模擬器和系

統，須支付 高約 2,000萬元 (2,630,040美元 )；而新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的合約則只要求同一承辦商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推行出現延誤時，須支付 高約 800 萬
元。  
 
 
56. 根據民航處的資料，算定損害賠償額須按照政府因項目延

誤而會蒙受的真實估計損失而計算，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

商亦是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同一承辦商。就此，委員會詢

問，當局為確保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持續安全和有效地運作

而支付予承辦商的額外費用，以及因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項目

延遲竣工而需維持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運作所涉及的額外人

手開支。  
 
 
57.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4月 25的函件 (載於附錄 19)中表

示：  
 

─  在 2013年及 2014年，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維修保

養開支每年平均為 590萬元，當中包括在 2014年進行

的一次性優化措施，以提升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

能力，藉以處理不斷增長的航空交通流量，從而確保

系統的運作安全和可靠；及  
 
─  在 2013年及 2014年，維持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運作

的人手開支每年平均約為 950萬元。無論是運作現有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抑或將啟用的新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都會招致這項人手開支。  
 

 
58. 委員會亦非常關注，因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延誤推

行而須延續為推行新空管系統項目而訂立的其他 7份主要合約 14

的系統保修期，會否招致額外支出。  
 
 

                                                 
14 民航處通過 8份主要合約推行新空管系統項目。詳情請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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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5月 15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27)中表

示：  
 

─  推行整個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涉及 8份主要系統合

約，當中 7份系統合約的工程已大致完成，其中兩個

項目的系統自 2013年已開始啟用，其他 5個項目的系

統也將於 2015年分階段開始啟用。這些項目系統現時

用以支援現有空管設備運行和培訓航空交通管制人

員。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啟用時，這些系統會與之

完全整合運作；  
 
─  這些系統保修期的開始及屆滿與執行新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的合約並無關係。延續這些系統的保修期沒有

因為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延誤推行而帶來額

外支出；及  
 
─  所有系統的合約已有條款列明，在保修期屆滿後，民

航處可採購相關的維修保養服務。  
 
 
60.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5月 15日的覆

函 (載於附錄 28)中提供列表，載述空管系統項目下的 8份主要合

約的保修期及保修期屆滿日。  
 
 
61.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6段知悉，民航處成立了

專責小組，以監察民航處新總部項目和空管系統更換項目的準

備工作和落實情況。就此，委員會查詢這專責小組的人手情況

及開支。  
 
 
62.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4月 25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9)中表

示：  
 

─  為配合民航處新總部大樓項目及空管系統更換項目

的推行，民航處在 2007年 5月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撥

款後，於 2007年 10月 1日增設一個民航處助理處長職

位，以領導一個專責小組。這職位於已於 201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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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其後，監督及執行空管系統更換項目的工作，

由另一位民航處助理處長兼任；  
 
─  專責小組由 7個有時限的公務員職位、民航處內部調

配在職人員及以有時限的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

人員提供支援。此外，亦從建築署及機電工程署分別

借調一名高級建築師及高級機電工程師，透過提供專

業意見的方式協助專責小組。項目在不同時期所需的

人手數目會有所調整。隨着項目的發展，專責小組的

人手數目已逐漸減少。截至 2015年 4月，專責小組有

24名成員 15；  
 
─  根據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所簽訂的合約，新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經修訂竣工日期為 2013年 12月 16。

自 2014年 1月至2015年 3月底，專責小組開設的有時限

職位及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所涉及的人手開支

為 2,330萬元。調配民航處在職人員參與航空交通管制

系統更換項目的工作並不涉及額外開支；及  
 
─  專責小組在 2013-2014年度及 2014-2015年度實際的人

手開支分別為 2,850萬元及 2,910萬元，當中包括有時

限職位、非公務員合約職位及被調配至專責小組的民

航處人員的人手開支。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系統要求  
 
63. 至於民航處有否改變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文件內

的系統要求，使之有別於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民航處處長在

公開聆訊及其 2015年 1月 15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23)中解釋：  
 
─  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及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

標文件內有關系統的要求，並沒有改變。民航處根據

運作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經驗，把更詳盡及具體

                                                 
15 有關由 2007-2008財政年度起參與民航處新總部大樓項目及航空交通管制系統

更換項目的專責小組的人手情況及開支的詳細資料，請參閱附錄 19。  
 
 

16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三，這是因第二次更改合約而修訂的指標竣工日期 (即
延後 6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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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要求納入招標文件，而一如現有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合約的要求，承辦商同樣須為新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提供硬件和軟件；  
 

─  現有空管中心現時設有 20多個空管人員工作席位。總

括運作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經驗及預期未來航

空交通的增長，民航處認為新空管中心需要大約 40至
50個空管人員席位，因而把投標商的建議書所提供的

參考系統須處理不少於 40個空管人員席位的規定納

入招標文件；及  
 

─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處理能力及功能將比現有系

統更為優勝。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每天可處理 8 000 份

飛行計劃書的資料，約為現有空管中心使用中的系統

的 5倍。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亦可同時監察 1 500個空

中或地面目標，是現有系統的 1.5倍，足以應付未來航

空交通的增長。  
 
 
64. 委員會知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分兩個階段推行，即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每個階段涉及不同的系統。應委員會的

要求，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3月 25日的覆函 (載於附錄 29)中提

供列表，說明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實施計劃由第一階段完工

至第二階段完工期間的重要事件，包括各重要事件涉及／將會

涉及的相應系統的詳情。  
 
 
財政審查  
 
65. 委員會留意到，招標文件規定，中標承辦商須為新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提供為期15年的維修保養服務，故此詢問政府當局有

否對投標商進行財政審查，以評估他們在財政上是否有能力完成

合約。民航處處長回覆時表示，民航處已嚴格遵照物流署的招標

程序，以採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就此，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解

釋，根據相關規則，政府當局無需就貨品供應合約進行財政審

查。由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一次性費用是經常性維修保

養開支的 10倍以上，因此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被視為貨品供

應合約，民航處因而無須對投標商進行財政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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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委員會認為，政府當局在決定是否就貨品供應合約的投標

商進行財政審查時不會考慮經常性維修保養開支的實際款額的

做法過於僵化，特別是對於包含提供長期支援及維修保養服務

的專門系統合約，應作出特別考慮。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推行  
 
民航處從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發現的缺漏／關注事項  
 
67.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3段載述，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

廠內驗收測試期間，發現了很多缺漏／關注事項，即在 2012年
6月 18日至 7月 18日期間，合共記錄了 204項缺漏／關注事項。雖

然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在 2013年 6月已修正了上述缺漏／

關注事項，只餘23項還未解決，但在驗證期間，卻另外發現 104 項
新的缺漏／關注事項。鑒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已修正大

量 (181項 )缺漏／關注事項，並承諾在實地驗收測試階段或之前

修 正 和 驗 證 全 部 127 項 尚 未 解 決 的 缺 漏 ／ 關 注 事 項 (23 項 加

104項 )，民航處遂於 2013年 6月有條件地接受廠內驗收測試結

果，這較原先預定的完成日期遲了 11個月。  
 
 
68. 鑒於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廠內驗收測試期間，發現大量

缺漏／關注事項，委員會關注到民航處有否就有條件地接受廠

內驗收測試結果一事徵詢物流署的意見。  
 
 
69.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2月 18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8)中解

釋，在 2013年 6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已解決了約 9成於

廠內驗收測試中發現的尚未解決事項。剩餘事項並不包括對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技術和運作表現上的關鍵事項。民航處考慮到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已經證明系統大體上符合合約的 終

規格規定的要求，因此，民航處認為大體上可以接受廠內驗收

測試結果。此安排是根據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招標文件

第V 部分附表 6第2.2條及第 2.4.5條作出。此外，根據《物料供應

及採購規例》，管制人員負責管理合約批出事宜，因此民航處沒

有就此事徵詢物流署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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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委員會亦非常關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安全。就此，

民 航 處 處 長 在 公 開 聆 訊 及 其 2014 年 12 月 12 日 函 件 ( 載 於

附錄 10)、2014年12月 27日函件 (載於附錄 12)、2015年 4月 25日函

件 (載於附錄 19)及 2015年 5月 27日函件 (載於附錄 30)函件中解釋： 
 

─  民 航 處 在 廠 內 驗 收 測 試 期 間 發 現 的 缺 漏 ／ 關 注 事

項，並不意味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功能欠佳或不安

全。民航處為複雜而精密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進行驗

收測試的要求十分嚴謹，過程中難免會發現一些缺漏

／關注事項，而其目的是確保這個由海外大型空管系

統供應商製造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能適應本地航空

交通的情況，讓系統日後能安全、穩定及可靠地運作； 
 

─  截至 2015年 4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已全部修

正在 2012年 6月至 7月期間進行的廠內驗收測試過程

中所錄得的 204項缺漏／關注事項。在 2014年 8月至

11 月期間進行的實地驗收測試過程中，在現場記錄了

約 1 000項跟進事項。在這些跟進事項中，約 80%性質

輕微，不會影響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安全性及啟用

日期。民航處一直密切監察承辦商的表現，並要求承

辦 商 採 取 一 切 可 行 措 施 ， 加 快 修 正 餘 下 20%( 即
200項 )尚待處理的優先項目。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

商與民航處緊密合作，投入更多資源處理該 200項尚

待處理的優先項目。截至 2015年 5月 15日，約有 14項
優先項目尚待跟進，承辦商會在 2015年 6月底前予以

修正／處理；及  
 

─  在其他國家，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更換項目進行驗收

測試期間發現缺漏／關注事項，並不罕見。香港國際

機場的現有空管系統啟用前，在測試期間亦錄得類似

的關注事項。  
 
 
71. 應 委 員 會 的 要 求，民 航 處 處 長 在 2 0 1 4年 1 2月 2 7日 的 覆

函 中 ， 按 性 質 提 供 3 0 8項 缺 漏 ／ 關 注 事 項 的 分 項 數 字 (載 於

附 錄 1 2第 1 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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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更改合約  
 
72.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二和第 2.6段知悉，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合約在 2011年 2月批予承辦商，但數月後，在 2011年
年中的詳細設計檢討階段，民航處及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

已發現，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在運作效率和安全方面，有須予

改善之處。民航處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多番商討後，於

2012年 1月向物流署提出要求，徵求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批准，以

更改合約方式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增訂採購要求。  
 
 
73.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9及 2.12段進一步知悉，

民航處在評估程序和進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培訓期間 (於 2012年
8 月開始 )，發現需要進一步優化系統，以提高運作效率，以及遵

從國際民航組織全球空中航行計劃 17和地區基於性能導航實施

計劃 18的新要求。 2013年 6月，民航處向物流署提出要求，徵求

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批准第二次更改合約，以進一步優化系統。

在 2013年 10月第二次更改合約後，合約內部分進度指標的目標

完工日期也相應調整 19。兩次更改合約合共涉及 8,920萬元 (即原

來合約價值的 18%)。  
 
 
74. 基於上述背景，委員會詢問：  
 

─  兩次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採購合約的理據為何；  
 
─  為何起初未有把該等必需的要求納入合約；  
 
─  民 航 處 在 擬 備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合 約 的 投 標 規 格

時，是否知悉該等額外／新增要求；及   

                                                 
17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註 7，國際民航組織實施的全球空中航行計劃，訂明改善

航空表現措施的相關監管規定、程序和技術。實施全球空中航行計劃之中的航

空系統組塊升級架構，預計可令全球民航領域更為協調，增加處理能力，提高

運作效率，以及改善全球的環境。  
 
18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註 8，地區基於性能導航實施計劃為亞太地區提供宏觀的

策略，用以推行在短期 (2008年至 2012年 )及中期 (2013年至 2016年 )導航應用的發

展。  
 
19 兩項進度指標的合約所定完工日期延後 6個月。有關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多

個進度指標的預定完工日期和實際完工日期的詳情，請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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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採購合約的款項來源為

何。  
 
 

75. 民 航 處 處 長 在 公 開 聆 訊 席 及 其 2014 年 12 月 27 日 ( 載 於

附錄 12)、 2015年 1月 12日 (載於附錄 17)和 2015年 1月 15日 (載於

附錄 23)的函件中表示，以及民航處副處長及時任民航處總電子

工程師 (工程項目 )胡志光先生在 2014年 12月 15日和 2015年 1月
6日的公開聆訊席上補充：  
 

─  民航處認為，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投入運作前將系

統優化更符合成本效益，並有助減低系統於投入運作

後進行改動所導致的安全風險；  
 
─  民航處為優化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而作出的兩次合

約更改，均嚴格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所訂的

相關規則和程序進行，並經過物流署的審核和批准。

民航處已按照相關程序，向物流署提出要求，並詳細

列出有關資料，包括所涉及的費用；  
 
─  兩次更改合約的款項來自 2007年財委會批出的撥款； 
 
─  民航處估計，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啟用前，應該不

會再次更改合約；  
 

 第一次更改合約  
 

─  招標文件早在 2009年 4月定稿，合約於 2011年 2月批出

後，系統的詳細設計檢討階段隨即展開。由於系統規

模龐大、合約複雜且要求嚴格，由草擬招標文件至

2012年 1月向物流署提出更改合約要求，中間相隔的

時間相當長，其間國際民航組織提出了新要求，就區

域性應變計劃提供更詳盡的細節和具體指引，協助空

域和機場使用者應付在各種緊急情況下 (例如在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故障或功能降低時 )的運作，包括交換更

多的航空交通數據及作同步處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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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民航處根據一直運作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

經驗，亦發現了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其他功能有需

要優化，包括復飛程序、空中交通服務設施間數據通

訊系統及運作效率等。民航處考慮到運作效率、培訓

效率、航空交通安全及國際民航組織的 新要求後，

認為有需要提升相關系統要求，使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具備更佳的能力去處理各種緊急情況，包括讓空管人

員可繼續提供空管服務，加強保障飛行安全；  
 
─  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設計工作於 1994年展開，截

至 2015年 1月，其軟件曾作 23次改動以優化系統。民

航處預計，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在啟用後，亦會作進

一步優化；  
 

 優化 終備用系統  
 

─  民航處已在招標文件內指明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須包

括 3個主要的附屬系統，分別是主用系統、備用系統

和 終備用系統。招標文件指明 終備用系統是一個

獨立的系統，而採用的軟件和系統結構須完全與主用

系統和備用系統分離。這種設計的目的是減低當主用

系統和備用系統同時出現故障時導致整個系統癱瘓

的風險，以確保飛行安全。有關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中採用 終備用系統的要求，與美國、德國和挪威等

海外大型空管中心採用類似系統設置和 佳慣例看

齊；  
 
─  民航處在擬備招標文件時已研究國際民航組織的相

關要求和區內空管系統的發展，並認為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的招標文件訂明 終備用系統須具備基本的空

管功能，已經足以應付當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同時出

現故障時的情況；  
 
─  當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在 2011年 2月批出後，國

際民航組織在同年 9月決議制定區域性空中交通管理

應變計劃，在亞太區建立一個有系統的緊急應變框

架。該框架提供更詳盡的細節和具體指引，協助空域

和機場使用者在面對各種突發空管問題時 (例如在空

管系統故障或功能降低時 )的運作。民航處基於國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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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組織的 新發展，在審視招標文件內有關 終備用

系統的要求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後，認為有需要

提升相關系統要求，使新空管系統具備更佳的能力去

處理各種突發情況，以確保飛行安全；  
 

 增加模擬器的訓練席位和輸入操作員席位  
 

─  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原來合約中提供約 32個模擬

器的訓練席位和輸入操作員席位，其目的是要確保向

民航處空管人員提供專業訓練的同時，也維持香港飛

行情報區內有效率的航空交通管理服務。按照民航處

的計劃，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模擬器系統將同時用於

航空交通管制員就執行航機進近管制、航路管制及終

端管制方面工作的訓練，以及用於評估空管程序。隨

着民航處空管人員持續檢討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運作的經驗，民航處已詳細檢視操作新系統的培訓需

要，並認為有需要把終端管制納入培訓計劃，使空管

人員更有能力應付長遠持續增長的航空交通量；  
 
─  民航處同意如能在草擬招標文件時加入有關要求，會

更為理想；  
 

 與鄰近空管中心的互通兼容安排  
 

─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會備有 新版本的空中交通服

務設施間數據通訊系統 (版本 3.0)。不過，該系統不能

與採用較低版本的鄰近空管中心交換數據。為了確保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與鄰近空管中心兼容互通，該系

統須予優化，以致使用較低版本的空中交通服務設施

間數據通訊系統的鄰近空管中心，亦可與該系統交換

數據；及  
 

 第二次更改合約  
 

─  國際民航組織於 2011年 9月頒布推行亞太地區基於性

能導航實施計劃的要求，以及在其第 12次空中航行會

議中通過全球空中航行計劃，並將航空系統組塊升級

的框架列入全球空中航行計劃中，以提高飛行安全、

空域容量和效率。國際民航組織根據在會議中通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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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要求成員國／地區將區域性空中航行計劃與全

球空中航行計劃於 2014年 5月前落實達成一致，並根

據運作需要將焦點集中於實施航空系統組塊升級。香

港作為區域航空交通樞紐，有必要根據國際民航組織

的建議及實際運作需要適時實施有關要求，以提高空

中航行的安全性、空域容量和效率。  
 
 

76.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 (載於

附錄 31)和 2015年 2月 17日 (載於附錄 32及附錄 33)的覆函中提供

兩次合約更改中每個項目的詳情及成本。  
 
 
77. 至於為何民航處未有就採購 終備用系統一事重新招

標，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4年 12月 27日 (載於附錄 12)的函件中表

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的合約經已包括 終備用系統的

條件要求。就優化 終備用系統的功能以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

新要求，民航處認為更改合約的做法理據充分，而且較重新

招標更具成本效益。至於優化 終備用系統功能的有關合約更

改，民航處已按照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和徵詢

律政司就《世貿採購協定》的意見，並獲得物流署投標委員會

批准。  
 
 
78. 鑒於價格分數在標書評審方面佔總分的 60%，委員會詢

問，民航處在批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予承辦商後，曾兩度

更 改 合 約 以 增 訂 採 購 要 求 ， 導 致 合 約 總 值 大 幅 上 升 ， 由

4億8,600 萬元增至 5億 7,520萬元，此舉會否對其他投標商造成不

公。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席上表示，即使獲批合約的是總分

第二高的投標商，但民航處仍須在 2012年和 2013年藉兩度更改

合約增訂採購要求，亦無法猜測該投標商會就 2012年和 2013年
的修訂合約項目作出的投標價。  
 
 
決定應否及何時優化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準則  
 
79. 委員會詢問，當局有何準則決定應否及何時優化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特別是因應國際民航組織新訂立的措施而進行的優

化，所有國家是否必須實施國際民航組織訂立的措施，以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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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施該等措施的後果為何。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席上回應

時表示，以及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7)中解釋：  
 

─  有關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優化，民航處主要是根據國

際規定、航空安全、運作需要和成本效益而作出考慮； 
 
─  每當國際民航組織頒布新措施 (例如全球空中航行計

劃和區域性空中交通管理應變計劃 )優化飛行安全和

運作效率，所有成員國／地區均須按運作效率、航空

安全和成本效益方面的考慮來規劃實施這些新措施

的路線圖；  
 
─  所有國家並非必須實施國際民航組織訂立的措施。若

香港未能實施國際民航組織的某項措施，民航處可向

該組織提出把 "未能達標一事記錄在案 "，"未能達標一

事 "亦會公開。若香港不實施該等措拖，會有損其作

為航空交通樞紐的地位；及  
 
─  由於國際民航組織在新系統項目進行期間訂立新要

求，因此在系統運作前加入這些新措施會更具成本效

益，亦能夠減低安全風險。同時，這安排對於軟件開

發工作／測試能產生更大的協同作用，對運作的影響

也能減到 低。  
 
 

80.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2月 13日 (載於

附錄 34)的覆函中提供一份名單，列出在亞太地區或世界其他地

區採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7(a)段所述的航空交通管理應變

安排的國家／地區。  
 
 
評核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的表現  
 
81. 關於民航處在提交第一次更改合約的要求前曾否評核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的表現的問題，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1 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7)中表示，在2012年 1月向物流署提交

第一次更改合約的要求前，民航處基於以下事實考慮了承辦商

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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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 2011年 2月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批出以

來，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每月都準時提交進度報

告，表現令人滿意；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準時提交電腦輔助訓練系

統的驗收測試程序，並按原定時間表進行驗收；  
 
─  在系統的詳細設計檢討階段，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

商設立了一支專業的系統和軟件工程師團隊 (其成員

對 現 有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尤 其 具 有 充 分 知 識 和 經

驗 )，參與詳細系統設計的檢討工作。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承辦商在系統設計上表現專業，並盡力把已經討論

的要求納入向民航處提交的系統詳細設計文件內；及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是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的同一承辦商，也是負責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軟

件保養與支援的服務供應商。現有系統的表現穩定可

靠，而民航處亦滿意承辦商的表現。  
 
 

處理合約更改的指引  
 
82. 至於民航處兩次修改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項目的採

購策略是否已取得 佳的成本效益，以及政府當局如何確保修

改合約項目的理據充分和過程公開公正，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副秘書長 (庫務 )3楊德強先生在公開聆訊席上表示，以及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在其 2014年 12月 29日和 2015年 1月 13日的函件 (載
於附錄 35及附錄 36)中表示：  
 

─  政府就更改合約事宜訂立清晰指引，確保各局／部門

妥善處理有關事宜。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各局／部門應盡量避免更改合約，若無法避免，一般

也只能作為權宜措施。不論任何情況，合約更改後的

價值，不得超逾核准承擔額或核准計劃預算。若所作

更改等同新的採購工作，以及有關合約受《世貿採購

協定》規管，採購部門須確保所作更改符合《世貿採

購協定》的所有相關規定，並在有需要時向律政司徵

詢法律意見。部門需按更改合約事宜所涉及的性質和

金額，向適當獲授權人員取得批核。部門亦應把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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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合約事宜的相關文件副本，送交審計署署長以作

紀錄；  
 
─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合 約 是 由 物 流 署 代 表 民 航 處 批

出。《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訂明，如需要更改物流

署根據中央投標委員會意見而批出的貨物及服務合

約，而更改項目的累積價值不超逾原來合約價值的

30%，有關更改合約申請需經由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批

核。根據民航處向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所提供的資料，

須兩度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要求，是為了符

合有關航空交通管理的更高國際標準、國際民航組織

的新規定，以及應付香港日後航空交通量增長的運作

需要。民航處確認，在訂立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原來合

約的投標規格時，並不知悉更改合約申請內所涉及的

額外／新增要求，而民航處亦確認，有必要在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中加入額外／新增要求，以配合其運作需

要，因此有真正採購需要；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招標文件第 IV部分第 9.4條

清楚訂明，若承辦商實際上或有可能未能達到任何合

約條款的要求，以致政府需就所採購的系统或服務提

出更改，承辦商將無權因總系統價值或維修費上升而

獲支付任何額外款項。物流署投標委員會審批民航處

該兩次涉及總系統價值及／或維修費上升的更改合

約申請時，已考慮民航處的理據，認為第 9.4條並不適

用，並且有必要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中加入額外／新

增要求，以配合其運作需要，因此有真正採購需要；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是一個對執行空管任務至為關鍵

的高度複雜系統。安裝任何額外要求需要在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承辦商開發的專利軟件上作出修改，而只有

該承辦商享有有關軟件的源碼的獨有知識產權。根據

民航處的資料，並無其他潛在和合適供應商擁有有關

專業技術，可以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額外／新增要

求提供特製軟件和開發服務。在缺乏其他合適替代品

的情況下，以更改合約方式向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

商提出增訂採購要求乃唯一切實可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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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處亦就更改合約以增訂採購要求的做法是否符

合《世貿採購協定》的相關規定一事，徵詢法律意見。

由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享有所提供產品的知

識產權，以及額外／新增要求須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現有功能具兼容性和互換性，法律意見對兩度更改相

關合約以增訂採購要求的安排並無反對；  
 
─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為更改合約事宜提供建議

書 (包括詳細成本及人力需求 )供政府評審。民航處在

比較建議書的報價及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原來合約的

價格後，確認有關建議書的報價公道、合理和不會較

現有合約價格的條件為差。民航處亦已衡量建議的人

力需求，以確保其與工作所需相稱；  
 
─  物流署投標委員會在處理該兩次更改合約申請時，已

謹慎考慮民航處提出的理據，確保過程以公平的方式

進行，而政府的利益亦受到妥善保障。然而，物流署

投標委員會在批核該兩次合約更改事宜時指出，採購

部門尋求多次更改合約的情況並不理想，已要求民航

處檢討其招標策略和更妥善地計劃其日後的採購事

宜；及  
 
─  鑒於以上所述，財庫局認為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

約事宜已按有關方面的既定程序和指引進行。  
 
 

委聘外間專家  
 
83. 鑒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推行所涉及的複雜性，委員

會詢問，民航處曾否考慮委聘外間專家協助採購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  
 
 
84.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7)中解

釋，在系統採購初期，民航處曾探討委聘外間專家的需要和合

適性。但基於時間緊迫和項目的高度技術性，民航處認為，由

該處人員與承辦商直接商討用家要求和需要更具成本效益和效

率。此外，民航處亦認為，委聘外間顧問需要額外的協調和監

管，會導致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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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合約  
 
85. 根 據 採 購 新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的 招 標 文 件 第 IV 部 分

第44.1.1及第 44.1.2條，"倘若承辦商持續或公然不如期或不按照

合約條款及條件進行全部或任何部分的服務，或承辦商沒有遵

行或履行合約所訂的任何義務，以及 (就可予補救的違反事項而

言 )在政府代表向承辦商發出要求他對違反事項作出補救的書面

通知後 30天 (或政府代表可全權酌情決定容許的較長時間 )內，未

能對有關違反事項作出達致政府代表滿意程度的補救，則政府

有權藉向承辦商送達 14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合約。 "20(原文只有

英文版本 ) 因此，委員會詢問，若承辦商未能在 2016年上半年或

其他民航處訂立的目標日期以前提供一個安全可靠及穩定的系

統，民航處會否考慮終止承辦商的合約。  
 
 
86.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席上表示，民航處有信心新空管系

統會於 2016年上半年投入運作，因此不會終止承辦商的合約。  
 
 
87. 鑒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啟用日期已較 2012年年底的原

定目標日期延遲了至少 3年半，委員會進一步詢問為何民航處有

信心新空管系統會於 2016年上半年投入運作。  
 
 
88.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4月 25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9)中答

覆：  
 

─  由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為項目投入了額外的

資源，在修正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尚未解決的的缺漏

／關注事項上已取得進展。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

已修正所有於廠內驗收測試過程中錄得的缺漏／關

注事項。另外，在實地驗收測試期間確定的優先項目

約 90%亦已獲修正／處理。其餘關注事項預計可在

2015年年中進行驗證。此外，航空交通管制員的模擬

器培訓已於 2015年年初展開；  
 
  

                                                 
20 招標文件第 IV部分第 44及 45條摘錄於附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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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 新進展，民航處預計可

於 2015年第三季完成全部驗收測試，並緊接進行航空

交通管制員的全面培訓。培訓完成後，新空管中心將

正式啟用；及  
 
─  基於上述發展，民航處有信心新空管中心可於 2016年

上半年開始運作。  
 
 

89.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5月 27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38)中補

充，為確保空管人員有信心及能力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正式

開始運作後能順暢、有效及安全地使用該系統，民航處於 2015年
1月已開始為空管人員提供有關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功能的模

擬培訓，讓他們熟悉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功能。應委員會的

要求，民航處處長已提供由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過渡至新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的詳細工作計劃 (載於附錄 39)。  
 
 
運房局的監督角色及向立法會作出的匯報  
 
90. 委員會詢問運房局在監督民航處採購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的工作上所採取的行動，以及運房局有否向立法會匯報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曾兩度更改及該合約在推行上出現的

延誤。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在公開聆訊席上回應時

表示，以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14年 12月24日及 2015年 1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40及附錄 41)中解釋：  
 

─  運房局透過與民航處處長舉行例會，就民航處的各項

主要工作定期聽取民航處處長及其他主要首長級人

員的匯報，當中包括更換空管系統的工作進展。除上

述會議外，運房局日常亦與民航處就空管系統的進度

及有關工作保持密切聯絡；  
 
─  由於空管系統的招標程序需時較預期為長，加上民航

處新總部大樓的啟用日期有所延誤，因此民航處於

2010年上半年預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啟用日期將

由原先預計的 2012年 12月延至 2013年，並向運房局匯

報有關情況。民航處及後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

訂明該系統的完工日期為 2013年年中；及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三 A號報告書  ⎯⎯ 第 4部  

 
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  46  -

─  有關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推行情況，運房局於

2012年下半年得知，由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廠內驗

收測試結果顯示有需要跟進多項尚待處理的事項，新

空管中心的啟用日期因此受到影響。運房局與民航處

開會時，多次責成民航處在確保新系統的運作暢順、

安全及穩定的前提下，加強監督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

辦商的工作，盡快解決新空管系統尚待處理的事項，

以期將有關延誤減至 少。而民航處為加快推展有關

項目，已採取以下改善措施：  
 
(a) 於 2013年 4月為新空管中心及系統項目成立一個

由民航處副處長領導的督導委員會，加強監察更

換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進度，並就重要議題給予

適時指示；  
 
(b) 於 2013年 10月至 11月期間，民航處的項目負責人

員前往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於美國波士頓的

廠房，與其討論及研究該系統正在優化的項目、

尚待解決的事項及運作細節；  
 
(c) 民 航 處 處 長 ／ 副 處 長 ／ 相 關 助 理 處 長 先 後 於

2013 年 11月、2014年 5月、8月及10月與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承辦商的高層人員在香港舉行會議，要

求承辦商採取一切可行措施將項目的延誤減至

少，包括調配更多資源及具相關經驗的人員、盡

快解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尚待處理的事項及提交

切實可行的項目實施計劃；  
 
(d) 由 2014年年初開始，民航處相關助理處長及總電

子工程師每星期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的高

層人員進行電話會議，檢討該項目的進展、調整

工作優次及人力資源等，以適時處理重大問題，

並加強雙方的溝通及合作；及  
 
(e) 按民航處要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的項目

管理及專業人員自 2014年年初曾數次到訪香港，

與民航處人員商討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尚待處理的

事項。承辦商的專業項目小組並於 2014年 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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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期間在港停留 4星期，以盡快完成實地驗收測

試程序。  
 
 

91. 委員會詢問運房局和民航處有否向立法會匯報更換空管

系統的工作進展。就此，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
的覆函 (載於附錄 41)中，提供運房局和民航處自 2010年知悉新空

管中心將延期啟用後曾向立法會提交的相關文件的副本。不

過，委員會察悉：  
 

─  民航處／運房局於 2010年和 2011年回應財委會委員

在審核開支預算期間有關新空管系統的提問時，以及

在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就行政長官 2011-2012年度施

政報告內的相關政策措施作出簡報的文件中表示，新

空管中心預計於 2013年年底或之前啟用；  
 
─  運房局／民航處在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就行政長官

2013年施政報告內的相關政策措施作出簡報的文件

中，以及於 2013年回應財委會委員在審核開支預算期

間有關更換空管系統的問題時進一步表示，預計新空

管中心 快可於 2014年第二季啟用，但未有提及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在推行上出現的延誤；及  
 
─  民航處於 2013年 7月在答覆一名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委員的查詢時，才解釋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在推行

上出現延誤的原因，並向委員表示，預計新空管中心

快可於 2014年下半年正式啟用。  
 

 
未來路向  
 
92. 委員會知悉並關注到，現有空管系統的運作處理量已高於

設定，由 2011年起監測數據顯示出現毛病的次數在增加中，但

原定於 2012年 12月啟用的新空管系統在推行上出現延誤，而新

空管系統在 2015年 5月仍未啟用。有見及此，委員會要求當局提

供以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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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空管系統的 新預計啟用日期；  
 
─  民航處為加快推行有關項目而採取的措施；及  
 
─  處理進一步延誤的應變措施。  

 
 
93.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4年 12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10)中表示：  
 

─  在整個新空管系統的 8個項目中， 7個已大致如期完

成，其中兩個項目的系統已於 2013年啟用。其他 5 個
項目的系統亦計劃於 2015年分階段啟用。民航處正全

力與系統承辦商合作，為餘下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進

行測試。根據現時的測試及問題修正的進展，整個新

空管系統預計可於 2015年投入服務，以供空管人員進

行為期 9至 12個月的培訓。待所有培訓工作結束，並

確定整個新空管系統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後，新空管中

心計劃於 2016年上半年啟用；  
 
─  民航處一直希望能早日讓新空管系統投入服務。然

而，新空管系統內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是一個非常複

雜而精密的系統，而進行不同類型測試所需的時間亦

較預期為長，以致整個更換空管系統項目有所延誤； 
 
─  民航處會繼續敦促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加快修

正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尚待處理的問題及加強監督

合約內未完成的工作，盡量避免項目再出現延誤。民

航處亦會要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提供 "竣工計

劃 "，以期盡快於 2015年處理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一

切重大問題；  
 
─  至於現有空管系統方面，由 2011年開始，民航處與現

有系統供應商及維修服務供應商緊密合作，逐步實施

一系列的維修保養措施，務求使現有空管系統可以持

續可靠及有效率地運作。鑒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項

目的延誤，民航處自 2014年起加強對現有空管系統的

維修保養，有關措施包括為相關的監察數據顯示電腦

升級和優化雷達訊號輸入以減少系統負荷等。根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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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處的評估，在以上措施的配合下，現有空管系統應

可維持安全及可靠運作，以應付香港的航空交通量；

及  
 
─  民航處一直非常重視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有關現

有空管系統的問題，例如部分管制員崗位的監測數據

顯示出現畫面不動或停止運作等情況。雖然這些情況

不會對空管工作帶來實質影響，但民航處已立即採取

果斷措施應對，以維持有關系統的性能。  
 
 

94. 委員會詢問運房局有何應變措施處理更換空管系統工作

的進一步延誤。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在公開聆訊席上回應時表

示，運房局一直考慮和擬備應變措施，以處理更換空管系統工

作的進一步延誤，並會制訂應變策略以處理有關情況。然而，

他認為現階段不宜透露詳情。  
 
 
C. 精密跑道監察項目的管理  
 
95. 1996年 6月，民航處獲財委會撥款添置特別設備和系統，

並在香港國際機場增建設施，包括設置精密跑道監察雷達及興

建精密跑道監察塔，以輔助機場第二條跑道的運作。  
 
 
96.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6及 3.13段知悉，民航處在

1996年向財委會申請撥款購置精密跑道監察雷達之前，早已從

1990年及 1994年的兩份顧問研究報告得知，採用獨立混合起降

模式 21以充分使用香港國際機場兩條跑道的運作量，有其掣肘。

1994年的研究報告更特別指出，香港國際機場受南面和東北面

的地勢所限，要採用完全獨立混合起降模式，並無可以接受的

解決方案。不過，民航處當時相信，技術或會改進，屆時便可

容許同時獨立起降，讓精密跑道監察雷達支援獨立混合起降模

式。因此，民航處仍然決定繼續採購精密跑道監察雷達。不過，

預期的技術革新沒有出現。  
 
 

                                                 
21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8(c)段所載，獨立混合起降模式容許每條跑道獨立運

作，無須與另一條跑道的起降協調，即兩條跑道猶如兩個不同機場般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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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結果，精密跑道監察雷達只能用於其他用途，即提供必要

的距離資料、監察航機 後進場及監察復飛航機與離港航機的

航道，而不是支援香港國際機場跑道以獨立混合起降模式運

作。該等其他用途其後變成為輔助性質，在使用大約 20個月至

4 年後，便告停用。精密跑道監察雷達亦由 2005年 1月起轉為備

用模式。  
 
 
98.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15段進一步知悉，民航處

在 1996年申請撥款時，曾告知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財委會

委員，需要添置精密跑道監察雷達，讓香港國際機場以獨立混

合起降模式運作，使機場的兩條跑道的運作量得以充分利用。

不過，民航處並沒有告知議員，採用獨立混合起降模式有其相

關掣肘，而且成事與否取決於有沒有技術改進。  
 
 
99. 基於上述背景，委員會向民航處詢問以下事宜：  
 

─  作出採購精密跑道監察雷達決定的過程為何；  
 
─  民航處有何依據相信技術或會改進，可容許機場以獨

立混合起降模式運作；  
 
─  為何民航處於 1996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未有提及

採用獨立混合起降模式有其相關掣肘，而且成事與否

取決於有沒有技術改進；  
 
─  精密跑道監察雷達自 2005年 1月轉為備用模式後，曾

經使用過多少次；及  
 
─  民航處有否設立機制規管採購設備事宜。  

 
 

100.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4年 12月 24日的函件 (載於

附錄 11)中表示：  
 

─  因時間久遠及處理精密跑道監察項目的分部處於不

同地方，故此民航處未能就作出採購決定的過程提供

完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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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紀錄顯示，當時的民航處處長知悉採購精密跑道

監察雷達所涉及的問題；  
 
─  雖然 1990年及 1994年的顧問同樣指出，獨立起降在香

港國際機場因地勢所限並不可行，但1990年的顧問認

為，當香港國際機場開始運作時 (即 1998年 )，新技術

或國際民航組織程序將可容許獨立起降；  
 

─  1994年的顧問研究就新香港國際機場進行的《空域設

計研究》未能提供解決地勢掣肘的可行方案，但當時

民航處並未有排除將來的新航空技術及國際民航組

織程序可容許獨立起降的可能性。此外，民航處也考

慮了一個由業界人士 (包括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國際航

空公司飛行員協會、政府飛行服務隊等 )在 1995年組成

的《空域設計研究》工作組的意見，認為航空技術改

進 (即衞星導航系統 )將來或有助赤鱲角新機場以獨立

起降模式運作。民航處於是認為仍有需要添置精密跑

道監察雷達，以監察飛機在香港國際機場以完全獨立

起降模式及分隔起降模式運作下的航道；  
 
─  民航處處長確認，民航處於 1996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時，未有提及採用獨立混合起降模式有其相關掣肘，

而且成事與否取決於技術改進或國際民航組織的新

程序指引；  
 
─  民航處在 1996年申請撥款時告知財委會委員，精密跑

道監察雷達會讓香港國際機場以獨立混合起降模式

運作，使機場的兩條跑道的運作量得以充分利用。事

後回看，他認為當時的說法既不恰當，亦屬錯誤。此

外，民航處未有告知財委會委員精密跑道監察雷達的

其他用途，做法亦有錯誤；  
 

─  精密跑道監察雷達由 2005年 1月轉為備用模式後，並

未曾使用；  
 
─  民航處同意審計署的意見，認為在作出重大採購決定

前，應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以及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時，應同時說明建議項目的利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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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航處已設立機制規管採購設備事宜。此外，民航處

因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內容，已發出內部便箋，提

醒所有與採購重大設備有關的人員須恪守批核程序。 
 

 
101. 至於政府當局就 1996年 6月 12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提

交的文件 (載於附錄 42)中所述估計費用達 1億 90萬元的精確跑道

監察塔，是否專為精密跑道監察雷達而設的問題，民航處處長

在公開聆訊及其 2014年 12月 24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1)中表示，有

關 塔 台 並 非 專 為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雷 達 而 設 。 正 如 政 府 當 局 就

1996 年 6月 12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提交的文件第 3(g)及 6段
所述，精確跑道監察塔樓高 56米，亦會作為輔助空管指揮塔之

用，並提供地方，設置民航處和天文台的辦公室和設備室、海

關的監視／無線電通訊室，以及警務處一間連天線的無線電設

備室。這些輔助系統及設備，可以使服務範圍伸展至第二條跑

道，並為輔助空管系統提供支援。即使發生緊急事故，以致新

機場第一期建造的空管指揮塔及空管大樓的正常運作受到影

響，上述設備仍可維持基本的功能。  
 
 
102. 鑒於處於備用模式的精密跑道監察雷達每年需要 20萬元

進行維修保養，委員會詢問當局會否考慮檢討把精密跑道監察

雷達繼續設定為備用模式的理據，包括考慮轉售精密跑道監察

雷達是否更具成本效益的處理方式。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及

其 2014年 12月 24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1)中表示，民航處將會就精

密跑道監察雷達繼續設定為備用模式的安排進行檢討及成本效

益分析，並考慮將其報銷或轉售。  
 
 
D. 航空交通管制服務相關收費的管理  
 
103.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1.8段知悉，根據政府的 "用
者自付 "原則，政府藉收取空管服務費和過境導航費，攤銷提供

空管服務的建設成本和收回經常成本。就此，委員會詢問，民

航處如何確保所釐定的空管服務費和過境導航費符合政府的 "用
者自付 "原則，以及新空管系統的建設成本應由現在抑或將來的

服務使用者承擔，因為新系統只可令後者直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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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4月 25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9)中表

示，政府內部已訂立定期檢討政府費用和收費的機制。民航處

嚴格按照財庫局頒布的規定程序定期檢討有關費用，以確保所

釐定的空管服務費和過境導航費符合 "用者自付 "的原則。在檢討

空管服務費和過境導航費方面，民航處嚴格遵守庫務署署長公

布的《成本計算手冊》以擬備和審批有關的成本報表，並於有

需要時，就涵蓋相關成本和修訂使用者收費等事宜的基礎，徵

詢財庫局及／或律政司的意見。  
 
 
105.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六所載，截至 2014年 3月 31日，

欠繳的過境導航費總額為 1,570萬元。委員會詢問，截至 2015年
1月欠繳總額的 新數字為何。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
的函件 (載於附錄 17)中表示，截至 2015年 1月 7 日，欠繳的過境導

航費合共 2,130萬元。  
 
 
106. 委員會詢問民航處已採取甚麼措施跟進欠繳過境導航費

的事宜，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席上答覆時解釋：  
 

─  民航處已按照《財務及會計規例》所規定的程序，例

如發出催繳通知書和警告信，處理欠繳過境導航費的

事宜；  
 
─  民航處一直積極跟進欠款 多的個案，以期收回欠繳

款項。除了向有關航空公司發出催繳通知書和警告信

外，民航處亦曾發信予該公司的高級管理層，以及向

該航空公司本國的民航局尋求協助。該航空公司兩名

高級管理層代表曾來港與民航處商討有關事宜；及  
 
─  民航處已把此宗欠款個案通知國際民航組織，在亞太

地區民航局局長會議上亦有提出欠繳過境導航費的

問題，以期制訂有效措施解決問題。  
 

 
107.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2月 7日的覆函 (載於附錄 43)中進

一步解釋，民航處於 2013年就欠繳過境導航費的事宜尋求國際

民航組織的意見，並在 2014年 11月舉行的亞太地區民航局局長

會議上提出有關問題以作討論。會議提出由國際民航組織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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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針對有關問題的信息及經驗分享機制，並繼續尋求實際可

行的措施應付欠繳費用的問題。國際民航組織已提議於 2015年
5 月在導航服務經濟小組再討論有關議題。民航處亦會密切留意

事態發展。  
 
 
108.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4.17及 4.18段知悉，民航處

已同意審計署提出的建議，並會採取有效措施，包括視乎個別

航空營運者的付款紀錄，向使用民航處導航服務的某些航空營

運者索取保證金或銀行保證書，以防止因拖欠過境導航費的個

案而令政府損失收入。就此，委員會詢問推行有關措施的進展

如何。  
 
 
109.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7)中答

稱，民航處正就視乎個別航空營運者的付款紀錄向使用民航處

導航服務的某些航空營運者索取一個月保證金或銀行保證書一

事，探討在推行上的準則及細節。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2月 7 日
的函件 (載於附錄 43)中進一步表示，民航處已於 2015年 1月 26日
就建議去信尋求律政司的法律意見，並會與律政司作出密切跟

進。  
 
 
110. 應委員會的要求，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5年 1月 12日的覆

函 (載於附錄 44)中提供有關過境導航費欠款達 25萬元或以上的

個案的詳情，以及說明就該等個案所採取的跟進行動。  
 
 
E. 強制呈報事故計劃的管理  
 
長期未了結的個案  
 
111.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8段知悉，截至 2014年 6月
16日，過去 5年強制呈報事故個案共有 3 336宗 (已了結的個案有

2 189宗，未了結的個案有 1 147宗 )。就 1 147宗未了結的個案進

行案齡分析後，發現其中 811宗 (71%)已歷時超過一年。截至

2014 年 8月 12日，未了結個案的數目已減至 634宗。在這方面，

委員會詢問為何有 811宗個案超逾一年仍未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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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民航處處長在 2014年 12月 15日的公開聆訊席上解釋：  
 

─  關於在 2014年 8月 12日未了結的 634宗個案，目前尚餘

少於 30 宗仍未了結；  
 
─  過去有大量個案未了結，是因為個案負責人跟進個案

後，未有更新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及  
 
─  因應審計署的查詢，民航處已覆檢強制呈報事故資料

庫內所有個案，並更新所有已完成個案的狀況。  
 
 

113. 一如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21段所顯示，在 3 374宗強制呈

報事故個案中，截至 2014年 8月 12日，仍有 634宗未了結。這 634 宗
個案的案齡分析顯示，有 201宗超過 4年仍未了結。根據強制呈

報事故資料庫的對上一次行動日期紀錄，在這201宗個案中，有

117宗由2009年起已經沒有跟進行動的紀錄。有見及此，委員會

詢問民航處有何措施確保跟進長期未了結的個案和適時更新強

制呈報事故資料庫。  
 
 
114.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4年 12月 24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1)中
表示，民航處自 2014年 11月起定期開會檢視強制呈報事故資料

庫，以確保相關機構已妥善跟進每一宗強制呈報事故個案，以

及民航處有關人員已適時將行動收錄在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

內。  
 
 
115. 關於會否考慮註銷無須再跟進的長期未了結個案的問

題，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4年 12月 24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1)中表

示：  
 

─  在處理每一份強制呈報事故報告時，民航處會按其強

制呈報事故指引規定的程序，因應每一宗個案的情況

及因由進行檢視和跟進，直至相關機構已採取一切所

需行動並妥為跟進，個案才會了結；及  
 
─  民航處在覆檢該等被定為長期未了結的個案後，發現

相關機構已完成有關的調查工作，其後亦已獲民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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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然而，在審計署對民航處進行審計工作時，資

料庫並未及時更新以反映實際情況。其後，該等長期

未了結的個案經已悉數結案。  
 
 

準時呈報  
 
116. 一 如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5.12 段 所 載 ， 民 航 處 在

2009-2010 年度至 2013-2014年度接獲的 3 374宗強制呈報事故的

報告中，有 1 037宗 (31%)不符合在 4日內呈報的法定規則。就此，

委員會詢問：  
 

─  逾時呈交強制呈報事故報告的原因為何；  
 
─  民航處有何措施改善情況；及  
 
─  經常不遵守規定的個案會否遭懲罰。  

 
 
117.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席上表示：  
 

─  就強制呈報事故的輕微個案而言，操作人員通常在航

機由香港飛抵目的地後，向有關的航空公司報告，然

後該等航空公司再向民航處呈報個案，這可能是導致

逾時呈交強制呈報事故報告的原因；  
 
─  民航處已提醒所有航空公司須遵守在 4日內呈報的法

定規則；  
 
─  民航處已修訂強制呈報事故的呈報表格，以便呈報機

構／呈報者註明其知悉事故的時間，方便計算 4日的

呈報期；及  
 
─  有關經常逾時呈交強制呈報事故報告的個案，民航處

會審視不遵守規定的原因及個案的嚴重性，並採取所

需的跟進行動，例如與有關營運者的高級管理層召開

會議及發出警告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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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車輛沒有讓路予飛機  
 
118. 委員會從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5.20段知悉，審計署審查

412宗屬中度風險的強制呈報事故個案後，發現 常見的事故

是 "機 場 車 輛 沒 讓 路 予 飛 機 "(2012 年 1月 至 12月 有 33宗 )。 在

1 025 宗沒有編定／收錄風險水平的個案中，有 75宗類似事故。

民航處表示，機場安全標準部根據監察機場運作的監察制度，

全數跟進了這些個案，並於 2013年 1月進行了一次覆檢。覆檢結

果發現，這些個案通常在停機坪範圍發生，涉及慢速滑行的飛

機和慢速行駛的車輛，即不符合民航處呈報事故指引中所述阻

礙跑道或飛機運轉區的須予呈報事故準則。因此，由2013年起，

民航處已不再把這些個案歸類為須予呈報的事故。審計署察

悉，機場安全標準部的紀錄顯示，在 2013年 1月至 2014年 3月期

間發生了 66宗 "機場車輛沒有讓路予飛機 "的事故。換言之，在

2009-2010年度至2013-2014年度，共有 174 (33 + 75 + 66)宗同類

個案。在這方面，委員會詢問，民航處不再把這些 "機場車輛沒

有讓路予飛機 "的個案歸類為須予呈報的事故的理據為何，以及

就該等個案採取的跟進行動為何。  
 

 
119. 民航處處長在公開聆訊席上表示：  
 

─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提及的所有 "機場車輛沒有讓路予

飛機 "的個案，均沒有構成任何安全影響；  
 
─  民航處雖然自 2013年起不再把這些個案歸類為須予

呈報的事故，但曾與香港機場管理局討論所有同類個

案；及  
 
─  近，香港機場管理局已提醒所有機場禁區駕駛員須

遵守《機場管理局附例》內有關讓路予飛機的條文，

亦提醒他們在機場禁區違例駕駛記分制度下此項違

例事項的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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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的資料整理和使用  
 
120. 關於自 1999年發出相關指引後從強制呈報事故計劃汲取

的經驗，委員會詢問民航處有何措施改善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

的資料整理工作、後續分析及跟進行動，以期改善航空交通安

全。  
 
 
121. 民航處處長在其 2014年 12月 24日的函件 (載於附錄 11)中
解釋：  
 

─  民航處一向致力維持及提升香港的航空安全水平。總

結以往處理強制呈報事故計劃的工作經驗及配合全

球 新的航空發展，民航處近年採取若干措施改善強

制呈報事故資料庫的資料整理和用途，以期達到不斷

改善航空安全的目的；  
 
─  民航處不僅在有需要時採取即時行動以監察及跟進

個別強制呈報事故個案，近年更積極利用資料庫的資

料作教育和推廣航空安全意識的用途；  
 
─  民航處利用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藉監察和分析趨勢

及跟進行動得出安全資訊，並發放予航空服務提供者

及業界夥伴，以增加他們對有關事故的認知，從而令

業界及其他人士獲益。民航處亦發出具體說明、通知

和安全刊物，藉此向業界提供相關的安全指引、建議

及／或指令；  
 
─  自 2013年起，民航處根據現有安全資訊 (包括強制呈報

事故資料庫內的數據 )及全球 新的航空發展，設立了

一個全面的安全數據檢視和分析機制。此外，亦成立

了安全委員會。該委員會由民航處各個負責規管事宜

的分部的高級人員組成，定期審視並處理任何潛在的

安全風險，以及決定須採取的行動；及  
 
─  民航處同意審計署的意見，認同有需要加強管理強制

呈報事故資料庫，以及改善該資料庫的資料整理工

作，從而確保資料庫備有準確兼 新的資料，支援強

制呈報事故個案的管理，以及分析重大航空安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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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民航處會繼續改善強制呈報事故計劃及其資

料庫的管理，並以持續改善航空安全為 終目標。  
 
 
F. 結論及建議  
 

整體意見 

 
122. 委員會：  
 

─  強調：  
 

(a) 為了保障生命財產，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損害航

空安全；  
 
(b) 提 供 一 個 安 全 可 靠 、 高 效 迅 捷 的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空管 ")系統對香港至關重要，對維持香港作

為國際及區域航空交通樞紐的地位亦必不可少；

及  
 
(c)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三 )項訂明立法會擔當

批 准 公 共 開 支 的 憲 制 角 色 ， 而 《 基 本 法 》

第六十四條亦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

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因

此，政府當局為履行《基本法》第六十四條所訂

的憲制責任，必須就公共開支向立法會及其委員

會提供準確完整及沒有誤導成分的資料，以作審

批之用。此外，如已獲批准的財務建議在推行方

面出現重大延誤，政府當局有責任適時及適當地

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及相關事務委員

會作出匯報。如撥款建議在獲批准後有任何重大

改動，政府當局在必要時亦須獲得財委會批准；  
 
─  極度關注航空安全可能已經或將會受到嚴重損害，因

為根據政府當局向財委會提交的文件 22，現有空管系

統的使用期將在 2012年屆滿，而部分組件已經停產，

                                                 
22 詳 情 請 參 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於 2007 年 5 月 向 財 委 會 提 交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FCR (2007-08)9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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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盡量移用現有零件以維持系統的運作。財委會委

員亦獲告知，空管系統必須更換，以確保民航處能因

應航空交通的增長持續提供安全可靠、高效迅捷的空

管服務。新空管系統預計於 2012年 12月啟用。然而，

新空管系統到 2015年 5月仍未投入運作，而根據 新

的估算，新系統在 2016年上半年才能投入運作；  
 
─  於 2014年 12月 至 2015年 3月 期 間 舉 行 了 6次 公 開 聆

訊，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審查結果及意見聽取證

供。委員會於 2015年 5月 23日參觀民航處，以加深了

解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運作，以及新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測試的情況；  
 
─  接獲公眾人士就空管和相關服務的管理工作提交的

多份意見書，並為了對有關各方公平而深自警惕，不

應把委員會收到的任何意見書或任何資料接納為實

質證據；  
 
─  讓證人在公開聆訊期間有合理機會作出陳詞及以口

頭或書面提供進一步證據；  
 
─  只根據委員會所取得的證據 (包括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所載的資料及證人以口頭或書面提供的證據 )作出結

論及建議；  
 

 新空管系統項目的採購和推行  
 
 推行新空管系統項目  
 

─  察悉民航處於 2007年 5月取得 15億 6,500萬元撥款，用

以更換其空管系統。民航處會透過 8份不同的主要合

約，推行新空管系統項目。在該8份合約中，7份已如

期完成，但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則在推行上出現

重大延誤；  
 
─  進一步察悉，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3段，從範

圍、設計、系統軟件開發、功能及系統互通兼容的要

求來看，以原來合約價值 4億 8,600萬元的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合約 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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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下述情況感到震驚，並認為完全不可接受：據政府

當局表示，現有空管系統本應在 2012年 12月退役，因

為預計將有部分組件停產，該系統亦未能支援先進空

管系統的一些常見功能，加上其功能和處理量有限，

限制了本港空管系統與其他鄰近城市空管系統互通

的能力。民航處使用現有空管系統，將無法應付在提

供安全可靠的空管服務方面所面對的更多挑戰，這可

見於以下情況：  
 

(a)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23透露，現有空管系統的運作

處理量已高於設定，由 2011年起監測數據顯示出

現毛病的次數在增加中。然而，到 2015年 5月為

止，民航處向立法會描述的安全可靠的新空管系

統仍未開始運作。而根據 新的估算，新系統在

2016年上半年才能投入運作；  
 
(b) 據 民 航 處 表 示 ， 現 有 空 管 系 統 的 使 用 期 應 在

2012年屆滿，但更換該系統的工作延誤至少 3年
半 (由 2012年 12月至 2016年上半年 )，這情況或會

對香港的航空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對香港作為國

際及區域航空交通樞紐的地位或會造成負面影

響；及  
 
(c) 鑒於出現上述延誤，自 2013年至今，當局為確保

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繼續安全迅捷地運作和推

行更換空管系統項目，每年平均花費逾 3,300萬元

公帑 24；  
 
採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  強烈譴責民航處對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項目的採購

和推行工作管理不力、疏忽職守，結果令該項目延誤

至少 3年半，這可見於以下情況：  
 

                                                 
23 詳情請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9段。  
 
24 此金額包括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每年 590萬元的維修保養費，以及參與民航處

新總部工程項目和更換空管系統項目的專責小組每年約 2,800萬元的人手開支。

民航處新總部於 2012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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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空管系統是對飛行安全極為關鍵卻又複雜的系

統，其合約總值估計為 10億 3,320萬元 25。民航處

作為負責提供空管服務的部門，嚴重低估了推行

該系統項目所涉及的複雜性。該處亦承認，"在預

計系統採購及測試所需時間方面，有關的時間表

過於進取 "26；  
 
(b) 儘管涉及的工作十分複雜，民航處並沒有委聘

或邀請外間專家協助採購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  
 
(c) 民航處在採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過程中曾

兩度更改合約，使合約總值出現大幅變動 (即由

4億 8,600萬元增至 5億 7,520萬元 )，此舉或會引

起批評，被指對其他投標者 27不公平，因為在評

審 標 書 的 計 分 制 中 ， 價 格 分 數 佔 整 體 評 分 的

60%；  
 
(d) 民航處獲財委會批准撥款 15億 6,500萬元，用以推

行新空管系統項目 28。該項目下 8份合約的總投標

價為 9億4,400萬元，但餘下撥款中的 8,920萬元在

沒有通知立法會的情況下，用作兩次更改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合約；  
 
(e) 政府當局未有對投標者進行財政審查，以評估投

標者有否足夠財政能力完成該項價值 5億 7,520萬
元的合約。有關合約要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

商為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提供為期 15年的維修

保養服務；  
 

  

                                                 
25 有關為推行新空管系統項目而批出的總值估計達 10億 3,320萬元的 8份主要合約

的分項數字，請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表一。  
 
26 詳情請參閱民航處 2014年 12月 12日的回覆 (載於附錄 10)。  
 
27 5名投標者就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採購工作進行的招標提交了建議書。  
 
28 詳 情 請 參 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於 2007 年 5 月 向 財 委 會 提 交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FCR(2007-08)9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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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職審查  
 
(f) 在評審標書的過程中，民航處沒有就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承辦商建議的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性

能，向已於 2010年採用和正在運作新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的機場 29徵詢意見。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

約其後於 2011年 2月批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

商；  
 
(g) 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於 2011年 2月批出前，

民航處沒有前往已採用並正在運作新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的機場進行考察，亦不知有媒體於2010年
刊出文章／報道，指該等機場的新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性能未如理想；  
 
(h) 民航處在標書評審階段沒有前往投標者提供的參

考地點進行考察；  
 
招標條款及程序  
 
(i)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承 辦 商 須 提 供 一 個 可 應 付

120個管制員工作席位同時運作的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然而，民航處在採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的招標文件第 II部分第 8.1條中，只要求投標者所

提供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須擁有在一個配備不

少於 40個空管中心航空交通管制員工作席位的空

管中心運作的往績紀錄；  
 
(j) 民航處在採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文件

第 II部分第 8.1條中，只要求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的投標者提供一個至少擁有不少於 6個月的往績

紀錄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這做法與招標採購現

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時，要求投標者提供與建議

系統類似的系統在過往 12個月的可服務性／可用

                                                 
29 根據投標投訴審裁組織的裁決 (載於附錄 24)第 17段，政府物流服務署指出，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建議的系統已獲一個或以上機場採用，並正在運作中。這

點從兩篇媒體文章中得到證實。據文章報道，兩個機場的有關系統已於 2008年
12月通過實地驗收測試，而一個機場的有關系統亦已於 2009年 1月通過廠內驗收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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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資料的規定不符，如此短時間的往績紀錄未必

能完全反映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是否具有應付航

空交通流量的季節性波動的能力和性能；  
 
(k) 第 II部分 "招標條件 "中沒有資料載述 "系統 "一詞

應如何詮釋，而在第 IV部分 "合約條件 "中， "系
統 "一詞則指 "承辦商將須根據合約條款及條件分

兩階段 (即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一階段及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第二階段 )推行的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 "(原文只有英文版本 )。此外，招標文件第 II部
分第 8.4條訂明， "建議系統如沒有經證實的運作

表現往績紀錄，將不獲進一步考慮 "(原文只有英

文版本 )。據民航處表示，"系統 "一詞應詮釋為一

籃子的系統和附屬系統 30。然而，招標文件並沒

有明文訂明此一詮釋，而其後獲批合約的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所建議的新系統仍未投入運

作 31。這對投標者或潛在投標者或有欠公平，並

可能會引起弊端，因為在有關合約批出前，投標

者或有興趣提交投標書的各方，將極難 (即使並非

不可能 )知道民航處擬對 "系統 "一詞作何詮釋；  
 
廠內驗收測試  
 
(l) 廠內驗收測試於 2012年 6月至 2013年 6月進行，期

間發現多項缺漏／關注事項。在 2012年 6月及 7月
進行廠內驗收測試期間，合共記錄了 204項缺漏／

關注事項。雖然承辦商到 2013年 6月已修正了大部

分的缺漏／關注事項，只餘 23項還未解決，但在

2012年 8月至 2013年 6月期間，卻發現另外 104項新

                                                 
30 民航處於 2011年就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進行招標工作時，曾有落選投標者指稱

有關承辦商提供的建議系統並不符合招標文件所訂有關系統須擁有 "經證實的

運作表現往績紀錄 "的規定，因而違反《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 ("《世貿

採購協定》 ")的相關條文。政府按照《世貿採購協定》的相關條文，將投訴轉

交根據《世貿採購協定》設立的獨立專責審裁組織 (即投標投訴審裁組織 )審理。

審裁組織經審視該個案後，裁定承辦商建議的系統擁有所需的 "經證實的運作表

現往績紀錄 "。審裁組織認為政府沒有對任何投標者 (包括投訴人 )有任何不公或

偏頗。結果投訴被駁回。詳情請參閱投標投訴審裁組織的裁決 (載於附錄 24)。  
 
31 根據民航處 2015年 2月 18日的回覆 (載於附錄 18)，當民航處於 2011年 2月向承辦商

批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時，有關承辦商建議的系統仍未在迪拜及印度機

場 (即建議系統的現有使用者 )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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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漏／關注事項。鑒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

已成功修正 181項缺漏／關注事項，並承諾在實地

驗收測試階段前完成餘下全部 127項尚未解決的

缺漏／關注事項 (23項加 104項 )的修正和驗證工

作，民航處在 2013年 6月 (即較原訂目標完成日期

遲了 11個月 )有條件地接受廠內驗收測試結果。

民航處在仍有大量尚未解決的缺漏／關注事項的

情況下，有條件地接受廠內驗收測試結果，此舉

令民航處陷於非常不利的境地。民航處在此情況

下接受驗收測試結果的做法，並無遵從招標文件

第 IV部分第 12條有關採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的規定 32；  
 
基於場景的測試  
 
(m) 基於場景的測試是以實時交通狀況進行的重要測

試，但這項測試並沒有納入合約中。實地驗收測

試程序的提交期限原定為 2012年 4月 11日，民航處

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是在進行廠內驗收測

試後，才協定在實地驗收測試程序中加入基於場

景的測試。由 2013年 3月起，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

辦商已數度提交實地驗收測試程序，有關程序於

2014年 5月獲接納。因此，屬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

約關鍵環節的實地驗收測試，到 2014年 8月中才告

展開，較實地驗收測試經修訂後的預定完成日

期 33遲了 10個月；  
 

  

                                                 
32 根 據 招 標 文 件 第 IV 部 分 第 12.1 及 12.2 條 有 關 採 購 新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的 規

定， "附表 6規定的廠內驗收測試須按照該附表和實施計劃所指明的時間進行 "，
而 "若有關系統被發現不符合 後規格，因而未能通過廠內驗收測試，承辦商須

糾正有關毛病及／或缺漏，並在合理時間 (但無論如何不得超過 4個星期 )內再次

進行相關測試。任何重複進行的測試，均不會免除承辦商遵守實施計劃各個指

定日期 (包括主要日期及完工日期 )的責任 "(原文只有英文版本 )。  
 
33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2段，因第二次更改合約的緣故，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合約內多個進度指標的目標完工日期已作修訂 (即延後 6個月 )。請參閱審計署署

長報告書表三所載截至 2014年 10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多個進度指標的預

定完工日期和實際完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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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驗收測試  
 
(n) 在 2014年 8月中就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展開實地

驗收測試期間，即場記錄了約 1 000項尚待跟進的

項目，而據民航處表示，當中約 80%性質輕微。

至於餘下 20%的優先項目，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

辦商到 2015年 3月已修正當中 90%的項目。截至

2015年 5月 15日，約有 14項優先項目尚待跟進，承

辦商會在 2015年 6月底前予以修正／處理；  
 
更改合約  

 
(o) 民航處未有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招標文

件中加入若干系統規格要求。倘若民航處曾作出

仔細規劃和具有遠見，應可預料到有需要加入該

等要求。部分該等要求包括優化空中交通服務設

施間數據通訊界面，以及擴大模擬器系統，把模

擬器的訓練席位和輸入操作員席位由 32個增至

48個。由於民航處未有在招標文件中加入此等要

求，結果導致合約須兩度更改 (第一次更改合約的

要求，是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批出後僅 11個
月提出 )，共涉及 8,920萬元 (即原來合約價值的

18%)，以應付額外／新增要求，並導致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合約的推行出現延誤；  
 
(p) 民航處沒有既定機制，用以決定應否及何時優化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特別是因應國際民用航空組

織建議的新要求而作出的優化；  
 
算定損害賠償  

 
(q) 據民航處表示，有關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

商 亦 是 現 有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的 同 一 承 辦

商 34，民航處每年須向該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

商繳付約 590萬元，為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進

行升級及維修保養工程，從而確保現有系統在

2012年 (新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的 原 來 預 定 啟 用

                                                 
34 詳情請參閱附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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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以後仍繼續安全迅捷地運作。根據招標文

件第 IV部分第 17.2條，倘若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承辦商延遲推行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第

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只須分別繳付 高約 500萬
元及 300萬元 35。因此，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

並沒有誘因加快付運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r) 根據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採購合約中有關算定

損害賠償的條款，倘若承辦商延遲提供模擬器及

系 統 ， 須 繳 付 高 約 2,000 萬 元 (2,630,040 美

元 )36。然而，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卻有所不

同，有關條款只規定，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

若延遲推行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第一階段

及 第 二 階 段 ， 須 繳 付 高 約 800萬 元 (500萬 元

+300萬元 )；及  
 
終止合約  

 
(s) 根 據 採 購 新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的 招 標 文 件

第 IV部分第 44.1.1及第 44.1.2條， "倘若承辦商持

續或公然不如期或不按照合約條款及條件進行全

部或任何部分的服務，或承辦商沒有遵行或履行

合約所訂的任何義務，以及 (就可予補救的違反事

項而言 )在政府代表向承辦商發出要求他對違反

事項作出補救的書面通知後 30天 (或政府代表可

全權酌情決定容許的較長時間 )內，未能對有關違

反事項作出達致政府代表滿意程度的補救，則政

府有權藉向承辦商送達 14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合

約。 " (原文只有英文版本 ) 然而，在有關合約的

推行延誤了 15個月後 (由經修訂的合約所定完工

                                                 
35 根據招標文件第 IV部分第 17.2條， "倘若承辦商未能在完工日期或之前提供一個

可投入運作的附屬系統，承辦商須在政府提出要求後 7天內，就政府在該完工日

期至承辦商實際提供可投入運作的附屬系統的日期這段期間因有關延誤而蒙受

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向政府繳付一筆款項作為算定損害賠償而非罰款。就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第一階段而言，每延誤一日或不足一日，須繳付 52,190港元，總額

高為 5,219,000港元；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二階段而言，每延誤一日或不足

一日，須繳付 34,314港元，總額 高為 3,431,400港元。 "(原文只有英文版本 )  
 
36 現 有 航空交 通 管理系 統 的購置 合 約中與 算 定損害 賠 償有關 的 條款的 文 本 載 於

附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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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37  (即 2013年 12月 20日 )至 2015年 3月底 )，
民航處仍未制訂任何計劃，以應付一旦需要終止

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所訂合約的情況；  
 
─  對下述情況予以強烈譴責和痛斥：民航處處長作為民

航處之首，公然疏於履行其責任和職責，未有確保已

充分和徹底地進行盡職審查、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

內清晰和恰當地訂明有關條件，亦未有確保航空交通

管 理 系 統 合 約 以 有 效 和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式 如 期 推

行，這些從上述審查結果可見一斑；  
 
─  對下述情況表示極度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運輸及

房屋局 ("運房局 ")作為負責監督民航處運作的政策

局，未有履行其監督角色，確保民航處有效地推行新

空管系統項目；  
 
─  對下述情況表示極度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儘管運

房局和民航處就每年的施政報告簡報向立法會經濟

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以及就財委會委員審核

開支預算期間提出的質詢及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委

員提出的質詢所作的答覆  38 中，均不時提及落實新空

管中心的進展，但運房局和民航處既沒有告知財委會

曾兩度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亦沒有請委員注

意更換空管系統的時間將會大幅延遲，其做法削弱了

立法會有效監察政府開支的角色；  
 
─  對下述情況表示極度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新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經過 3年半的延誤和兩度更改合約後，

或會偏離於 2011年發出標書時原定設置的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再者，鑒於出現上述延誤，新航空交通管

理 系 統 與 空 管 系 統 內 的 其 他 系 統 或 會 出 現 兼 容 問

題，對香港空管服務的安全可能構成威脅；  
 

                                                 
37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12段，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多個進度指標的目標

完工日期，因第二次更改合約而需作出更改 (即延後 6個月 )。請參閱審計署署長

報告書表三所載截至 2014年 10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多個進度指標的預定

完工日期和實際完工日期。  
 
38 詳情請參閱運房局 2015年 1月 12日的回覆 (載於附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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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未能信服民航處處長所作的保證和解釋，即他和民

航處有能力管理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項目，讓安全可靠

的新空管系統可在 2016年上半年的目標日期投入運

作；  
 
─  對下述情況表示極度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政府當

局為主要的專門系統進行招標持，用戶部門全權負責

草擬用戶要求、招標及合約條文，以及標書評審工

作。因此，儘管有其他相關政府部門 (包括政府物流服

務署及律政司 )參與審核招標文件的工作，但該等部門

及督導有關工作的政策局並不具備擔當有效的監察

及把關角色所需的技術專業知識，以確保用戶部門能

以客觀持平的態度草擬招標文件；  
 
─  對下述情況表示極度關注，並認為不可接受：由於現

時只有 4個國際機場正在使用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加上部分該等機場經已考慮不再使用該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而改為採用其他新系統，當新的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在香港啟用時，香港所面對的真正風險可能

是成為全球僅餘少數使用該系統的地方之一。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將難以為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提供有效率的系統支援和維修保養服務，所能達致的

規模經濟效益亦會減小；  
 
─  知悉以下情況：  
 

(a) 民航處處長承認，招標文件的一些字眼有欠清

晰，容易讓投標者利用這情況鑽空子；  
 
(b) 民航處同意，如該處在兩次更改合約的過程中能

預計到部分要求，並將之納入招標規格，情況應

較為理想；  
 
(c) 民航處會繼續促請承辦商加快修正新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尚未解決的缺漏／關注事項，並會密切監

察餘下的合約工程，以盡量減少項目再出現延誤

的可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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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關於現有空管系統的老化問題，民航處已實施適

當措施及加強維修保養工作，以確保現有系統能

暢順運作，直至新空管系統可供使用；  
 
─  促請民航處：  
 

(a) 確保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必須安全、可靠和穩

定，以及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損害航空安全；  
 
(b) 確保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投入運作前，所有在

廠內驗收測試及實地驗收測試期間發現的缺漏／

關注事項必須得到徹底和圓滿的解決；  
 
(c) 要求承辦商採取一切可行的有效措施，加快推展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  
 
(d) 密切監察承辦商的表現，並採取積極有效的措

施，確保承辦商適時和圓滿地解決尚待處理的問

題；  
 
(e) 密切監察現有空管系統，並採取積極有效的措

施，確保現有空管系統得到適時的維修保養，保

持良好的運作情況，直至新空管系統啟用；  
 
(f) 考慮盡快制訂應變計劃，以備一旦承辦商未能在

2016年上半年或民航處／運房局將訂定的指標日

期提供一個安全、穩定和可靠的系統時，處理終

止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事宜；  
 
(g) 考慮日後委聘外間專家協助採購複雜的系統；  
 
(h) 確保在日後進行招標時，一開始便把所有可預見

的要求納入招標規格，並恰當和清晰地制訂合約

條件，為政府採購 物有所值的貨品和服務；  
 
(i) 確保在日後進行招標時，必須以公平的方式詮釋

標書條款及條件，凡有任何字詞的詮釋看似偏離

其字面的一般涵義，應在招標期間在切實可行的

情況下讓所有潛在投標者知悉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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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考慮就日後的重大採購項目，採取招標章程所指

明的更有效措施 (例如在採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時，前往參考地點進行考察 )，以評核投標者的

表現；  
 
(k) 日後如撥款建議在獲得財委會批准後有任何重大

改動 (例如更改合約或主要項目的推行出現延

誤 )，應向立法會匯報 新情況及／或取得財委會

批准 (如適用 )；及  
 
(l) 制訂機制，用以決定應否及何時優化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 (特別是因應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 新規

定而進行的優化工作 )；  
 
─  促請運房局：  
 

(a) 考慮立即委聘外間的獨立專家，以評估新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的安全性和性能，以及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承辦商是否可能在 2016年上半年完成新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第一階段的合約，然後根據專家的評

估結果為空管系統更換項目的未來路向制訂計劃； 
 
(b) 密切監察民航處的表現，以確保空管系統更換項

目的推行過程不會再出現延誤；  
 
(c) 加強其監督角色，以確保民航處日後能有效推行

重大項目；及  
 
(d) 日後如撥款建議在獲得財委會批准後有任何重大

改動 (例如更改合約或主要項目的推行出現延

誤 )，應向立法會匯報 新情況及／或取得財委會

批准 (如適用 )；  
 
─  要求民航處和運房局向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匯報空管系統項目的 新進展，尤其是未來數月直至

2016年上半年新空管系統預期會投入服務前這段關

鍵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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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航空安全對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重要性，期望政

府當局採取適當行動，跟進議員提出及關注但不屬委

員會職權範圍的事項；  
 
精密跑道監察項目的管理  
 
─  對下述情況表示強烈不滿：民航處未有履行職責，確

保用於採購新系統設備的公帑用得其所，以致白白浪

費 2億元公帑，這可見於以下情況：  
 

(a) 耗資 1億 140萬元的精密跑道監察雷達，以及一座

設有塔樓以供裝設上述雷達的建築物 39 (預算費

用為 1億90萬元 )於 2000年 1月啟用。然而，精密跑

道監察雷達一直沒有用作支援香港國際機場跑道

以獨立混合起降模式運作 40 ，亦即在 1996年 6月提

交財委會的撥款申請文件中所述，精密跑道監察

雷 達 的 原 來 用 途 是 盡 量 提 高 跑 道 的 容 量 。 由

2001年 3月起，該雷達反而用作提供必要的距離資

料、監察航機 後進場，以及監察復飛航機與離

港航機的航道；  
 
(b) 在 2002年 12月，精密跑道監察雷達不再用作監察

復飛航機與離港航機的航道；而在 2005年 1月，精

密跑道監察雷達亦不再用作提供必要的距離資料

和監察航機 後進場。由 2005年 1月起，精密跑道

監察雷達設定為備用模式；  
 
(c) 民航處從 1990年及 1994年的兩份顧問研究報告得

知，採用獨立混合起降模式以盡量提高香港國際

機場兩條跑道的容量，做法有其掣肘。儘管如此，

民航處相信將來技術或會改進，屆時便可克服這

                                                 
39 根據政府當局於 1996年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立法會 PWSC(96-97)19號

文件 ]，這座建築物連塔樓高 56米，亦會作輔助空中交通管制塔之用，以及提供

地方，以供設置民航處和皇家香港天文台 (天文台於 1997年恢復使用 "香港天文

台 "的原有名稱 )的辦公室和設備室、香港海關的監視／無線電通訊室，以及香港

警務處一間連天線的無線電設備室。建築物的底部將予擴大，以用作輔助空中

交通管制中心，並提供地方以設置輔助空中交通管制和氣象設備。  
 
40 根據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8(c)段，獨立混合起降模式容許每條跑道獨立運作，

無須與另一條跑道的起降協調，即兩條跑道猶如兩個不同機場般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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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掣肘，因此仍然決定繼續採購精密跑道監察雷

達。由於預期的技術革新並沒有出現，精密跑道

監察雷達只能用於其他用途，而不是支援香港國

際機場跑道的獨立混合起降模式。該等其他用

途 41其後變成為輔助性質，在使用大約 20個月至

4年後，便告停用；及  
 
(d) 在精密跑道監察雷達設定為備用模式之前，其維

修保養年費為 110萬元，自 2005年 1月起則減至

20萬元；  
 

─  對下述情況表示強烈不滿：民航處於 1996年申請撥

款 42時，曾告知工務小組委員會／財委會委員，需要

添置精密跑道監察雷達，讓香港國際機場以獨立混合

起降模式運作，使機場兩條跑道的容量得以充分利

用。不過，民航處並沒有告知委員，採用獨立混合起

降模式顯然有其掣肘，而且成事與否取決於有沒有技

術改進；  
 
─  察悉民航處日後在管理重大設備項目方面，將加強項

目評估工作，以確保充分評核各項可能影響項目可行

性的不明朗因素及風險；  
 
─  促請民航處：  
 

(a) 制訂機制，用以在日後審批重大設備的採購項

目，以確保所購置的設備符合成本效益，令公帑

得以審慎運用；及  
 
(b) 確保日後在申請撥款時，提供資料說明建議項目

的利弊，包括項目本身的潛在風險及所有相關的

偶然因素，以便立法會議員就是否支持該項目作

出知情的決定；  
 

  

                                                 
41 詳情請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5及 3.6段。  
 
42 詳 情 請 參 閱 建 築 署 署 長 於 1996 年 6 月 向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PWSC (96-97)19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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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管服務相關收費的管理  
 

─  對 下 述 情 況 深 表 關 注 ： 欠 繳 的 過 境 導 航 費 金 額 自

2009-2010年度起開始增加，而截至 2015年 1月 7日，欠

繳的過境導航費達 2,130萬元；  
 
─  察悉民航處會徵詢律政司的意見，以研究可否視乎航

空公司營運者的付款紀錄，按個別情況向所有經營者

索取保證金或銀行保證書；  
 
─  促請民航處：  
 

(a) 採取有效的跟進行動，盡快收回拖欠的過境導航

費；  
 
(b) 加快研究視乎營運者的付款紀錄，按個別情況向

所有經營者索取保證金或銀行保證書一事的可行

性的進展；及  
 
(c) 在釐定日後的空管服務收費及過境導航費時，恪

守政府的 "用者自付 "原則；  
 

 強制呈報事故計劃的管理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是重要的管理工具，可以用

來監察所呈報危險事故或潛在危險事故的跟進工

作的進度，以及分析重大航空安全事宜的發展趨

勢，但該資料庫的資料既不準確，亦未有適時更

新；  
 
(b) 民航處未有為利用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的資料進

行分析，藉以改善航空交通安全；及  
 
(c) 有 117宗長期未了結的個案由 2009年起已沒有跟

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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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悉：  
 

(a) 民航處承諾並致力維持及提升香港的航空安全水

平。總結以往處理強制呈報事故計劃的工作經驗，

並為配合全球 新的航空發展，民航處近年已採取

多項措施改善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的資料整理和

用途，以期達到不斷改善航空安全的目標；及  
 

(b) 民航處同意審計署的建議，認同有需要加強管理

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以及改善該資料庫的資料

整理工作，從而確保資料庫備有準確兼 新的資

料，支援強制呈報事故個案的管理，以及分析重

大航空安全事宜的趨勢；及  
 
─  促請民航處：  
 

(a) 採取措施，確保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的資料在任

何時候均準確無誤；  
 
(b) 確保適時跟進長期未了結的個案；及  
 
(c) 參考自 1999年發出強制呈報事故指引後從該計劃

汲取的經驗，採取有效措施改善該資料庫的資料

整理工作、後續分析及跟進行動，以期改善航空

交通安全。  
 
 

具體意見 

 
 新空管系統項目的採購和推行  
 
123. 委員會：  
 

─  對以下情況感到震驚，並認為完全不可接受：  
 

(a) 2007年，財委會獲告知，新空管系統預計在 2012年
12月啟用，以更換使用期即將屆滿的現有空管系

統。然而，新空管系統到 2015年 5月仍未啟用，主

要原因是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在推行上出現延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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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進行的實地驗收測試在

2014年 8月中才告展開，多項尚未解決的缺漏／關

注事項 (包括 76項源自廠內驗收測試的缺漏／關

注事項，以及 420項在用戶培訓和測試環節收到的

意見 )仍有待在實地驗收測試期間予以跟進。在

2012年 6月至 7月進行廠內驗收測試期間記錄的

204項缺漏／關注事項，在2015年 4月已悉數由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修正。據民航處表示，在

2014月 8月至 11月進行實地驗收測試期間即場記

錄的 1 000項跟進項目中，約 80%性質輕微，並不

會對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運作安全及啟用構成影

響。至於餘下 20%的優先項目，約 90%已獲修正

／處理。截至2015年 5月 15日，約有 14項優先項目

尚待跟進，承辦商會在 2015年 6月底前予以修正／

處理；及  
 
(c) 現 有 空 管 系 統 老 化 的 影 響 已 日 漸 明 顯 ， 這 從

2011年起監測數據顯示的毛病次數不斷增加可見

一 斑 。 此 外 ， 在 2014 年 1 月 至 6 月 期 間 ， 在 共

122日 (即 181日的67%)中，現有空管系統處理正在

實施的飛行計劃數量，多於設定的 1 000個；  
 
─  察悉民航處處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2.23段提出的建議；  
 

 精密跑道監察項目的管理  
 

─  對以下情況表示強烈不滿：  
 

(a) 耗資 1億 140萬元的精密跑道監察雷達，原本擬用

作支援香港國際機場跑道以獨立混合起降模式運

作，結果只能用於其他用途。該等其他用途 43其

後變成為輔助性質，在使用大約 20個月至 4年後，

便告停用。精密跑道監察雷達亦已由 2005年 1月起

轉為備用模式；及  
  

                                                 
43 詳情請參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3.5及 3.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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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民航處於 1996年就精密跑道監察雷達尋求撥款批

准之前，已從 1990年及1994年的兩份顧問研究報

告得知，採用獨立混合起降模式有其掣肘。民航

處決定採購精密跑道監察雷達，是基於多項假

設，包括非民航處所能控制的技術改進。儘管存

在種種不確定因素，但沒有任何紀錄顯示民航處

曾進行所需的風險評估和評估項目的可行性；  
 

─  察悉民航處處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3.16段提出的建議；  
 

 空管服務相關收費的管理  
 

─  對以下情況深表關注：  
 

(a) 民航處在每次檢討收費水平並實施所建議的過境

導航費後，從沒有分析收回成本的情況，以確保

收費水平有助達致悉數收回成本的原則；及  
 
(b) 在 年 終 時 欠 繳 的 過 境 導 航 費 數 額 ， 已 由

2009-2010年度的 470萬元增加至 2013-2014年度

的 1,570萬元，增幅為 230%；  
 

─  察悉民航處處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4.17段提出的建議；  
 

 強制呈報事故計劃的管理  
 

─  對以下情況表示關注：  
 

(a) 強制呈報事故資料庫是重要的管理工具，可以用

來監察強制呈報事故個案的跟進工作的進度，以

及分析重大航空安全事宜的發展趨勢。不過，曾

經出現延遲輸入新個案的數據、延遲更新個案狀

況及個案分類錯誤的情況；  
 
(b) 民航處在 2009-2010年度至 2013-2014年度接獲的

3 374 宗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的 報 告 中 ， 有

1 037 宗 (31%)不符合在 4日內呈報的法定規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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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1 037份逾時呈交的報告中，28%是在事故發生

14 日後才呈報的 (即已過了保留飛行數據記錄儀

內的數據的法定期限 )；  
 
(c) 在 3 374宗強制呈報事故個案中， 967宗未有編定

風險水平，與既定程序不符；及  
 

(d) 截至 2014年 8月 12日仍未了結的 634宗強制呈報事

故個案中，有 201宗超過4年仍未了結。在該 201宗
個案中，有 117宗由 2009年起已沒有跟進行動的紀

錄 44；  
 
─  察悉民航處處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5.22段提出的建議；及  
 

 未來路向  
 

─  察悉民航處處長已同意審計署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

第 6.7段提出的建議。  
 

  

跟進行動 

 
124.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委員會及審計署

各項建議的進展。  
 

 
 
 

                                                 
44 根據民航處 2014年 12月 24日的回覆 (載於附錄 11)，民航處曾詳細翻查審計署發現

的長期未了結個案，發現所有相關的航空機構已完成該些個案的調查，而民航

處亦已接受相關機構的調查。然而，在審計署對民航處進行審查時，強制呈報

事故資料庫未及時更新以反映實際情況。現時，所有早前長期未了結的個案已

在資料庫內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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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72. 政府帳目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負

責研究審計署署長就以下各事宜提交的報告   
 

(a) 政府的帳目；  
 
(b) 委員會認為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其他帳目；及  
 
(c) 委員會認為與審計署署長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

有關的事宜。  
 
 (2)  委員會亦須研究由審計署署長就其審計 (衡工量值審計 )
工作而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報告。在該報告中，審計署署長就政府部

門、憑藉任何條例審計署署長職權範圍所及的公共團體或組織或接

受公帑補助的組織是否符合經濟原則及是否講求效率與效用，進行

審計。  
 
 (3)  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副主席及 5名委員組成，全部均須
為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命的議員。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兩名委員。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B)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選

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3C)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贊成

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不得參

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情況下他

須作決定性表決。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 ) 
 
 (4)  第 (1)及 (2)款所述的報告，一經提交立法會省覽，即當
作已由立法會交付委員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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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除主席另有命令外，委員會根據第 (8)款邀請任何人士列
席的會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得准進入會場旁聽。  
 
 (6)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會

議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整天前發給各委員及任何獲邀列
席的人士；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7)  (由 2005年第 214號法律公告廢除 ) 
 
 (8)  主席或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或報告所指帳目所屬或

與之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供委員會在履行其

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紀錄或文件；委員會

亦可就該等資料、解釋、紀錄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提供協助。  
 
 (9)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政府帳目的審計報告提交

立法會省覽之日起3個月內 (或根據《核數條例》(第122章 )第12條決定
的較長時間內 )就該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  
 
 (10)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第 (2)款所述的報告提交立法會
省覽之日起 3個月內 (或立法會決定的較長時間內 )，就審計署署長的
報告提交報告。  
 
 (11)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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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1998年 2月 11日臨時立法會會議上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提交臨時立法會的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    "衡工量值式審計"》 
 
 

工作範圍  
 
1.  審計署署長可就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

公共機構或受審核機構在履行其職務時所遵守的經濟原則、取得的

效率和效益進行調查。  
 

2.  "受審核機構 "一詞包括    
 

(i) 審計署署長可根據任何有關條例所賦權力對其帳目加以審
核的任何人士、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  
 

(ii) 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 (但署長亦可根據補助條件中的
一項協議對少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進行類似審核 )；
及  
 

(iii) 行政長官為公眾利益計而根據《核數條例》(第 122章 )第 15條
的規定以書面授權署長對其帳目及紀錄進行審核的機構。  

 
3.  上述工作範圍的定義，不應闡釋為給予審計署署長權利，使

其可對審核中的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公共機

構或受審核機構的政策目標的優劣加以質詢，而依照下列準則，亦

不得質詢求得此等政策目標的方法，但署長可對達到此等目標所用

方法的經濟原則、效率和效益提出質詢。  
 

準則 

 

4.  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時，應享有很大自由。他可以

促請立法會注意他在核數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情況，並指出所牽涉

的財政問題。按照準則訂定的範圍，審計署署長不會評論行政會議

及立法會的決策，但可指出此等決策對公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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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計署署長在審查政策目標如何執行的過程中，如有理由相

信有關人員在制訂政策目標和作出決定時，可能缺乏足夠、有關和

可靠的財政及其他資料作為制訂政策目標或作出決定的根據，而一
些重要的基本假設亦可能不夠明確，他都可以進行調查，證實他的

想法是否正確。調查結果如顯示他的想法正確，他便應把有關事項

提交立法會，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進一步質詢。由於進行此類調
查的程序，可能涉及審查政策目標的制訂方法，審計署署長向立法

會作出報告時，不應對有關事項下任何判斷，而只應條陳事實，由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此等事實提出質詢。  
 
6.  審計署署長亦可    
 

(i) 查核有關方面在釐定政策目標及作出決策時，是否有適當的
權力；  
 

(ii) 查核有關方面有否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以期探討、揀選和
評估其他推行政策的辦法；  

 
(iii) 查核既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已明確界定；其後就推行政策所作

的決定，是否符合核准的目標並由適當階層的人員運用適當

權力作出；向執行人員發出的指示，又是否符合核准的政策
目標和決定，並為有關人員清楚了解；  
 

(iv) 查核各項不同的政策目標，以及所選用的推行辦法，是否有
衝突或可能有衝突；  

 
(v) 查核有關方面在將政策目標演繹為行動目標和成效標準方

面，進展和效用如何；查核有關方面有否考慮其他服務水平

成本及其他有關的因素，以及在成本變動時加以檢討；及  
 
(vi) 有權行使《核數條例》 (第 122章 )第 9條所授予的權力。  

 

程序 
 

7.  審計署署長須將其 "衡工量值式審計 "研究的結果，每年向立
法會報告兩次。第一份報告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7個月內，或
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呈交立法會主席。報告書須在一

個月內，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提交立法會。第二

份報告書最遲須於每年 4月 7日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日期之前，提
交立法會主席，並且最遲須於4月 30日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日期
之前，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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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須交付政府帳目委員會

研究。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時，須依循立法會

的《議事規則》。  
 

9.  政府就本委員會報告書所提事項擬採取的行動，將在政府覆

文內加以評論，政府覆文須在本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
內，提交該會。  
 
10.  本文所提及的立法會，在臨時立法會存在期間指臨時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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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  
(按出席次序排列 ) 

 
張炳良教授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黎以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運輸 ) 

 
葉李杏怡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運輸 ) 

 
羅崇文先生  民航處處長  

 
李天柱先生  民航處副處長  

 
廖志勇先生  民航處助理處長 (航班事務及安全管理 ) 

 
李國柱先生  民航處助理處長 (航空交通工程服務 )* 

 
 民航處助理處長 (航空交通管理 )** 

 
胡志光先生  民航處總電子工程師 (工程項目 )* 

 
 民航處助理處長 (航空交通工程服務 )** 

 
黃俊光先生  民航處總庫務會計師  

 
邱誠武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  

 
吳家進先生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 

 
許文豪先生  民航處總電子工程師 (技術發展 ) 

 
陳美嘉女士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運輸 ) 

 
鄭美施女士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  

 
葉敏中先生  政府物流服務署總監 (採購 ) 

 
陳君鏇女士  政府物流服務署首席物料供應主任 (採購 1) 
 
* 2014年 12月 9日至 2015年 1月 15日期間舉行的公開聆訊。  
** 2015年 3月 11日及 2015年 3月 28日舉行的公開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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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石禮謙議員 , GBS, JP 
在委員會於2014年12月8日 (星期一 ) 
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舉行  

首次公開聆訊中的序辭全文  
 
 
  各位先生、女士，早安，歡迎各位列席政府帳目委員會就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進行的公開

聆訊。該報告書已在 2014年11月20日提交立法會。  
 
2.  政府帳目委員會是立法會轄下一個常設委員會。審計署

署長對政府帳目進行審計及對政府和接受政府資助的組織進行衡

工量值審計工作，並將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政府帳目委員會便

會研究這些報告書，藉以監察公共開支。委員會對審計署署長報

告書進行的研究工作，涉及收集與報告書所載事實有關的證供，

讓委員會可抱着建設性的精神和積極前瞻的態度作出結論及建

議。我同時強調一點，整項研究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從過往經驗中

汲取的教訓，以及委員會對有關官員或其他有關人員的表現所提

出的意見，能有助政府在顧及經濟原則和講求效率及效用的前提

下，改善對公帑開支的控制。  
 
3.  委員會按照既定程序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在有需要

的情況下會舉行公開聆訊，並會進行內部商議及發表委員會的報

告書。委員會已訂定程序，確保有關的各方都有合理的陳詞機會。

當委員會確信本身已確立有關的事實真相後，便會根據這些事實

作出判斷，然後擬訂報告書的結論及建議。根據《立法會議事規

則》第 72條，委員會須在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提交立法會省覽當日
起計的3個月內，就該份報告書提交報告。在此之前，我們不會以
委員會或個人名義，發表任何公開言論。  
 
4.  委員會經過初步研究第六十三號報告書後，決定就報告

書中的 4個章節邀請有關官員到委員會前，回答我們的問題。除
今日進行的聆訊外，我們亦已預留明日及 2014年 12月 16日就該
4 個章節進行公開聆訊。  
 
5.  今天的公開聆訊是關於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第1章，與 "為長
者提供的長期護理服務 "有關的事宜。出席的證人是：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3陳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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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女士、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女士、以及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安老服務 )李婉華女士。  
 
6.  我現在邀請委員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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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我感謝審計署就民航處新總部及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進行了認真的審計，並提出重要的意見；也感謝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給

予政府方面，有機會向大家進一步解釋有關的情況。政府接納審計署署長

提出的所有建議，並正積極跟進落實。 
 
  我想先談談第 63 號報告書第 3 章及第 4 章內的主要項目，再透過

您邀請民航處處長和其他部門同事作回應。 
 
 隨着香港國際機場以及區內航空業迅速增長，航空交通大幅增加，

我們須提升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簡稱「空管」）以及其他航空相關服務的

處理能力，以確保航空安全和效率。從航空運輸政策方面考慮，運輸及房

屋局（下稱「運房局」）當年支持民航處在機場島興建新總部及更換民航處

空管系統，並於 2007 年向立法會分別提交建議，並獲財務委員會（下稱「財

委會」）批准撥款。 
 
 這兩大項目均屬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Capital Works Reserve Fund）
撥款進行的項目。所有經由該基金撥款進行的項目都有既定程序和指引，

列明各有關決策局和部門的職責。 
 
 運房局作為政策局，責任是因應政策目標，考慮轄下部門的建議，

以確定建議是否符合政策方向。正如我剛才提及，興建民航處新總部及更

換空管系統，有助於提升部門的整體運作效率及民航處空管處理能力，鞏

固香港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故此兩個項目均獲運房局的政策

支持。 
 
 民航處作為政府大樓的使用者，是委託進行基本工程項目的部門。

在得到運房局的政策支持後，民航處負責清楚界定工程的範圍，以及就建

議進行所需的公眾諮詢。至於建築署，作為工程總監，負責監管工程之質

量、進度及開支等。建築署署長同時是這個工程項目的管制人員。兩個部

門須緊密合作，推展項目，並確保工程開支不會超出財委會批給的核准項

目預算，而工程項目的範圍也必須與財委會所批准的完全相符。 
 
 就民航處新總部工程項目而言，審計署署長留意到當中有偏離核准

範圍或未有遵從有關規例及通告的情況。 正如審計署署長在報告中第 3 章

第 6.2 段中也同意，民航處新總部工程項目既複雜又有迫切時限，一方面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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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合現代化空管系統的特殊要求及為日後擴展服務預留足夠地方，另一方

面亦須在迫切的時限內完成工程。當然，我們不能因工程複雜且緊迫而容

許出現審計署報告中所指出的各項問題。 
 
 作為局長，我非常重視有關偏離程序規定的情況，並已責成民航處

處長積極跟進落實審計署署長在報告書內提出的各項建議，包括制訂相關

的內部指引、向員工通報審計結果和所須汲取的教訓等，以加強對有關程

序和制度的「遵從」文化（compliance culture）。同時，運房局亦已要求民

航處處長就審計署報告中所指出的問題及其發生經過，提交詳細報告，以

作適當的跟進。 
 
 就民航處更換空管系統出現延誤而言，我必須指出，加強航空安全

和空管效率是更換系統的首要目的。空管系統是一大型且複雜的綜合系

統，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必須經過全面測試，以確保運作暢順、安全及穩

定，務求完全符合國際最新要求及達到民航處所定的安全標準，不容有失。

空管系統工程不是一般的更換系統設備工程，所涉及的招標和施工安裝等

的監管工作，須合乎最高的國際民航標準，務求配合最新航空技術的發展，

確保項目運作可靠安全。 
 
 我們明白公眾對於更換空管系統的關注，尤其是審計報告中提及有

關新系統延誤對現時空管運作有何影響、現有系統繼續運作的可靠性等問

題。民航處已接受審計署署長提出的各項改善建議，並會繼續敦促系統承

辦商加快處理新系統仍待修正的問題及加強監督合約內未完成的工作，以

減少項目的延誤。 
 
 此外，民航處亦嚴謹監察現時的空管系統的運作，並已陸續實施一

系列的維護措施，確保在新系統投入服務之前維持現有系統的安全及可靠

性。 
 
 主席：我非常重視審計署署長所提出的批評。雖然民航處的新總部

大致切合該處多方面的運作需要，並符合國際航空標準，而整個工程項目

亦在合約期及核准工程預算之內完成，但民航處在推展新大樓工程方面，

確實有處理不妥之處，需要檢討。待民航處處長向局方呈交詳盡報告後，

我們會深入了解事件發生經過及詳情，並確定除了推行審計報告的建議

外，是否還有其他程序上須改善的地方。若涉及人員的錯失，我們必定會

按既定程序跟進，按情況決定應否採取適當的行政或紀律行動。 
 
  在更換新空管系統方面，我已要求民航處處長抓緊時間，在確保系

統運作安全、穩定的大前提下，早日完成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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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交由民航處處長及建築署署長分別先作簡單回應和補充，然

後才回答委員的提問。 
 
 
 

完 



- 92  -  

附錄 6  

政府帳目委員會聆訊 
審計署署長第 63 號報告書 

第 3 章及第 4 章 
 

民航處處長發言 
 
 民航處接受審計署於報告中提出的各項建議，並感謝他們的意

見。我們已就審計署於報告中提出的各項建議即時採取有效措施，加

強內部管理，以符合相關政府規例和指引。 
 
 在我就報告中關於民航處的各部分回答議員問題之前，我希望

藉此機會說出，民航處員工都明白必須遵守政府規例和審批程序。關

於民航處新總部大樓這項目，採購傢俱設備及辦公室地方的規劃都是

基於部門需要而制定。對於民航處員工來說，民航處新總部大樓是一

項嶄新的樓宇建造項目。雖然整個大樓工程項目是如期完成，及工程

費用亦在批准撥款之內，但我得承認我們的員工未具足夠經驗去更好

地處理這類特殊項目。在審計報告中所指出的違規情況，主要由於有

關同事對申請審批程序及溝通方面有不足之處。我作為部門首長對民

航處的各項不足之處亦有督導上的責任。 

 

 有關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審計報告指出在管理重

大採購項目，成本效益分析，跟進拖欠過境導航費及管理強制呈報事

故資料庫等均有待改善之處。民航處已汲取教訓，修改內部指引，採

取有效措施以加強管理效率。 

 

 跟著我希望就審計報告中提出的幾個部分概述我們已採取的糾

正行動和最新進展。 

 
第 3 章－民航處新總部  

 
關於第 2 部分 : 提供日後擴展所需的預留地方 
 

我們承認在處理 1,500 平方米的預留地方時理解不足。當中可改

善的地方包括部門之間的溝通，並應提交更全面的文件及最新的資料

予立法會。我們已更新民航處項目程序手冊，並將改善措施通知所有

項目主任。我們現正與公務員培訓處聯絡，安排項目工程人員參加相

關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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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議員亦有留意到，審計署於報告中第 2.22 段指出產業檢審

委員會已於十月批准民航處使用 1,500 平方米預留地方之中的 926 平

方米，以容納自 2007 年後新增的 119 名員工。這顯示在運作上民航

處確有需要在新總部建造時，預留空間作未來擴展之用。我們和建築

署當時均認爲可以建造預留地方，並認爲這會是務實及符合成本效益

的安排。 
 
至於餘下的 574 平方米，我們已向政府產業署尋求協助，在民航

處確定長遠用途之前，把餘下的地方讓其他政府部門暫時使用。就

此，我們會與政府產業署緊密合作。 
 
關於第 3 部分 : 對偏離核准面積分配列表的監管  
 

審計署指本處新總部大樓有三項設施不符已批准面積分配列表的

內容，包括民航處處長辦公室內的洗手間／淋浴設施、多用途室，以

及意外調查員休息室。 
 
事實上民航處在去年就傳媒查詢有關設施時，即時主動重新檢視

已批准面積分配列表的內容，並發現上述三項設施與批准內容不符。

我們在得到產業署的同意下，已於 2013 年 12 月將民航處處長辦公室

內的洗手間／淋浴設施改爲部門貯物室並將連接處長辦公室的門永久

封塞，及將多用途室的扶手拆除，並永久覆蓋鏡面。 
 
至於意外調查員的休息室，我們現正徵詢政府產業署及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的意見，在合乎成本效益下，利用該地方以符合產審會批准

提供作意外調查員共用休息區的原意。 
 
關於第 4 部分 : 提供傢俱及設備  

 
 我們已就所有多媒體播放系統內液晶體顯示器的運作需要進行

全面檢討，以在可行範圍內增加用途，及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申請批

准。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批准後，民航處會諮詢政府物流服務署，

將剩餘的液晶體顯示器適當地調配予其他政策局／部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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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接著我會就第 4 章－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提供資料。 

 
關於第 2 部分 : 新空管系統項目的管理  
 

我們接受審計處的意見，同時也希望說明項目並沒有超支。航空

安全一向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因此新空管系統必須符合嚴格空管要求

才會啓用。我們會繼續敦促系統承辦商加快處理新系統仍待修正的問

題及加強監督合約內未完成的工作，以減少項目的延誤。 
 

關於現有系統老化問題，我們已採取適當措施及加強維修保養工

作，確保現有系統能暢順運作，直至新系統投入使用。 
 
 
關於第 3 部分 :精密跑道監察項目管理  
 

我們在管理未來的重大設備工程項目時，會加強項目評估，以確

保對項目的不確定性及風險進行全面的評估。事實上，這個接近 20
年前的項目，其主要目標是要提供提升新機場雙跑道容量的能力，在

精密跑道監察雷達未能完全達到原先目的前，期間民航處已通過不斷

優化空管程序，飛行運作及進場氣象條件等而達到預期目標。自新機

場於 1998 年開始運作至今的 16 年內，跑道容量已從每小時 31 班提

升至 66 班，並會於明年提升至每小時 68 班，超越了 1994 年的空域

設計研究報告估計的雙跑道每小時最高 63 班的容量。 
 
總結 

  

 有關審計署署長第 63 號報告書第 3 章及第 4 章中提出的各項建

議，我作為部門首長會親自監督，採取有效的改善措施，加強內部管

理，以符合相關政府規例和指引。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已責成民航處積

極跟進落實審計署在報告書內提出的各項建議，就此我會積極與相關

決策局及部門緊密聯絡，執行改善措施。 

 

 

 多謝主席及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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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二零一四年十二月十五日會議  

資料文件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  

審計署署長第六十三號報告書  

第 4 章－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理的聆訊  

 

更換民航處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統  

 
目的  

 

 審計署就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理進行了衡工量值

式審查工作。第 63號報告書第四章中提及民航處新空管系統項目的

管理。本文件旨在向政府帳目委員會提供民航處更換航空交通管制

系統 (空管系統 )的相關資料，以供委員參閱。  

 

 

背景  

 

2. 為了提升香港的航空交通管理處理能力，以應付香港國際機

場的航空交通增長，民航處於2007年5月獲得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

撥款15.6億，更換空管系統。及後，民航處在2007年得到立法會財務

委員會同意及撥款後，開設了一名民航處助理處長 (航空交通系統計

劃 )的職位 (該職位已於 2013年終止 )，負責領導民航處成立的專責小

組，監察和統籌新空管系統計劃，包括更換空管系統及興建新民航

處總部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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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航處在採購新空管系統的每一個階段都嚴格遵守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發出的《物料供應及採購規例》（《規例》），及《世界貿

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協定》）的有關規則。招標工作於 2009年

進行，有關的合約於 2012年或之前批出。  

 

4. 航空安全一直為特區政府首要的準則。在新空管系統啓用

前，民航處必須先確定其運作可靠、安全及穩定，並符合嚴格的國

際空管要求。  

 

 

新空管系統的招標文件  

 

5. 採購新空管系統的招標文件由民航處根據《規例》制定。

招標文件詳細列出新系統技術方面的要求，包括穩妥及可靠的系統

架構、強化的航班資料和數據處理能力、自動化及先進的安全警告

功能，及精密的飛機航跡計算功能等。這些要求，是按照國際間就

空管系統採用的最新技術、運作及安全準則，以及參考現時民航處

空管系統的運作經驗所制定，目的是使新空管系統的處理能力及功

能更為優勝，並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要求。招標文件並經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政府物流服務署等代表組成的政府中央投標

委員會審批。  

 

6. 民航處在制定招標文件前，對空管系統進行了全面的市場

研究，並曾視察多個海外的大型空管中心，與當地人員交流，參考

有關運作空管系統方面的意見及使用經驗，從而加深對國際間有關

空管系統的最新技術、運作及安全準則的了解，以便在制定新空管

系統的招標文件時，將最新技術及安全要求納入招標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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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航處曾就更換空管系統的計劃諮詢航空業界，其中包括國

際航空運輸協會及香港航空交通管制協會，以及立法會經濟事務委

員會。民航處亦於 2007年起就新系統工程的籌備、系統功能、人機

界面、運作流程、實施及過渡等不同範疇與該處現職的空管人員作

出討論及收集意見，以確保新系統更符合運作要求及需要，並將意

見納入招標文件內。  

 

 

新空管系統的功能  

 

8. 民航處經詳細研究後，決定將 2007年 5月向立法會財務委員

會申請撥款的文件內建議設置的18項新空管系統及設備，分為八個部

分進行投標，詳列如下﹕  

 

( i) 航空交通管理系統  

( i i) 航空交通服務數據管理系統  

( i i i) 航空資訊管理系統  

( iv) 航空訊息系統  

(v) 主幹網絡  

(vi)  通訊及記錄系統  

(vii)  搬遷並擴建航空交通服務訊息處理系統  

(viii) 附屬系統及技術支援系統  

 

以上八個部分所包含的詳細系統及設備，載於附件一。  

 

9. 民航處在招標文件內訂出各項技術要求，包括新空管系統每

天可處理8000份航空計劃書的資料，約為目前民航處空管中心的系統



- 102 -  

的 5倍，以及新系統可同時監察 1500個空中或地面目標，是現有系統

的1.5倍等。   

 

10. 此外，民航處亦要求新系統必須配備最先進的功能，包括自

動顯示重要飛行數據供空管人員使用、分析航空交通情況，以及計算

航機的最合適抵港序列和降落時間等。這些科技對維持空管服務的效

率尤為重要，亦有助提升與其他地區空管系統互通的能力，以應付香

港國際機場的航空交通增長。  

 

更換空管系統的最新進展  

 

11. 現時整個新空管系統的落實情況，與於 2007年 2月向立法會

經濟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內所述的時間表及項目的支出比較，分別列

於附件二及附件三，以供參閱。  

 

12. 整個新空管系統 8個項目當中 7個 (見第 8(ii)至 (viii)段 )的工作

已大致如期完成，其中2個項目的系統已自2013年起啟用。其他5個項

目的系統也將於2015年開始分階段啟用。民航處正全力與合約商合作

為餘下的航空交通管理系統 (見第 8(i)段 )進行測試。根據該系統現時

的測試及修正的進展，整個新空管系統預計可於2015年完成以供空管

人員進行為期 9至12個月的運作培訓。待所有培訓工作結束，並確定

整個新空管系統符合所有安全要求後，新空管中心預計於2016年上半

年啟用。  

 

13. 民航處在2012年六月至七月，為新空管系統內的航空交通管

理系統進行工廠驗收測試，期間錄得約 200項跟進事項，而其當中超

過90%的事項已在2013年六月獲得修正及核實。事實上，民航處在驗

收測試新系統期間發現跟進事項，並不代表新空管系統的功能欠佳或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件三，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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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安全。以嚴謹的要求為複雜而精密的空管系統進行驗收測試，過程

中難免會發現一些跟進事項，而其目的是確保這些由海外大型空管商

製造的空管系統能適應本地航空交通的實際及獨特情況，讓系統日後

能安全、穩定及可靠地運作。在系統驗收測試期間發現跟進事項，綜

觀世界各地空管中心更換系統，以至現時香港國際機場空管系統啟用

時的經驗，並不罕見。  

 

14. 民航處一直希望能早日讓新空管系統投入服務。然而，新

空管系統內的航空交通管理系統是一個非常複雜而精密的系統，需

要比預期更長的時間來進行不同類型的測試，包括工廠驗收測試、

實地驗收測試、系統整合測試等，以至整個更換空管系統的項目有

所延誤。有關責任問題，我們會審慎根據合約有關條款作出相應處

理。另外，航空安全是民航處的首要宗旨，因此必須確保整個新空

管系統的安全、可靠和穩定性，方可投入運作。在預計系統採購及

測試所需時間方面，民航處承認有關的時間表過於進取。根據海外

經驗，更換同樣的大型空管系統，從合約批出至完工所需時間大約 6

年。例如，新加坡在更換其空管中心部份時，項目總共用了大約 6

年，其中延誤約 3年。而位於英國 Swanwick，處理南部空域，包括

希斯羅等機場的空管中心，在更換空管中心項目大約花了 11年，其

中延誤約 6年。  

 

15. 民航處會繼續敦促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承辦商加快處理新

系統仍待修正的問題及加強監督合約內未完成的工作，以減低對項

目的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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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統的採購  

 

16. 民航處採購新空管系統整個過程的所有步驟，均嚴格按照

《規例》和《協定》進行。  

 

17. 就航空交通管理系統 (見第8(i)段 )，其合約批出流程，載於附

件四。民航處根據《規例》要求，為該系統的投標設立了由十一位具

備多年工程及空管經驗的人員組成的評審委員會 (評審委員會 )，負責

評審標書。評審委員會包括一名領導委員會的總電子工程師，及一名

高級電子工程師、三名電子工程師、一名高級評估主任、兩名高級航

空交通管制主任、兩名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及一名技術支援主任。  

 

18. 評審委員會根據《規例》訂明的評分制度評審標書，即分別

以技術和價格兩部分評分。技術部分的評分項目，是依照民航處於招

標文件內訂明的各項技術要求評分。這些評分準則，適用於所有投標

者，而且事前得到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批淮。民航處在招標文件上已

清楚列明以上的評審準則，供各有意投標者參閱。在評審過程中，評

審委員會先評核各標書的建議是否符合已列明的技術要求，並計算各

標書的技術分數。政府物流服務署在評審委員會完成標書的技術評分

後，才提供標書的價格資料予評審委員會計算標書的價格分數，以確

保評審過程公平公正。此外，在收到投標者的標書後，民航處在標

書評審時，亦會因應情況，按標書條文到訪已符合基本資格的投標

者的廠房進行評審。  

 

19. 評審委員會在評審完成後將總分最高的標書提交給由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 (庫務 )主持，並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政

府物流服務署的代表所組成的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作最後審批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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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美國雷神公司（Raytheon Company）提交的第三代航空交通管制

系統（Autotrac3）的標書所得的總分最高，因此獲得政府中央投標委

員會批出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合約。合約於2011年年初由政府物流服

務署及美國雷神公司簽訂。  

 

 

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合約更改  

 

20. 民航處經深入研究後，決定分別於2012及2013年建議更改合

約以優化新空管系統內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部分。有關優化項目包括

增強空中交通流量管理及人機介面的相關功能、增加模擬機訓練席位

的數目等。民航處進行上述的合約更改，是嚴格按照《規例》的規定，

詳細列出優化項目的細節及費用，並提交給政府物流服務署作審核及

批准。民航處更換整個空管系統的工程  ，包括當中的航空交通管理

系統所涉及的兩次合約更改，所涉及的總開支並沒有超出所批預算的

上限。  

 

21. 於2012年更改合約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隨著項目發展，民航

處在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合約批出後，認為仍有空間為該系統引進更

新及更先進的功能，以配合香港國際機場整體空管運作的最新要求

(包括不斷演變中的抵港航班排序要求 )，以及符合國際間航空交通管

理標準的不斷提升。當然，若民航處在開始制定航空交通管理系統的

招標文件時已能將這些要求及預計的發展納入文件內，情況確實會更

為理想。另一方面，由於《國際民航組織》於2012年 11月「全球空中

航行計劃」內提出最新空管要求，而這項要求在事前是無法預計的，

故此有需要在2013年為航空交通管理系統加入優化項目以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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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空管系統的運作  

 

22. 由2011年開始，民航處與現有系統供應商及維修服務供應商

緊密合作，逐步實施一系列的維護措施，務求使現有的空管系統可以

持續可靠及有效率地運作。面對新空管系統項目的延遲，民航處於本

年進一步加強對現有空管系統的維護，並計劃於本年內完成主要工

作，包括升級相關的監察數據顯示電腦和優化雷達訊號輸入以減少系

統負荷等。根據民航處的評估，在以上措施的配合下，現有系統應可

維持安全及可靠運作，以應付香港的航空交通量。  

 

23. 民航處一直非常重視審計報告內提及有關現有空管系統的

問題，例如個別崗位監測數據顯示出現如畫面不動或停止運作等情

況。這些情況不會對航空交通管理帶來實質影響，民航處已採取即時

及果斷的措施應對，改善有關系統的性能。  

 

 

 

民航處  

2014年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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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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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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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由財委會撥款至合約批出的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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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審 議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63 號 報 告 書 第 4 章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和 相 關 服 務 的 管 理  

 
本 處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以 方 便 委 員 審 議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63 號 報 告

書 第 4 章 。  
 

新 空 管 系 統 的 項 目 管 理  
 
(a) 民 航 處 基 於 什 麼 原 因 指 初 期 的 採 購 及 測 試 新 空 管 系 統 的 時 間

表 可 能 會 「 有 些 進 取 」  
 
2.  經 詳 細 研 究 後，民 航 處 決 定 將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2007 年

5 月 批 准 的 撥 款 文 件 中，所 建 議 的 18 個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系 統 (空 管 系

統 )和 設 施 組 合 為 8 份 主 要 合 約。 到 目 前 爲 止，8 個 合 約 工 程 中 的

其 中 7 項 已 大 致 如 期 完 成 。 民 航 處 現 正 全 力 和 合 約 承 辦 商 測 試 其

餘 的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航 管 系 統 )。  
 

3.  新 航 管 系 統 是 一 個 非 常 複 雜 而 精 密 的 系 統 ， 民 航 處 需 要 比

預 期 更 長 的 時 間 去 實 施 整 個 項 目 ， 包 括 完 成 整 個 招 標 程 序 、 與 合

約 承 辦 商 進 行 詳 細 系 統 設 計 及 修 正 在 廠 內 驗 收 測 試 中 發 現 比 預 期

多 的 事 項 、 和 合 約 承 辦 商 同 意 進 行 基 於 場 景 的 測 試 ， 以 確 保 新 航

管 系 統 在 投 入 運 行 前 能 完 全 符 合 相 關 的 合 約 和 安 全 要 求 。 實 施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延 遲 導 致 整 個 更 換 空 管 系 統 項 目 有 所 延 誤 。  
 
4.  參 照 海 外 經 驗 ， 更 換 相 若 規 模 龐 大 的 空 管 系 統 ， 由 項 目 批

出 合 約 到 完 成 一 般 需 要 多 於 两 年 半 時 間  (根 據 現 有 合 約 的 目 標 完

成 日 期 )。  例 如 ， 新 加 坡 用 了 6 年 更 換 其 空 管 中 心 ， 比 預 期 延 誤

了 3 年 。  同 樣 ， 位 於 英 國 Swanwick， 負 責 處 理 英 國 南 部 空 域 包

括 希 斯 羅 機 場 的 空 管 中 心，也 花 了 11 年 才 完 成 更 換 整 個 空 管 中 心， 
延 誤 了 6 年 。 事 後 看 來 ， 民 航 處 認 爲 由 於 這 複 雜 和 精 密 的 系 統 會

面 對 不 少 未 可 預 見 的 情 况 ， 所 以 當 初 若 在 空 管 系 統 項 目 進 度 時 間

表 中 預 留 一 些 緩 衝 時 間 會 更 理 想。就 此，民 航 處 會 從 中 汲 取 教 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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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項 目 的 管 理  
 
(b)及 (c) 民 航 處 根 據 甚 麼 資 料 和 原 因 認 為 新 科 技 的 發 展 將 容 許

獨 立 混 合 模 式 操 作，及 作 出 購 置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雷 達 決 定
的 過 程  

 
5.  雖 然 1990 年 及 1994 年 的 顧 問 同 樣 指 出，獨 立 混 合 模 式（ 即

兩 條 跑 道 均 可 降 落 及 起 飛 ） 在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因 受 高 地 障 礙 物 所 限

制 而 並 不 可 行，1990 年 的 顧 問 認 為 當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開 始 運 作 時 (即

在 1998 年 )， 新 技 術 和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 ICAO） 程 序 將 可 容 許 獨 立

運 作 。  
 
6.  1994 年 顧 問 所 撰 寫 的 《 空 域 設 計 研 究 》 未 能 提 供 解 決 地 勢

制 肘 的 可 行 方 案 ， 但 當 時 民 航 處 並 未 能 排 除 會 有 新 航 空 技 術 及

ICAO 程 序 出 現 可 容 許 獨 立 進 場 運 作。同 時，民 航 處 也 考 慮 了 一 個

由 民 航 處 和 業 界 專 家 （ 包 括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協 會 、 國 際 航 空 公 司 飛

行 員 協 會、香 港 航 空 管 制 協 會、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等 ）在 1995 年 組

成 的《 空 域 設 計 研 究 》工 作 組 之 意 見，認 為 航 空 技 術 的 未 來 發 展 ，

如 衛 星 導 航 系 統 ， 將 有 助 在 赤 鱲 角 進 行 獨 立 混 合 模 式 運 作 。 民 航

處 於 是 認 為 仍 需 要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雷 達 作 為 監 察 飛 機 在 完 全 獨 立 模

式 及 隔 離 模 式 下 的 運 作 。  
 
7.  因 時 間 久 遠 及 曾 處 理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項 目 時 涉 及 處 於 不 同 地

方 的 分 部 ， 民 航 處 未 能 就 作 出 購 置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雷 達 的 決 定 過 程

提 供 完 全 記 錄 。  
 

(d) 民 航 處 會 否 考 慮 延 續 備 用 模 式 或 將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雷 達 報 銷  
 
8.  民 航 處 將 對 延 續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雷 達 備 用 模 式 進 行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 並 考 慮 將 其 出 售 或 報 銷 。  
 
(e)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塔 及 備 用 空 管 設 施  
 
9.  有 關 塔 台 並 非 專 為 精 密 跑 道 監 察 雷 達 而 設 。 正 如 當 局 在

1996 年 6 月 12 日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文 件 第 3(g)及 6 段 中 所 述，

這 座 塔 台 樓 高 56 米，亦 會 作 為 輔 助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塔 之 用，並 提 供

地 方 ， 設 置 民 航 處 和 天 文 台 的 辦 公 室 和 設 備 室 ， 香 港 海 關 的 監 視

／ 無 線 電 通 訊 室 ， 以 及 警 務 處 一 間 連 天 線 的 無 線 電 設 備 室 。 這 些

輔 助 系 統 及 設 備 ， 可 以 使 服 務 範 圍 伸 展 至 第 二 條 跑 道 ， 並 為 輔 助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系 統 提 供 支 援 。 即 使 發 生 緊 急 事 故 ， 以 致 新 機 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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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期 建 造 的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塔 及 管 制 大 樓 的 正 常 運 作 受 到 影 響 ， 上

述 設 備 仍 可 維 持 基 本 的 工 作 。  
 
 
空 管 服 務 相 關 收 費 的 管 理  
 
(f) 民 航 處 硏 究 因 應 使 用 導 航 服 務 的 航 空 營 運 者 的 付 款 記 錄 ， 向 個

別 營 運 者 索 取 保 證 金 或 銀 行 保 證 書 的 進 展 為 何 ( 第 4.17(c)(i) 
及 4.18 段 ) 

 
10.  因 應 使 用 導 航 服 務 的 航 空 營 運 者 的 付 款 記 錄 ， 民 航 處 會 向

個 別 營 運 者 索 取 一 個 月 的 保 證 金 或 銀 行 保 證 書 。 民 航 處 正 硏 究 有

關 準 則 及 具 體 執 行 細 節 ， 及 會 向 律 政 司 諮 詢 有 關 方 案 在 法 律 上 是

否 可 行 。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計 劃 的 管 理  
  
(g) 民 航 處 會 否 考 慮 註 銷 無 需 進 一 步 跟 進 行 動 的 長 期 未 了 結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個 案 (第 5.21 段 ) 
 
11.  在 處 理 每 一 個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個 案 時 ， 民 航 處 會 按 指 引 的 程

序 ， 因 應 個 案 的 情 況 及 因 由 ， 作 出 相 關 審 查 和 跟 進 。 直 至 相 關 航

空 機 構 已 採 取 所 需 行 動 並 作 出 相 應 跟 進 ， 個 案 才 會 圓 滿 總 結 。  
 
12.  民 航 處 最 近 詳 細 翻 查 審 計 署 早 前 發 現 的 長 期 未 了 結 個 案 ，

發 現 所 有 相 關 的 航 空 機 構 已 完 成 那 些 個 案 的 調 查 ， 而 民 航 處 亦 已

接 受 相 關 機 構 的 調 查 。 然 而 ， 在 審 計 署 對 本 處 進 行 審 查 時 ，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資 料 庫 未 及 時 更 新 以 反 映 實 際 情 況 。 現 時 ， 所 有 早 前 長

期 未 了 結 的 個 案 已 在 資 料 庫 內 結 案 。  
 
(h) 民 航 處 會 採 取 那 些 措 施 以 確 保 會 跟 進 長 期 未 了 結 的 個 案 及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資 料 庫 會 及 時 更 新  (第 5.21 段 ) 
 
13.  民 航 處 最 近 採 取 行 動 ， 新 增 定 期 會 議 ， 監 測 及 審 查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的 管 理 ， 以 確 保 相 關 機 構 已 妥 善 跟 進 每 一 個 案 ， 及 本 處 人

員 將 行 動 及 時 記 錄 在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資 料 庫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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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總 結 自 1999 年 發 出 關 於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計 劃 的 指 引 後 的 所 得 經
驗 ， 民 航 處 就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資 料 庫 的 資 料 整 理 ， 及 後 分 析 和 跟
進 行 動 會 採 取 那 些 改 善 措 施 以 提 升 航 空 交 通 安 全  

 
14.  民 航 處 一 向 致 力 維 持 及 提 升 香 港 的 航 空 安 全 水 平 。 總 結 以

往 處 理 『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計 劃 』 的 工 作 經 驗 及 根 據 最 新 的 國 際 航 空

發 展 ， 民 航 處 近 年 採 取 行 動 完 善 安 全 資 料 庫 的 管 理 和 用 途 ， 以 進

一 步 加 強 航 空 安 全 。  
 
15.  除 上 述 提 及 的 個 案 監 察 及 跟 進 之 外 ， 民 航 處 近 年 採 取 更 積

極 的 管 理 模 式 ， 利 用 資 料 庫 的 資 料 作 安 全 教 育 和 促 進 安 全 資 訊 交

流 。  
 
16.  透 過 安 全 監 察 、 分 析 及 跟 進 事 故 ， 本 處 利 用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資 料 庫 ， 提 供 安 全 資 訊 及 發 放 給 航 空 業 界 ， 增 加 他 們 對 事 故 的 認

知，防 患 未 然。同 時，本 處 亦 發 出 公 告、  通 知 和 安 全 刋 物 給 業 界

以 提 供 安 全 指 引 、 建 議 或 指 令 。 例 子 如 下 ：  
  

(i) 給 本 地 航 空 公 司 的 飛 行 運 作 通 告 (Flight Operations Notices 
“FONs”)；  

(ii) 給 本 地 航 空 公 司 和 維 修 機 構 的 適 航 公 告  (Airworthiness 
Notices “ANs”)；  

(iii) 給 香 港 航 空 導 航 服 務 機 構 /人 員 的 安 全 通 訊 ； 和  
(iv) 給 航 空 機 構 / 人 員 的 航 空 資 訊 通 告  (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Circulars “AICs”)。  
 
17.  除 此 之 外，自  2013 年 起，民 航 處 新 增 跨 界 別 的 全 面 安 全 監

察 和 分 析 機 制 ， 將 各 分 部 的 安 全 資 訊 整 合 ， 當 中 包 括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資 料 庫 的 資 料 ， 以 作 全 面 監 察 及 分 析 。 同 時 ， 民 航 處 設 立 一 個

跨 界 別 的 航 空 安 全 委 員 會 ， 各 監 管 部 門 的 管 理 層 及 專 家 共 同 審 閱

安 全 資 訊 內 潛 在 的 安 全 風 險 ， 採 取 行 動 ， 防 患 未 然 。  
 
18.  總 括 而 言 ， 民 航 處 認 同 審 計 署 的 意 見 ， 需 要 加 強 對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資 料 庫 的 管 理 ， 準 確 更 新 個 案 進 度 及 行 動 資 料 。 善 用 資 料

庫 ， 可 加 強 發 揮 資 料 庫 在 協 助 管 理 本 處 分 析 及 安 全 監 管 的 效 能 。

民 航 處 會 透 過 改 善 『 強 制 呈 報 事 故 計 劃 』 及 其 資 料 庫 的 管 理 ， 以

持 續 改 善 航 空 安 全 為 最 終 目 標 。  
 
民 航 處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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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第 4 章－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理  
 

 
  民航處對 2014 年 12 月 15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來信有關新空管系統項目管

理的詳細回應，已載於下文各段。 
 
 
(a), (b) and (c) – Procurement and tender assessment of the 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採購 
 
2.  民航處將 2007年 5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出的撥款文件中建議的航空交
通管制系統（空管系統）所包涵的 18 個系統和設施，組合為 8 份主要合約並詳
列於附錄一。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航管系統）是列表中的項目(a)。民航處在採購
航管系統的每一個階段都嚴格遵照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規例》）和《世
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協定》）的有關規則和程序進行，以確保招標工作
的公平和公正。 
 
 
標書評審 
 
3.  通過公開招標程序，政府合共收到五份航管系統合約的標書。民航處為
處理該系統的投標設立了一個由十一位具備多年經驗的工程及空管人員組成的
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負責評審該五份標書。評審委員會根據《規例》要
求，採用了政府中廣泛使用的兩層考慮的投標方法。就此，評審委員會首先對每
份標書進行技術評估並計算其技術分數。在技術評估工作完成並經政府物流服務
署同意之後，政府物流服務署才向評審委員會提供投標商的價格資料，以計算價
格分數。 
  
4. 航管系統招標的評分準則是按照《規例》1而制定的，當中採納以技術分
數佔 40%和價格分數佔 60%的比例，已獲得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2批准，並在招
標階段清楚列明在招標文件中。  
 

                                                 
1 《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規定各部門一般應採用技術分數佔 30% - 40%，而價格分數佔 60%-70%的比例，

而各部門應留意較高的技術比重未必確保中標商會提供較高質素的服務或貨品。 
2 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並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政府物流服務

署等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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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2008 年為新空管系統項目編制招標文件時，民航處曾與政府物流服務
署探討在評分準則內提高技術評分比重的可行性（特別是航管系統的招標），政
府物流服務署指出較高的技術比重未必能確保中標商會提供較高質素的服務/貨
品，而採購必需要確保衡功量值。另外，政府物流服務署也指出在評分準則下，
於計算技術/價格評分前，已設置必需及重要條件要求，這安排可以確保合約能批
出予有能力提交有質數標書的合約商。民航處基於上述的意見，按照《規例》採
納了 40%的技術評分比重及 60%的價格評分比重，該評分準則最終由政府中央投
標委員會批准，以衡功量值的原則採購航管系統。 
 
 
技術評審結果 
 
6. 航管系統標書的評審流程圖見附錄二，而標書評審結果亦載於附錄三。 
 
7.  評審委員會在完成技術和檟格評核後，將總分最高的投標商推薦予政府
中央投標委員會作考慮和批准。由於投標商Ｂ（即現有航管系統的供應商）提出
的新航管系統（見附錄三）獲最高總分，因此評審委員會建議將合約批出予投標
商 B，並隨後獲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批准。政府物流服務署向中央投標委員會提
交的標書評審報告副本已載於附錄四，當中建議把航管系統合約批出投標商Ｂ。 
 
 
與投標商Ｂ簽訂合約 
 
8.  在獲得政府中央投標委員會的批准後，政府物流服務署在 2011 年初與投
標商Ｂ簽訂航管系統的合約。有關的合約文件，包括標書、最終規格、投標條件、
合約條款、實施計劃、合約更改等已載於附錄五。 
 
 
(d) and (e) – The ultimate fallback system  
 
9.  民航處在 2009 年編制招標文件時已制定新航管系統要包括三個主要的
子系統：分別是主用航管系統、備用航管系統和最終備用航管系統。招標文件列
明最終備用系統是一個獨立的系統，而採用的軟件和系統結構要完全與主用系統
和備用系統分離。這種設計的目的是減低當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同時出現故障時
而導致整個系統癱瘓的風險，以確保飛行安全。新航管系統有關採用最終備用航
管系統的要求，與美國、德國和挪威等海外大型空管中心採用類似系統設置和最
佳慣例看齊。 
 
10.  民航處在當時已留意到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國際民航組織）相關要求和
亞太區空管系統的發展，並認爲新航管系統標書裏制定最終備用系統只需具備基
本的航空交通管制功能，已經足以應付當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同時出現故障時的
情況。 
*委員會秘書附註：  有關附錄二，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3。  

有關附錄四，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4。  
附錄三及附錄五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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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當新航管系統合約在2011年2月批出予投標商Ｂ後，國際民航組織在同年
9月決議制定區域性空管應變計劃，在亞太區建立一個有系統的緊急應變框架。
該框架提供更詳盡的細節和具體指引，協助空域和機場使用者應付在各種緊急情
況下（例如在空管系統故障或功能降低時）的運作。民航處基於國際民航組織的
最新發展，在審視招標文件內有關最終備用系統的要求和新航管系統合約後，認
爲有需要優化相關系統要求，使新航管系統具備更佳的能力去處理各種緊急情
況，以確保飛行安全。 
 
12. 投標商Ｂ的合約經已包括最終備用系統的條件要求。就優化最終備用系
統的功能以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要求，民航處認爲通過更改合約相比於重新
招標採購的做法更具成本效益。至於優化最終備用系統功能的有關合約更改，民
航處已按照政府《規例》的規定和徵詢律政司就《世貿組織有關政府採購協議》
的意見，並獲得政府物流服務署投標委員會批准。 
 
 
(f) The tender assessment of the existing ATMS Autotrac 1 
 
13.  現時，《規例》有明確指引政府部門應採用30% - 40%比重作為技術評分，
而價格評分則為60% - 70%。然而、回顧1993年採購現有航管系統(Autotrac 1)的
時候，政府未就上述技術和價格比重作出規定。經查核有關的檔案記錄後，顯示
在1993年以公開招標的方式採購現有航管系統，當中選擇投標商時採納了兩個階
段的投標方式。評審委員會在首階段挑選合資格的投標商進行第二階段投標。挑
選條件包括技術及價格評審。在價格評審時，評審委員會只會就合乎項目價格指
標的建議書進行挑選。對於合乎項目進度的建議書，會按11個挑選準則進行評
審。其中有關價格的2項約佔總評分的13%，而其餘9項有關項目包括實施計劃、
系統性能和投標商的能力等佔總評分的87%。在第二階段，入選的投標商的投標
價不可高於第一階段投標時的價格。第二階段的價格評分佔總評分的8%，而其他
的評審準則，包括項目實施計劃，各種系統性能，投標商的能力等，佔餘下總評
分的92%。 
 
 
(g) The outstanding deficiencies/observations recorded during the Factory 
Acceptance Tests and Site Acceptance Tests 
 
14.  在 2012 年的 6 月至 7 月期間的工廠驗收測試共錄得 204 項跟進事項，在

當中 90%的事項獲得修正及核實後，民航處有條件地接受工廠驗收測試結果。而

於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間，另外錄得 104 項跟進事項，這些事項會在實

地驗收測試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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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民航處在驗收測試新航管系統期間發現的跟進事項，並不意味新系統的

功能欠佳或不安全。民航處為複雜而精密的航管系統進行驗收測試的要求十分嚴

謹，過程中難免會發現一些跟進事項，而其目的是確保這個由海外大型空管系統

供應商製造的系統能適應本地航空交通的情況，讓系統日後能安全、穩定及可靠

地運作。 
 
16.  該 308 項(204 + 104)跟進事項，當中的 300 項份屬新航管系統原有合約

上的要求，而餘下的 8 項屬於第一次更改合約的系統優化項目。該 308 項按其性

質分類如下: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間發現
的跟進事項的性質 數量 

系統功能 1 121 
人機界面 2 101 
工程項目 3 86 

總數 308 
 
註一:系統功能 - 數據處理相關的功能 
註二:人機界面 - 用戶/操作者的界面 
註三:工程項目 - 技術關注事項 

 
17.  現時，308 個跟進事項中超過 84%已獲解決，只餘下 49 個事項仍在跟進。 

 
 

(h) Comparison of the expected and actual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ATC system 
project 
 
18.  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項目實施計劃的預定和實際完成日期的比較，已載
於附錄六。 
 
 
 
民航處 
2014 年 12 月 

 *委員會秘書附註：  有關附錄六的表 2 及表 1，  
請分別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7 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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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3 

 

附錄二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由財委會撥款至批出合約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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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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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第 4 章  

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貴  秘書處於本年 1 月 7 日關於採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一事

的來信收悉，我們回覆如下。 
 

 

(a)(i) 基於什麼準則和透過那些渠道以制定是次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招標
所邀請的45個本地供應商和43個海外供應商的名單? 

 
(ii) 問題(i)所邀請的供應商屬於那種業務性質? 

 

政府物流服務署（下稱 “物流署”）備有各種貨品和相關服務的本地及海外

供應商名單，以便在進行採購時，向有關供應商發出投標通知。供應商可

根據所提供的貨品或服務向物流署申請加入有關的供應商名單內。是次招

標所邀請的包括物流署供應商名單內所有本地及海外雷達儀器（包括導航

雷達）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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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低回應率於公開招標項目是否常見，即發送超過 80 封招標邀請
後，只收到 5 份投標建議書？  

 

為了擴闊貨源及獲取最合乎經濟效益的投標書，政府於二零零九年以公開

招標方式採購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除了將相關的招標公告刊登在政府憲報

及上載到物流署的網頁外，政府亦邀請了上述雷達儀器（包括導航雷達）

的供應商參與投標。跟過往以公開招標方式採購相當專門、複雜及技術要

求較高的系統比較，是次招標的回應率並不算低。 

 

 

(b) 於 90 年代初，有多少供應商被邀請為 ATMS Autotrac I 的招標提交建
議書? 以及收取到多少份投標建議書? 

 

在一九九三年採購的雷達數據處理及顯示系統、飛行數據處理系統及模擬

器系統 (統稱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航管系統)”)，分兩個階段進行，分別

為資格預審招標及局限性招標。 

 

首階段的資格預審招標，目的是邀請有興趣的供應商為政府免費提供系統

定義研究。這項招標是由民航處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根據民航處的紀錄，

當時共邀請了三十間供應商參與投標，而收到的標書共有五份。 

 

民航處完成了首階段系統定義研究後，共篩選了三間供應商，並要求前政

府物料供應處就第二階段(即系統建立階段)進行局限性招標，以邀請首階

段獲選的三間供應商投標。該三間供應商均就一九九四年六月的第二階段

招標提交了投標書。 

 

 

(c) 參照招標條款 8.4 條所述“所提供的系統如沒擁有已證實的表現記
錄，將不會被考慮”，應如何詮釋“已證實的表現紀錄”? 

 

有關合約的招標文件由民航處擬備，並經物流署和律政司審核才發出。在

詮釋招標文件的條款時，我們一般不會抽出個別條款作單獨考慮，而是與

有關招標文件的上下文同時閱讀。“所提供的系統如沒擁有已證實的表現

記錄，將不會被考慮”是招標條款第8條中第8.4條的最後一句，因此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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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款時須根據第8條全文的用詞和精神一併考慮，而不應單單抽出這句作

出詮釋。 

 

招標條款第8條是有關投標者往績的要求。投標者必須根據條款第8.1條的

要求提供往績證明，以示其可符合第二階段有關強制規定的評估。投標者

亦必須根據條款第8.2條的要求提供往績證明，當中包括參照地點讓政府可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進行視察，以示其可符合第三階段有關重要規格的評估。 

 

條款第8.4條中有四句，最後一句所述的“所提供的系統如沒擁有已證實的

表現記錄，將不會被考慮”是該段上文的延續。根據招標條款第8.4條第一

和第二句，政府可聯絡投標者按條款第8.2條所提供參照地點的系統用家，

要求他們提供有關系統性能表現的額外資料，以證明投標者有能力提供能

符合標書要求的系統。條款第8.4條第三句說明，假如有參照地點的系統用

家指出系統未能符合招標文件的重要規格，投標者須提供解釋及新的參照

地點系統用家以證實系統的表現。因此，條款第8.4條第四句內所要求的

“已證實的表現記錄”為該條款上文所指投標者所提供參照地點的系統表

現記錄。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 

 

 （葉敏中      代行）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 

 
 

副本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經辦人：陳美嘉女士） 

       民航處處長（經辦人：胡志光先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經辦人：黃慧敏女士） 

審計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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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第４章－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理 
 

(a) 正如於 3 月 11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會議中所述，第一階段的合約工程是指在民航處

總部大樓的新空管中心內安裝及啟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而第二階段的合約工程

是把現有位於機場禁區內的空管中心改裝成備用空管中心，並裝置新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在每個階段都有設置備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確保維持有效的航空交通管制

運作。 
 
 有關資料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 I. 
 
 
(b) (i) – (iv) 項的回覆如下 : 

 
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標書評審程序各有不同目的。根據第 8.1 段，投標商須就第二

階段評審提供資料，以證明投標商在供應、安裝和協助啟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

相關經驗，而根據第 8.2 段，投標商須在第三階段證明其建議系統能符合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的要求，包括系統操作、功能、容量上的要求，以及硬件和軟件要求等。

因此，投標商須在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提交參考場地及有關資料，以便標書評審委

員會進行評審。鑑於兩個階段各有不同目的，提供給第二階段作評審的參考場地可

以有別於第三階段作評審的參考場地。 
 
雖然在招標文件中並沒有規定，但所有投標商在第三階段中提供的參考場地均載有

與其標書建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相同的主系統/主要組件。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為這兩個階段所提供的參考場地列表及詳細資料已載於附
錄 II。 
 

(c) 標書沒有明確規定通過第二階段評審的投標商所提供的參考場地須具備建議系統的

完整版本。在五個通過第二階段評審的投標商，有兩個投標商所提供的參考場地只

安裝了建議系統的核心組件。 
 
(d) 二十名來自航空交通工程及標準部和航空交通管理部的專業人員所組成團隊負責擬

定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標書。該名相關人員是團隊其中一位成員，參與擬定有關系

統的運作要求，包括人機界面、空管中心和指揮塔工作席位的人體工程學設計、控

制台和系統顯示等。該名相關人員在 2006 年 8 月開始退休前休假之前，負責監督

空管中心和控制塔的管理和運作，及提供航空交通服務。他擁有超過 30 年空管運

作經驗，亦曾於九十年代從啟德過渡到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期間負責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的試驗﹑評估﹑訓練和實施等工作。鑑於該名相關人員擁有寶貴的經驗，在

2006 年 9 月至 2012 年 8 月期間，受聘為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並擔任團隊的顧問1。 
 

                                                 
1  由於“該名相關人員”在退休前的職級為首長級薪級表第 1 點的首長級公務員，管制期是由離職前休假

完結後起計的兩年，即由 2007 年至 2009 年。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錄 I，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9。  

附錄 II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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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標書評審工作由民航處從不同分部

共 11 名工程和航空交通管理專業人員組成標書評審委員會負責。由於該名相關人

員具備處理啟德空管中心過渡至赤鱲角的經驗，他在評審委員會擔當顧問角色，向

評審委員會成員在運作方面提供意見，包括人機界面﹑系統功能﹑培訓計劃﹑測試

計劃﹑降級運作模式和應急備用安排等。在評審委員會內，該名相關人員擔任顧

問，並沒有參與標書評審或評分的工作。 
 

(e) 在現行的政府公務員事務局的規管機制下，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後(例如退休、辭

職、合約期滿)必須取得審批當局事先批准，方可在訂明的限制期內從事外間工

作，以確保公務員在離職後不會從事可能與其過往政府職務有實際、潛在或觀感上

利益衡突，又或損害公務員隊伍的形象或令政府尷尬的工作。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下聘請的員工，亦受《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及《官方

機密條例》(第 521 章)的法例規管，前者將公營和私營的貪污行為訂為刑事罪行，

後者管制未經授權而披露官方資料。 
 
關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投標，民航處均嚴格遵守既定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程序處理。所有標書評審委員會成員已在進行標書評審工作前申報及保證確認沒有

利益衡突。而投標評審委員會之組成經中央投標委員會2批准。 
  
(f) 每年用於維護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支出約為 590 萬元。2014 年對現有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進行一次性維護改善措施，以加強系統能力去確保系統安全及可靠地運

作。一次性維護改善措施的費用已包含在每年的保養項目支出之中。有一支團隊負

責維持現有及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運作穩健可靠，每年的人手支出為 950 萬元。 
 
 

(g) 請參閱附錄 III. 
  

 
(h) 在擬定標書期間，政府物流服務署（從一般採購的角度）和律政司（從法律的角

度）已檢視因項目延遲所引致的有關損害賠償的條款（這條款並不是一個懲罰，因

為懲罰性條款不能強制執行），並列入在標書中。 
 

根據有關賠償條款的法律原則，損害賠償金額須基於因項目延誤而導致的真實預先

估算損失。這些損失包括維持現有系統運作所涉及額外的維修費用（當中包括儲存

現有系統的特殊備件和軟件維護的費用），以及為確保現有系統的持續安全和有效

率運作所需的額外人手費用等。民航處已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第一及第二階段完

工日期的延誤而計算有關每日的損害賠償金額。這是完全符合政府於招標文件中採

納的既定的方向，以避免在條款上因金額過高或懲罰性引起爭議，導致在法律上不

能強制執行。 
 

                                                 
2   中央投標委員會主席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庫務)，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政府物流服務署

等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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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附文件 
 
附錄Ｉ至 III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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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向新航管系統承辦商支付款項的計劃 

甲. 新航管系統 (原有合約) 

I. 已支付款項: 

付款條款 航管系統  
(百萬港元) 付款日期 

當簽署航管系統協定條款時 
(航管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二十) 88.8 2011 年 3 月 25 日 

當按照實施計劃完成特定進度指標的各項

目： 
1.9a (付運第一階段1的設備和安裝器材到達現

場)； 
1.9c (付運、安裝及啟用於民航處總部大樓及

北指揮塔的航管系統控制台) 和 
1.9e (民航處總部大樓內的電腦化培訓系統的

第二部分場地驗收測試)  
 (航管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十) 

44.4 2013 年 7 月 18 日 

總價格2: 133.2   
II. 預定支付款項: 

付款條款 航管系統 
(百萬港元) 預定付款日期 

當發出第一階段航管系統驗收合格證書時 
(航管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五十) 222.0 

2013 年 12 月 20 日

(由於第一階段航管

系統之驗收計劃推

遲至 2015 年下半

年，該款項尚未支

付) 

當第一階段航管系統軟件保養期完結時 

 (航管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五) 22.2 2018 年 12 月 20 日

                                                 
1 第一階段航管系統是指在民航處總部大樓內的新空管中心安裝及驗收新航管系統。 

2 誤差為港元$0.1M 可能引致總價格小幅度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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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發出第二階段航管系統3驗收合格證書時 
(航管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十) 44.4 

第二階段大樓 
入伙日4後 39 週  

當第二階段航管系統軟件保養期完結時 
(航管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五) 22.2 

第二階段航管系統

驗收後 60 個月 

總價格 2: 310.95   
 

第一次合約更改 (CV#1) 

I. 已支付款項: 

付款條款 CV#1  
(百萬港元) 付款日期 

當簽訂第一次合約更改時 

 (第一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二十) 

 
8.0 2012 年 9 月 25 日 

當按照實施計劃完成特定進度指標的各項目: 
1.9a (付運第一階段

1
的設備和安裝器材到達

現場)； 
1.9c (付運、安裝及啟用於民航處總部大樓及

北指揮塔的航管系統控制台) 和 
1.9e (民航處總部大樓內的電腦化培訓系統的

第二部分場地驗收測試)  
(第一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十) 

 

 

4.0 2013 年 7 月 18 日 

總價格 2: 12.0   

                                                 
3 第二階段航管系統是指在新後備空管中心，即經翻新後在禁區內現有的空管中心，安裝及驗收新航管

系統。 

4 第二階段航管系統大樓是指禁區內現有的空管中心。當完成由現有系統運作過渡至新空管中心後，現

有的空管中心的航管系統將退役，而現有的空管中心將進行翻新。當翻新完成後，新航管系統的承辦商

將會開始於現有的空管中心進行第二階段的合約工作，即是以新航管系統取代現時的航管系統，並將禁

區內現有的空管中心轉換成備用空管中心。 

5根據原有合約，民航處已預留四千一百九十萬的備用資金，暫未計劃予以承辦商。在系統驗收後，民航

處將會檢討是否有需要使用該筆資金購買系統維護服務，以確保系統有效和可靠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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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預定支付款項 

付款條款 CV#1  
(百萬港元) 預定付款日期 

當發出第一階段航管系統驗收合格證書時 
(第一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五十) 20.0 

2013 年 12 月 20 日
(由於第一階段航管

系統之驗收計劃推

遲至 2015 年下半

年，該款項尚未支

付) 

當第一階段航管系統軟件保養期完結時 

 (第一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五) 2.0 2018 年 12 年 18 日

當發出第二階段航管系統 3 驗收合格證書時 
(第一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十) 4.0 

第二階段大樓 
入伙日後 39 週 

當第二階段航管系統軟件保養期完結時 
(第一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五) 2.0 

第二階段航管系統

驗收後 60 個月 

總價格 2: 28.06   
 
乙. 第二次合約更改(CV#2) 

I. 已支付款項: 

付款條款 CV#2  
(百萬港元) 付款日期 

當簽訂第二次合約更改時 

(第二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二十) 

 
8.9 2013 年 12 月 2 日 

總價格 2: 8.9   
II. 預定支付款項 

付款條款 CV#2  
(百萬港元) 預定付款日期 

當發出第一階段航管系統 1 驗收合格證書時 
(第二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六十) 26.8 

2013 年 12 月 20 日 
(由於第一階段航管

系統之驗收計劃推

遲至 2015 年下半

年，該款項尚未支

付) 

當第一階段航管系統軟件保養期完結時 
(第二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五) 2.2 2018 年 12 月 20 日

                                                 
6 根據第一次合約更改，民航處已預留二百四十萬的備用資金，暫未計劃予以承辦商。在系統驗收後，

民航處將會檢討是否有需要使用該筆資金購買系統維護服務，以確保系統有效和可靠的運作。  



 

- 146 -  

當發出第二階段 3 航管系統驗收合格證書時 
(第二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十) 4.5 

第二階段大樓 
入伙日後 39 週 

當第二階段航管系統軟件保養期完結時 
(第二次合約更改系統總價格的百分之五) 2.2 

第二階段航管系統

驗收後 60 個月 

總價格 2: 35.87   
 

* * * * * 

 

                                                 
7 根據第二次合約更改，民航處已預留二百一十萬的備用資金，暫未計劃予以承辦商。在系統驗收後，

民航處將會檢討是否有需要使用該筆資金購買系統維護服務，以確保系統有效和可靠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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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7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第 4 章－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理 

 
 
(a) whether the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CAD”) had solicited comments 

from users of Autotrac III regarding its performance prior to the award of 
the 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ATMS”) contract? If yes, please 
provide the relevant record; 

   
民航處在航空管理系統(航管系統)標書評審過程中有向由投標商提供參

考地點的用家查詢對系統的意見。相關的記錄載於附錄一. 

(b) a list of current users of Autotrac III; 
 
Autotrac III 系統現於迪拜機場，印度的德里、孟買和清奈等機場使

用。此外，承辦商設計和生産並與 Autotrac III 採用相同關鍵子系統的

空管系統亦在德國，美國和加拿大被廣泛使用。 
 

(c)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Tender for replacement of the ATMS, the 
Government reserves the right to conduct visits to the factory(ies) and 
reference site(s) of all the tenderers who have passed Stage 2 evaluation to 
verify compliance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In this regard,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 a list of the reference sites provided by each of the tenderers who 

have passed Stage 2 evaluation; 
 

每個投標商提供的參考地點名單載於附錄二. 
 
(ii) the reasons for not conducting visits to those reference sites in (i); 

and 
 

在技術評審新空管系統標書期間，標書評審委員會對所有 5 家符合

標書裏必要規定的投標商進行了廠房實地考察。此外，標書評審委

員會亦設計和發出一套問卷邀請投標商提供的參考地點用家提供書

面資料。我們認爲這個安排更具效率和合乎經濟效益，因爲： 

 
 
 
 *委員會秘書附註：只在此隨附民航處的函件及問卷樣本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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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到新航管系統的複雜性和高度技術性，進行廠房實地考

察可以對系統進行更具體和廣泛的測試或檢查，以便評核投

標商的技術能力，並可即場向投標商提出問題，方便和投標

商直接溝通和澄清有關問題。 
 

• 各投標商設在廠房裡的裝置可提供更合適的環境，有助他們

展示 新科技和新空管系統的重要功能，尤其是那些關鍵性

的安全功能。 
 

(iii) records of the request made by CAD to the air traffic control service 
providers or other parties of the reference sites for information on 
the relevant air traffic systems provided by the tenderers, and their 
replies; 

 
如以上(a)段陳述，相關的查詢記錄已載於附錄一. 

 
(d) with reference to Clause 8.1(h) of the Conditions of Tender, the tenderer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serviceability/availability figures showing that the 
system was put in service for no less than 6 consecutive months any time 
within the last 10 years preceding the Tender Closing Date. The 6 
consecutive-month period is also used in other paragraphs of Clause 8.1. 
In this regard, please provide; 

 
(i) the reason for using “no less than 6 consecutive months” as the 

minimum track record requirement and in other paragraphs of Clause 
8.1; and 
 
民航處訂立必要規定，投標商須提供系統可服務性/可用性資料，顯

示在截標日前的 10 年內，系統有不少於 6 個月的連續運作時間。基

於運作經驗和民航處從赤鱲角機場項目得到的經驗，6 個月時間應足

以反映系統可能會出現的重要異常情況。 
 

(ii) the minimum track record requirement for procuring the existing 
ATMS Autotrac I in 1993. If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requirement, the 
justification for such chang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6 months might not 
fully refl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現有的航管系統 (即 Autotrac I) 的標書無特別規定建議系統在參考地

點必須有 少的運作時間。儘管如此，投標商如有相關資料，亦須

盡量提供過往 12 個月系統的可服務性/可用性資料。經過多年積聚經

驗，民航處在新航管系統標書中採用不少於 6 個月的具體要求，此

要求亦在其他主要空管系統的標書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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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ith reference to Clause 8.4 of the Conditions of Tender, records showing 
that CAD has conducted the due process to ensure that all five tender 
proposals wer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proposed 
System should have proven performance record; 

 
民航處嚴格按照投標條件去制定評審程序，尤其是投標條件第 8.4 項，

這亦符合國際與業界的做法。民航處除了透過審查已提交文件、向投標

商澄清資料外，亦以問卷向系統用家索取用家反饋、系統表現、投標商

表現等，以確定投標商的建議系統能符合所有重要的規定。此外，民航

處亦對 5 家投標商進行了廠房實地考察（同一套檢查清單預先發送給所

有投標商），以確定建議系統能滿足相關的重要的規定。(有關記錄載

於附錄三） 
 

 
(f) referring to Clause 20.1 of the Conditions of Tender, the alternative 

proposals, if any, submitted by each tenderer; 
 

只有一個投標商提交替代建議，但標書評審委員會因替代建議不符合標

書要求而沒有進一步考慮建議。 
 

(g) whether the tender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enderers whose 
combined score is the highest and second highest respectively is below the 
total cost of two contract variations for the ATMS contract, i.e. $89 million;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由於兩次更改合約的優化項目都是

國際民航組織 新發展以及不斷演變的空管運作要求所引發，民航處有

需要儘早實施這些合約以外的優化項目。 
 
(h) whether CAD had assess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or prior to 

submitting the request for the first contract variation? If yes, please provid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records on the result of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在 2012 年 1 月向政府物流服務署提交第一個更改合約要求前，民航處

基於以下事實考慮了承辦商的表現： 
 

• 自從 2011 年 2 月新航管系統批出合約以來，承辦商每月都準時

提交進度報告，表現滿意。 
 

• 承辦商準時提交電腦輔助訓練系統的驗收測試程序，並按原定時

間表進行驗收。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錄三，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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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統詳細設計檢討階段，承辦商設立了一隊系統和軟件專家，

他們都是對現有航管系統具有充分知識和經驗的人員，去參與詳

細系統設計的檢討工作。承辦商在系統設計表現專業，並盡力把

已經討論的要求納入向民航處提交的系統詳細設計文件內。 
 
• 新航管系統的承辦商同時是現有航管系統的承辦商，也是負責現

有航管系統軟件保養與支援的服務供應商。 現有航管系統的表

現穩定可靠，而民航處亦滿意承辦商的表現。 
 
 
(i) the source of funding to cover the two contract variations in the 

procurement of the ATMS; 
 

兩次更改合約的款項來自 2007 年 5 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所批出的撥

款。 
 

(j) relevant extracts of the ATMS contract provisions relating to claims 
against dela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合約規定第 17 條和 45 條內有關算定損害賠償和終止合約的條款載於附

錄四。 
 

(k) with reference to the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in the ATMS by way of 
contract varia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s 2.6 and 2.9 of Chapter 4, 
please provide: 

 
(i) a breakdown of the cost by items listed out in paragraph 2.6 

(a), (b) and (c) for Contract Variation No. 1; 
 
第一次更改合約費用為港幣 4,240 萬。 
[有關費用詳情，請參閲附錄五。] 
 

(ii) a breakdown of the cost by items listed out in paragraph 2.9 
for Contract Variation No. 2; and 
 
第二次更改合約費用為港幣 4,680 萬。 
[有關費用詳情，請參閲附錄五。] 

 
(iii) the reasons for having 50 positions for ATMS, but only 

requiring the contractor to provide 32 simulator training and 
input operator positions in the contract;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錄五，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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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管系統設立約 50 個空管工作席位及 32 個模擬訓練和

資料輸入席位是要確保香港飛行情報區內空管服務能高效

運作，並為空管人員提供專業培訓。 
 
為數約 50 個空管工作席位供航空交通管制員為香港飛行情

報區內的航班提供無間斷的空管服務。工作席位數目取決

於運作經驗和香港飛行情報區的頻繁交通量。模擬器系統

訓練席位是為分批培訓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員和評估空管

程序而設。原先 32 個模擬訓練和資料輸入席位的建議數目

是為航空交通管制員提供足夠的培訓機會，以確保有充足

數量及受過專業訓練的航空交通管制員來提供安全有效率

的空管服務，建議席位數目是以航空交通穩定增長作為考

慮。 
 

(l) criteria on whether and when an enhancement to ATMS should be made, 
in particular for enhancements arising from new requirements from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有關新航管系統的優化，民航處主要是根據國際規定、航空安全、運作

需要和成本效益而作出考慮。 
 
每當國際民航組織公佈新措施優化飛行安全和運作效率 (例如全球航空

導航計劃和區域性航空交通管理應變計劃)，所有成員都須要按運作效

率、航空安全和成本效益方面的考慮來規劃實施這些新措施的路線圖。 
 
由於國際民航組織新的要求在新系統項目進行期間出現，在系統運作前

加入這些措施會更具成本效益和能夠減低安全風險。同時，這安排對於

軟件開發工作和測試能產生協同作用，對運作影響也能減到 低。 
 

(m)  the countr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which have adopted the Air traffic Management contingency arrangemen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7 (a) of Chapter 4; 

 
我們正向國際民航組織查詢有關資料，收到有關資料後會即時提交。 

 
(n) The total cost of 23 enhancements to the existing ATMS; 

 
由 1994 年系統設計開始至今，對現有航管系統共作出了 23 次軟件改

動。所有軟件優化改動的總支出為港幣六千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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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elevant extracts of the ATMS contract provisions relating to the capacity 
of air traffic control; 
 
有關系統處理能力的要求載於附錄六。 

 
(p) whether consideration had been given to engaging external experts to 

assist in the procurement of ATMS in view of the complexity involved; 
 

在系統採購初期，民航處曾探討聘請外來專家的需要和合適性。但基於

時間緊迫和項目的高度技術性，民航處經考慮後認為處方人員跟承辦商

直接商討用家要求和需要更具成本效益和效率。此外，民航處也認為聘

用外來顧問需要額外的協調和監管，會導致成本上升。 
 
(q) with reference to the overdue en-route navigation charges referred to in 

Table 6 of Chapter 4, please provide: 
 

(i) the latest figure on the total overdue amount; 
 

截至 2015 年 1 月 7 日，逾期的過境導航收費總金額為二

千一百三十萬元。 
 
 

(ii) details of the overdue amount with the longest overdue 
period; and 

 
逾期繳款 長的債務人的欠款為八十萬元。該債務人 早

的繳款通知書的到期日為 2008 年 6 月。 
 
 

(iii) details of the cases which involved an overdue amount of 
$250,000 or more, including the amount involved, length of 
the overdue period and follow-up actions taken, including 
whether any unrecoverable amount will be written off; 

 
 逾期付款個案和跟進工作的細節詳載於附錄七。 

 
(r) whether CAD has reported to LegCo about the two contract variations and 

delays in implementing the ATMS contract. If yes, please provide the 
relevant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s; and 
 
有關工程進度和合約更改在提交給立法會議員、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

員會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的回覆內已有述及，相關回覆詳載於附錄八。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錄七，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44。  

附錄八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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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umber of suppliers invited to submit proposals for the ATMS Autotrac I 
Tender in the early 1990s. 
 
現有航管系統共邀請了 30 間潛在供應商投標，名單詳載於附錄九。 
 

(t) Extra Item (Request item in 2nd letter from PAC also dated 7 January 
2015) 
Provide details of the complaint lodged by an unsuccessful tenderer of the 
ATMS contract concerning the requirement of possession of “proven 
performance record” by the contractor as specified in Clause 8.4 of the 
Conditions of Tender,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Review Body on Bid 
Challenges on this case. 

有關落選投標商所作的投訴及投標投訴審裁組織的裁決詳載於附錄十。 
 
 
 
 
夾附文件 
1. 附錄一至十 (部份附錄只提供英文版本) 
2. 附錄中英文版本列表 

 
 
 
 

* * * 完 * * *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錄十，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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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民航處的函件及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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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 162 -  

 
 
 



- 163 -  

 
 



- 164 -  

 
 



- 165 -  

 
 



- 166 -  

附錄六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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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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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第四章 

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a)   (i)      
&(ii)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Xxx Xxx 

X Xxx xxx 

X Xxx Xxx 

X Xxx Xxx 

X Xxx Xxx 
 

(iii) 請參閱附錄 I。 
 

(iv) 請參閱附錄 I。  
 

(v)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vi)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b) 當民航處於 2011 年 2 月向系統供應商批出合約時，Autotrac 

III 系統仍未在杜拜及印度的機場正式運作。因此，民航處沒

有在批出合約前向杜拜及印度的機場徵求意見。此外，民航處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I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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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嚴格按照招標文件中規定的評標程序，並只向由投標商所提

供的參考地點發送問卷，徵求用户對投標商的系統之意見。 
 

(c)    (i)  請參閱附錄 II。 
 

(ii) 請參閱附錄 II。 
 

(iii) 民航處向由投標商所提供的兩個參考地點－德國及加拿大發送

問卷，徵求用户對投標商的系統在技術、運作和穩定性，以及

投標商的表現等提供資料。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該兩個系統均載有 Autotrac III 的核

心組件，分別為監察數據處理（SDP）和飛行數據處理

（FDP），即被視為支援航空交通管制運作最關鍵的 ATMS 核

心組件。監察數據處理（SDP）是用作監察雷達上航班的位

置，而飛行數據處理（FDP）是用作處理航空公司所提交的飛

行計劃。承包商的監察數據處理（SDP）及飛行數據處理

（FDP），即 Autotrac III 的核心系統組件，已在國際上被廣泛

應用，其中包括美國、德國、加拿大、迪拜、印度等。 
 

(iv) 請參閱附錄 II。 
 

(v) 請參閱附錄 II。 
 

(d) 民航處已經嚴格按照了在招標文件中規定的評標程序。投標商

的產品銷售記錄，不構成技術或價格評估的一部分，因此，標

書評審委員會(TAP)沒有要求得到相關資料。 
 

(e) 政府在 1994 年 8 月批出現有的 ATMS Autotrac I 合約予雷神。

在合約中，Ceselsa 被雷神任命成為唯一的分包商，負責開發飛

行數據處理和模擬器子系統。 
 

(f) 於 2013 年 6 月，航管系統的供應商已解決了近 9 成於廠內驗

收測試(FAT)中要跟進的事項。剩餘事項並不包括對航管系統

技術和運作表現上的關鍵事項。民航處考慮到系統供應商已經

證明系統大體上符合合約的最終規格規定的要求，因此，民航

處認為大體上可以接受 FAT 的結果。此安排是根據合約附表 6

中第 2.2 段及第 2.4.5 段進行。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管

制人員是負責管理批出的合約，因此民航處沒有就此事徵詢政

府物流服務署的意見。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II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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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請參閱附錄 III。 
 
 
 
 

夾附文件 

附錄 I 至 III 
 
 

*  *  *  *  * 

*委員會秘書附註：附錄 III並無在此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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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I) 回覆帳目委員會於 2015 年 3 月 30 日的來信 

 

(a)  在 2013 年及 2014 年期間，用於現有航管系統的維護費用每年平均為五百九

十萬元。當中包括在 2014 年進行的一次性優化措施以改善系統能力去處理不

斷增長的航空交通流量，以確保系統安全及可靠的運作。 

 

在 2013 及 2014 兩年間，用於維持現有航管系統運作的人手開支每年平均約

為九百五十萬元。該人手開支不論於現有或將啟用的新航管系統都是須要

的。 

 

 開支的詳細項目請參閱附錄 I（見附頁）。 

 
 
(b) (i) – (ii) 之回覆: 

為配合民航處新總部大樓項目及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更換項目，在 2007 年 5 月

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後，民航處於 2007 年 10 月 1 日新增一個助理

處長職位，以領導專責小組。該職位於已 2013 年 3 月刪除。其後，監督及執

行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更換項目的工作，由另一位民航處的助理處長兼任。 

 

專責小組由 7 個有時限的公務員職位、民航處內部調配在職人員及以非公務

員合約條款聘用的人員組成。此外，亦從建築署及機電工程署分別借調一名

高級建築師及高級機電工程師，為專責小組提供專業意見。項目在不同時期

所需的人手會有所調整。隨著項目的發展，專責小組成員逐漸減少。截至

2015 年 4 月，小組成員數目為 2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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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7/08 財政年度起，民航處新總部大樓項目及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更換項

目的人手情況及開支的詳細資料請參見下表： 

民航處新總部大樓項目及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更換項目 

的人手情況及開支 

年份 人手 開支 ($百萬) 

2007/08 25 11.9 

2008/09 38 33.8 

2009/10 39 40.7 

2010/11 45  41.7  

2011/12 49  46.1  

2012/13  40  38.5  

2013/14  34  28.5 

2014/15 31  29.1 

在 2015 年 4 月 24 不適用 

 

(iii) – (iv) 之回覆: 

根據與航管系統承包商所簽訂合約，新航管系統的竣工日期為 2013 年 12

月。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底，專責小組人手開支為二千三百三十萬

元，包括有時限的公務員職位及以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人員的開支。調

配民航處在職人員參與航空交通管制系統的更換項目工作並無額外開支。 

 

因項目專責小組並沒有參與現有航管系統的維護和運作，本段所述人手開支

並不包括在前述項目（a）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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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之回覆: 

 

項目專責小組就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更換項目進度定期向民航處高級管理層報

告，而民航處高級管理層一直密切關注該項目的進度，並通過定期、特別會

議、高級管理層會議及新航空交通管制系統過渡會議等，向項目專責小組作

出指導和指示。 

 

為監察航管系統合約的工作進度及加快完成項目，民航處已要求承包商增加

資源以加快項目的實施。已採取的多項優化措施詳列如下：－ 

 

(1) 於 2013 年 4 月成立一個項目督導委員會，主席為民航處副處長，以加強

對航管系統進度的監督，並在關鍵問題上作出及時的指示，同時為項目提供

必要的資源； 

 

(2) 民航處處長、副處長、助理處長及承包商高級管理層分別於 2013 年 11

月、2014 年 5 月、8 月、10 月及 2015 年 3 月舉行特別會議。於會議上，民航

處要求承包商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盡量減少工程的延誤，其中包括：調配

額外資源和具有相關經驗人員，儘早解決關注事項，及提交可行的項目實施

計劃； 

   

(3) 自 2014 年年初，民航處助理處長、總電子工程師及承包商高級管理層進

行每週的電話會議，監督該項目的進展、調整工作優先次序和人手資源等，

以及時解決重要關注事項，並加強雙方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及 

 

(4) 按民航處的要求，承包商的項目管理和有關專家自 2014 年年初訪港多

次，與民航處人員討論航管系統的關注事項。於 2014 年 4 月至 5 月，承包商

的項目專家小組被調派到香港工作，為期四個星期，以加快完成實地驗收測

試。在工程項目的不同實施階段，承包商安排最合適的專家來港與民航處進

行實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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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管系統承包商態度積極，以及在航空交通管制系統更換項目上採取了優化

措施，包括：調配更多的資源，使項目取得了具體的進展（詳情請參閱項目

（d））。 

 

(c) 航管系統承包商已修正在 2012 年 6 至 7 月進行的廠內驗收測試過程中所錄得

的 204 個缺漏 / 關注事項。而有關 2014 年 8 至 11 月於實地驗收測試中記錄的 

1,000 個跟進事項中，約 80%是屬性質輕微，不會影響航管系統的安全性及開

始運作。餘下的 20％屬優先項目，當中約 90％亦已獲得修正 / 處理。其餘項

目預計於 2015 年年中開始驗證。 

 

(d) 由於航管系統承包商為項目投入了額外的資源，航管系統承包商加快了修正

新航管系統的缺漏 / 關注事項的進度。航管系統的承包商已修正所有於廠內

驗收測試過程中錄得的缺漏 / 關注事項。另外，大約 90％的於實地驗收測試

期間確定的優先項目亦已獲修正 / 處理。其餘關注事項亦預計於 2015 年年中

開始驗證。此外，空管人員的模擬器培訓亦已於今年初展開。 

 

鑑於新航管系統的最新進展，我們預計於 2015 年第 3 季完成全部驗收測試，

並緊接空管人員的全面培訓。於培訓完成後，新空管中心將正式啟用。基於

上述發展，我們有信心新空管中心可於 2016 年上半年開始運作。 

 
(e) 政府內部已訂立定期審核政府常規費用的機制。民航處嚴格遵守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所公布的程序作日常費用審查，以確保收取空管服務及航路導航收費

符合「用者自付」的原則。民航處嚴格遵守庫務署署長所公布的成本計算手

冊以編制和審批空管服務和航路導航收費，並於有需要時，向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律政司尋求有關意見，包括相關的成本和修訂用戶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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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回覆帳目委員會會於 2015 年 4 月 1 日的來信 
 

我們了解政府帳目委員會會議中提及的印度報章，是指傳媒於 2010 年對印

度機場 Autotrac III 系統性能的報導。根據印度機場管理局所提供的資訊，

印度德里、孟買和清奈機場的 Autotrac III 系統於 2011 年 7 至 9 月才開始運

作。根據我們的記錄，在新航管系統合約於 2011 年 2 月簽訂前，民航處沒

有收到任何上述印度報章的傳媒報導。 

 

 

附上 

附錄 I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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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第 4 章 

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貴   秘書處於本年 3 月 30 日及 4 月 1 日關於採購航空交

通管理系統一事的來信收悉，我們謹回覆以提供所需資料。 
 
（一）擬備招標條款第 8.4 條的記錄 

 

 根據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規例》＂)，若

貨品及服務採購合約的估值超過 1 億元，部門在向外發出招標

文件前，必須先把招標文件送交律政司審核；政府物流服務署

（“物流署＂）亦會從採購良好做法的角度審核招標文件。 

 

 民航處按上述《規例》的規定，於 2009 年 5 月 13 日發出

電子郵件將航空管理系統招標文件第一稿 (下稱“第一稿＂)

送交律政司及物流署審核。第一稿中第 8.4 條最後一句為 “A 
proposed Sys tem wi th  no  proven per formance  ( tha t  meet  the  
requi rements  in  the  Speci f ica t ions)  wi l l  not  be  cons idered  
fur ther .”（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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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我們的資料顯示，律政司於 2009 年 6 月 12 日發出電子

郵件對民航處的第一稿提出意見及修改建議，該電郵的第 5
段是有關第一稿第 8 條的意見（見附件二）。律政司在該段中

要 求 民 航 處 確 認 是 否 根 據 第 一 稿 附 錄 B 所 載 列 的 強 制 性 規

定，投標者無須擁有供應和安裝與標書建議系統相同型號的空

管系統的經驗。律政司同時指出，第一稿第 8.4 條最後一句 “A 
proposed Sys tem wi th  no  proven per formance  ( tha t  meet  the  
requi rements  in  the  Speci f ica t ions)  wi l l  not  be  cons idered  
fur ther .”有些累贅，提議民航處在考慮是否需要括號內的字眼

時考慮投標者所提供的產品資料及符合招標要求的聲明，是否

已能證明有關系統符合重要規格的要求；是否需要有關系統必

須曾在其他地方使用才會被接納。 

 

 根據我們的記錄，民航處於 2009 年 6 月 24 日發出電郵回

應律政司就第一稿所提出的意見及修改建議(見附件三)。民航

處回應律政司上述有關第 8 條的意見時，同意將第一稿第 8
條中有關相同型號的字眼刪除，以便與附錄 B 所載列的強制性

規定一致，並同意接納律政司就 8.4 條的建議字眼，把最後一

句 修 訂 為 “A proposed  Sys tem wi th  no  proven per formance  
records  wi l l  not  be  cons idered  fur ther .”。 

 

 據我們的資料顯示，物流署並沒有就第一稿第 8 條的改動

提出意見或建議。 

 

（二）有關印度機場採用 Autot rac  I I I 情況的報導 

 

 根據我們的記錄，物流署在 2011 年 2 月批出上述空管系

統合約前，並沒有收到任何資料或文件有關 Autot rac  I I I 系統

在印度各機場使用狀況的報導。 

 

 物流署在 2011 年 3 月 15 日曾回覆其中一名不中標者於

2011 年 3 月 4 日的來信(見附件四) 。我們信中第 5.4 段回應

該不中標者就有關 Autot rac  I I I 在印度機場使用時出現問題的

剪報的意見。物流署在徵詢民航處及律政司就有關信件的回應

後，回覆該不中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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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 

 

 （葉敏中      代行）  

 

附件  

 

副本送：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傳真 :2523 9187) 
       民航處處長（傳真:2910 638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傳真:2147 5239） 

審計署署長(傳真 :2583 9063)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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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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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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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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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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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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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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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招標文件 

 

現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及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內有關「系統」的要

求，並沒有作出改變。民航處因應其運作現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經驗，

在新系統的合約內對系統提出更詳盡及具體的要求，但與現時系統的合約

一樣，中標承辦商同樣是必須提供系統的硬件和軟件。 

 

新航管系統的招標文件是按照民航處的運作需要，市場調查所得的最新空

管技術及嚴格遵守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及《世界貿易組織政府

採購協定》的有關規則而制定，而且亦汲取了業界的意見。現時民航處的

空管中心內設有大約 20 多個空管人員工作席位。總括營運現時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的經驗及應付未來航空交通的增長，民航處認為新空管中心需要大

約 40 至 50 個空管人員席位，遂於招標文件內訂明投標商提供的參考系統

須處理不少於 40 個空管人員席位。 

 

另外，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處理能力及功能將比現有系統更為優勝。新

航管系統每天可處理 8,000 份飛行計劃書的資料，約為目前民航處空管中

心內使用中的系統的 5 倍。新系統亦可同時監察 1,500 個空中或地面目

標，是現有系統的 1.5 倍，足以應付未來航空交通的增長。 

 

此外，問題中表示印度德里機場與香港國際機場的航空交通流量差天共地

的說法亦不準確。兩地的航空交通流量實為接近。印度德里機場每天航機

升降量平均每日約為 900 班，而香港國際機場則為 1,100 班。 

 

民航處制訂新空管系統招標文件，包括有關賠償方面的條款，完全按照政

府物流服務署及律政司的意見。賠償金額的計算是按照政府物流服務署一

般計算大規模/複雜系統的賠償的慣例，以每日因新系統交付延誤而導致需

要維持現有系統運作所涉及的成本(總賠償金額的計算基礎以 100 天為上

限)，及根據律政司提供計算損害賠償的有關成本時需考慮的細項，而計算

出來的。至於現時空管系統的招標文件，因系統交付延誤而導致賠償上限

為合約總額約一成。 

 

 

2. 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是否擁有「已證實的表現紀錄」 

 

民航處採購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完全是按照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

例》及《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而進行。  

 

招標文件經政府物流服務署和律政司審核後才發出。政府物流服務署已在

其回覆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文件中已就招標條款第 8.4 條的詮釋作出詳細解

釋，指出該條款須根據第 8條全文的用詞和精神一併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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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1 年民航處新空管系統的招標過程中，曾有落選投標者質疑中

標商提供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並不符合招標文件內有關系統擁有

「已證實的表現記錄」的要求，認為有違《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

定》(《協定》)的規定。特區政府隨即按照《協定》的規則，將有關

投訴交由根據《協定》設立的獨立專責審裁組織1審理。審裁組織經

詳細審視後，認同「系統擁有已証實的表現記錄」此字句必須與有

關招標文件的上下文同時閱讀，因此「系統」一詞應指「投標者連

同其建議系統所蓋括的元素」，否則答辯人既不可安裝新的子系統，

亦不能採用新科技，因為新的子系統在本質上不可能擁有已証實的

表現記錄。堅持將有關條款解釋為一個已存在及在整體上擁有已証

實表現記錄的系統，並不正確。此外，審裁小組發現，中標者建議

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有關子系統確實擁有「已証實的表現記錄」。

審裁小組並未察覺答辯人對任何投標者包括投訴人有任何不公允或

偏見。審裁小組看不到任何理據支持投訴人的案件，因此投訴被駁

回。有關審裁小組裁決的摘要，載於附錄一。 

 

中標承辦商建議使用的系統已在迪拜和三個位於印度的機場使用。美國、

德國及加拿大的機場亦廣泛使用同一中標承辦商的系統，該批系統與建議

中的系統型號不同，但主要性能及最新技術則完全相同。迪拜機場現時航

機升降量平均每日約為 1,000 班，而印度德里機場每天航機升降量平均每

日約為 900 班，而香港國際機場則為 1,100 班。 

 

曾有傳言指系統於印度曾經發生不穩定事故，民航處亦有與迪拜及印度有

關當局查詢。迪拜有關當局在回覆中表示滿意中標承辦商於當地提供的系

統的表現，而印度機場當局在回應民航處查詢時則表示系統在三個空管中

心的運作滿意，並澄清過往發生的事故與系統的表現無關。有關迪拜及印

度有關當局回覆的函件副本，載於附錄二(只有英文版本)，以供參考。 

 

 

3. 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更改 

 

民航處認為於新航管系統投入運作前將系統優化以配合相關要求更符合成

本效益，並減低系統於投入運作後進行大規模改動所導致的安全風險。 

 

 

 

 

                                                       
1  審裁組織提供一個獨立及公正的平台，專責審理參與有關採購的供應商指稱有關採購過程涉及違反《協

定》的投訴。工業貿易署設有秘書處，為審裁組織提供服務。審裁組織由 12 名成員組成。他們從社會

各階層中甄選出來，包括法律界、工程界及會計界，並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作出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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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更改合約 

 

民航處就新航管系統優化工程所牽涉的兩次合約更改，均嚴格按照《物料

供應及採購規例》所訂的程序進行，並經過政府物流服務署的審核和批

准。民航處沒有隱瞞給予中標承辦商的更改合約費用。在每一次合約更

改，民航處都按程序，向政府物流服務署申請，詳細列出有關資料，包括

所涉及的費用。 

 

新航管系統在處理能力和功能方面比現時航管系統優勝，有能力應付本港

現時的航空交通量及未來增長。新航管系統的標書早於 2009 年 4 月定

稿，合約於 2011 年 2 月批出後，系統「詳細設計檢討」階段隨即展開。

由於系統規模龐大、複雜，而合約要求嚴謹，招標文件自草擬完成至

2012 年 1 月提交更改合約建議予政府物流服務署有相當時間，其間國際

民航組織提出了新要求，為制定區域性空管應變計劃，提供更詳盡的細節

和具體指引，協助空域和機場使用者應付在各種緊急情況下（例如在空管

系統故障或功能降低時）的運作，包括將更多的航空交通數據作同步處理

等。同時，民航處根據一直運作現行航空交通系統管理的經驗，亦發現了

其他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功能有需要優化，包括復飛飛行程序和空中交通

服務設施間數據通訊系統及運作效率等。民航處考慮到提升運作、培訓效

率、提高航空交通安全，和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要求後，認爲有需要

優化相關系統要求，使新航管系統具備更佳的能力去處理各種緊急情況，

包括讓空管人員可繼續提供空管服務，加強保障飛行安全。 

 

本處 2014 年 12 月 27 日致貴會的回覆中已指出，民航處在 2009 年編制招

標文件時已制定新航管系統要包括三個主要的子系統：分別是主用航管系

統、備用航管系統和最終備用航管系統。招標文件列明最終備用系統是一

個獨立的系統，而採用的軟件和系統結構完全與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分

離。這種設計的目的是減低當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同時出現故障時而導致

整個系統癱瘓的風險，以確保飛行安全。新航管系統有關採用最終備用航

管系統的要求，與美國、德國和挪威等海外大型空管中心採用類似系統設

置和最佳慣例看齊。 

 

於原先新航管系統的合約中所提供約 32 個模擬器的訓練席位及輸入操作

員席位，其目的是要確保向民航處空管人員提供專業訓練的同時，也保障

香港飛行情報區內飛行安全及維持有效率的航空交通管制服務。按照計

劃，模擬器系統將同時用於航空交通管制員就執行航機進近管制及航路管

制方面工作的訓練，以及用於評估空管程序。隨着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員

持續檢討現行空管運作的經驗，處方詳細分析了操作新系統的培訓需要，

並認為有需要新增終端管制的工作，以使有關培訓更為全面，使航空交通

管制員更有能力應付長遠持續增長的航空交通量。我們同意如能在草擬招

標文件時加入有關要求，會更為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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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問題中提到設置了 343 個空管席位，數量並不正確。新空管系統可

容納共約 120 個空管工作席同時操作。每個席位均會設置 2 至 3 台電腦，

分別連接到主用航管系統、備用航管系統和最終備用航管系統，同時支援

空管運作。由於模擬器的運作模式與實際操作不同，故有關建議並不可

行。 
 

第一次更改合約所涉及的費用，用於因應上述國際民航組織的最新發展進

行的優化項目，以及優化復飛飛行程序和空中交通服務設施間數據通訊系

統及運作效率及增加訓練席位等。 

 

(二)第二次更改合約 

 

2012 年年中新空管系統的硬件設備逐步完成。同時，民航處亦積極與承辦

商跟進系統軟件方面的事項。該批事項屬於非關鍵事項，並不影響整體系

統操作。 

 

中標承辦商於 2012 年 7 月在得到民航處的不反對後，運送硬件設備來港，

開始培訓工作。在這樣的安排下，有關推進落實新系統的工作得到加快。

此外，民航處安排了十多位人員到美國接受航管系統項目的相關訓練。問

題中所指出的受訓空管員工和數目並不正確。 

 

因應國際民航組織亞太地區於 2011 年 9 月推行有關航機導航性能的要求，

以及在 2012 年年底的第 12 次空中航行會議中通過全球空中航行計劃

(Global Air Navigation Plan)，並將航空系統組塊升級(Aviation 

System Block Upgrades - ASBU) 的框架列入全球空中航行計劃中，以提

高飛行安全，空域容量和效率。根據第 12 次空中航行會議中建議，要求將

區域性空中航行計劃(Regional Air Navigation Plans)與全球空中航行計

劃(Global Air Navigation Plan)於 2014 年 5 月前落實達成一致，並根據

運作需要將焦點集中於實施航空系統組塊升級。香港作為區域性航空交通

樞紐，有必要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的建議及實際運作需要適時實施有關要

求，以提高空中航行的安全性，空域容量和效率。 

 

民航處亦已經完成對相關的地面系統/基礎設施優化工作，以確保這些設施

運作完全配合新空管系統。 

 

 

(4)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安全性 

 

民航處一直以航空安全為首要原則。民航處為複雜而精密的航管系統進行

驗收測試的要求十分嚴謹，過程中難免會發現一些跟進事項，而其目的是

確保系統日後能安全、穩定及可靠地運作。於新航管系統驗收測試期間發

現需跟進事項，於其他機場並不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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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年的 6 月至 8 月期間的工廠驗收測試共錄得 308 項跟進事項。現

時，超過 84%已獲解決。民航處及承辦商在積極跟進餘下的事項，以期盡

早處理所有有關事項。 

 

2012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間發

現的跟進事項的性質 
數量 

系統功能 1 121 

人機界面 2 101 

工程項目 3 86 

總數 308 

 

註一:系統功能 - 數據處理相關的功能 

註二:人機界面 - 用戶/操作者的界面 

註三:工程項目 - 技術關注事項 

 

新航管系統項目現已進入後期系統測試和驗收階段，民航處當務之急及工

作焦點應為妥善處理在過往測試/驗收階段發現的跟進事項，在所有測試、

訓練和安全要求均完滿結束後，將邁向整個新空管中心在 2016 年上半年啟

用的目標。民航處並沒有忽略合約上可採取的行動，並會在適當時候就詳

細情况、可能的理據、整體系統項目、敏感資料及算定損害賠償等因素一

拼考慮。 

 

一般而言，系統的硬件及軟件的保養期分別為 2 年及 5 年。在新航管系統

的採購合約中，承辦商需要按照合約規定提供軟硬件保養、及系統優化和

擴展。新航管系統的承辦商同時亦為現有航管系統的承辦商，並一直為現

有系統提供軟件保養服務。現有系統的運作一直保持可靠及穩定，而承辦

商由 1998 年開始至今所提供的保養服務一直令人滿意。為確保新系統安

全、可靠和穩定，民航處在新系統投入服務前，會就新系統進行詳細及嚴

謹的功能測試，亦會根據國際航空安全管理標準及既定程序，為新系統進

行全面的安全評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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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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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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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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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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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i) information on GLD’s usual practice for determining the compensation for 
large-scale/complex systems; and 
 
回覆： 
 
政府就大型 / 複雜系統因完工日期延誤而引致的損失，會設定損害賠償金額，一

般做法是由用戶部門按其有關系統的個別情況作真實預先估算損失。金額可定為

每日或每周的一個固定金額或一次性成本 / 合約價值的一個百分比，並設有上

限。 
 
 
(a)(ii) compensation clauses in the tender for the procurement of the existing ATMS 
Autotrac I in 1993.  If there were changes to the compensation clauses, the 
justifications for such changes; 
 
回覆： 
 
上次採購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Autotrac I 的合約補償條款載於附錄一。上次和

今次採購有關系統的合約補償條款訂定方法基本一致，即民航處按當時每日真實

預先估算損失而釐定損害賠償金額，並設定賠償上限。但由於上次和今次採購兩

個系统的推展計劃有所不同，賠償方式需按系统內不同部分的完工日期延誤而計

算。上次合約的損害賠償金額是以模擬器和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完工日期延誤而

釐定；而這次的合約則根據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第一及第二期完工日期的延誤而

計算。 
 
 
(b) with reference to clause 8.1 to 8.4 of the Conditions of Tender to the procurement 
of the new ATMS regarding the track records requirements,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 whether similar clause had been used in the conditions of tender in the procurement 
of other large-scale/complex systems.  If yes, the relevant details of such tenders; 
 
回覆 : 
 
招標條款第 8.1 至 8.4 條涵蓋投標者或其分判商過往經驗、投標者的工廠及參照

地點的實地視察，以及須提交的相關資料。根據我們的記錄，採購其他大型／複

雜系統時一般都有類似的要求。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錄一，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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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採購大型／複雜系統或對部門運作至為關鍵的系統時，標書大多會有評估

投標者經驗的條款。用戶部門會按有關系統的個別情況和需要而釐定評估投標者

經驗的準則，例如處理同類合約的系統規模及執行人員的經驗等；要求進行系統

示範、工廠實地視察及索取參照地點有關資料的規定亦時有採用。由於每個系統

的規格及應用範圍有所不同，所以在制訂相關規定時也有不同的要求。  
 
  
(ii) copy of similar provisions in the tender for the procurement of the existing ATMS 
(Autotrac 1) in 1993; 

回覆 : 

上次採購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Autotrac I 的投標方式與今次採購新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的投標方式不同。現有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Autotrac I 在選擇投標商時，採

納了兩個階段的投標方式。首階段為投標者進行資格預審，再邀請在首階段通過

資格預審的投標者進行第二階段投標。 
 
當時由民航處負責為投標者進行首階段的資格預審。由民航處提供有關投標者相

關經驗要求的條款載於附錄二。至於在第二階段招標文件中有關示範安排要求的

條款載於附錄三。 

 

(iii) whether the description “A proposed System with no proven performance record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in Clause 8.4 was included in the first draft of the 
Tender documents submitted by CAD to GLD.  If no, the details on how this 
description was included in Clause 8.4; 
 
回覆 : 
 
民航處向政府物流服務署遞交的首份招標文件擬稿內的第 8.4 條為“A proposed 
System with no proven performance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Specifications)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 ”。此句在擬定標書過程中曾作出修

改，使招標條文更清晰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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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whether the description referred to in (iii) above had been used in the procurement 
of other large-scale/complex systems.  If yes, the relevant details of such tenders, 
including how the description had been incorporated in these procurement exercises; 
 
回覆 : 
 
根據我們的記錄，政府在採購其他大型／複雜系統時，並沒有採用與“A proposed 
System with no proven performance record will not be considered further”完全一致的

描述。 
 
 
(v) number of enquiries receiv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use 8 before the Tender 
Closing Date and from tenderers. 
  
回覆 : 
 
根據我們的記錄，除了有一名投標者查詢招標條款第 8.1 條有關空管人員席位的

類別外，政府在截標日期前並沒有收到由投標者或其他公司就詮釋招標條款第 8
條的查詢。  
 



- 243  -  

附錄二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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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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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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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7 

 

 

(I) 回覆帳目委員會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的來信 

(a) (i) 及(ii) 之回覆: 

 請參閱附錄 I。 

 
(a) (iii) 及(iv)之回覆: 

 
 推行整個新空管系統涉及 8 個主要系統合約，當中 7 份系統合約的工程已大致

完成，其中 2 個項目的系統自 2013 年已開始啓用，其他 5 個項目的系統也將於

2015 年分階段開始啓用。這些項目系統現用以支援現有空管設備運行和培訓航

空交通管制人員。在新航管系統啓用時，這些系統會與其完全整合運作。為

此，這些系統保修期的開始及屆滿跟執行新航管系統合約並無關系。延續這些

系統的保修期沒有因為航管系統延遲而帶來額外支出。所有系統的合約已有條

款列明在保修期屆滿後，民航處可採購相關的維護服務。 

 

(b)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夾附文件 

附錄Ｉ至 II 

 
* * * * * * *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錄 I，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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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8 

 
附錄I 

新空管系統工程第一期合約完成日期和保修期 (註 1) 

 

合約 
合約工程 

完成日期 
保修期 保修期屆满日 

(a)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合約工程 

正在進行 

2年 保修期 

未開始 

(b) 航空交通服務數據管理系統 系統驗收正在敲

定中,預計於2015

年6月完成 

2年 保修期 

未開始 

(c) 航空資訊管理系統 2013年4月1日 2 年 2015年3月31日 

(d) 航空訊息系統 2012年8月15日 2 年 2014年8月14日 

(e) 主幹網絡 2012年6月13日 2 年 2014年6月12日 

(f) 通訊及記錄系統 2013年1月16日 2 年 2015年1月15日 

(g) 搬遷並擴建航空交通服務訊息處

理系統 

2013年9月9日 2 年 2015年9月8日 

(h) 附屬系統及技術支援系統 2012年11月5日 2 年 2014年11月4日 

 

註 1:  保修期於合約工程完成日期後開始。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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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9 
 

附錄I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 

實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重要事件 
 
參考

編號 重要事件 完成日期 相關系統 

第一階段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 
1.15a 由現有系統過渡至第一階段的

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註：此階段在民航處總部大樓

的新空管中心的新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完成安裝及驗收之後，

現有的航空交通管制運作將由

現有的空管中心過渡至新空管

中心。 
 
 

最新預計的開始過渡日期為

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

並於2016年年中完成。 

主用系統、備用

系統和最終備同

系統(包括硬件和

軟件)（註2） 
 

1.16 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最新的人

機界面和功能，引進到電腦化

培訓系統軟件 
 
註：電腦化培訓系統是用作訓

練民航處航空交通管制員，對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更熟悉並定

期更新他們的技能，去履行航

空交通管制的職責。 
 

最新預計新航空交通管理系

統於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

完成安裝。電腦化培訓系統

最新軟件預期於2016年年中

完成。 

電腦化培訓系統 
(包括硬件和軟件)

 

第二階段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現有空管中心的翻新工程尚未動工）（註1） 
1.17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控制台在航

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二階段大樓

(“第二階段大樓”)的付運、安

裝及驗收 
 
 

現有空管中心 
翻新完成後13週 

 

1.18 第二階段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設備及安裝器材在第二階段大

樓的付運和安裝 
 
 

現有空管中心 
翻新完成後16週 

 

主用系統、備用

系統和最終備同

系統(包括硬件和

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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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a 提交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二階

段實地驗收測試時間表和程序

供審批 
 

現有空管中心 
翻新完成後17週 

 

1.18b 交付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二階

段初始備件到現場  
 
 

現有空管中心 
翻新完成後28週 

1.19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二階段實

地驗收測試 
 
 

現有空管中心 
翻新完成後24週 

1.20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二階段設

備及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一階

段和第二階段的完整軟件可靠

性驗收測試 
 
 

現有空管中心 
翻新完成後29週 

1.21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一階段和

第二階段的系統整合測試 
 

現有空管中心 
翻新完成後30週 

 

1.22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第二階段完

成日期 
現有空管中心 
翻新完成後39週 

 

 

 
 
註1：所有完成日期均只就第二階段合約而列出。原招標文件程序 4中規定了第1.17、1.21和
1.22項目的完成日期，是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必須符合的，承辦商在其提交的標書建議其
他項目的完成日期，並得到政府同意放在合約內。 
 
 
註2：主用系統是一套完整的系統，能夠單獨提供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全部容量、功能和能
力。備用系統是一套獨立的系統，與主用系統完全相同，在主系統不能正常運作的情況下維持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運作。民航處人員可使用主用系統或備用系統進行航空交通管制工作，當
其中一個系統在使用時另一系統就緒作即時備用。最終備用系統是一個獨立的系統，採用的軟
件和系統結構完全與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分離。這種設計的目的是減低當主用系統和備用系統
同時出現故障時而導致整個系統癱瘓的風險，以確保飛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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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0  

 
回覆帳目委員會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的來信 

(a) (i) 、 (ii) 及(iii) 之回覆: 

 

自 2013 年啟用的兩個新空管系統為：- 

1. 主幹網絡 (CBS) 

2. 附屬系統及技術支援系統 (ATSS) 

  

上述新系統連接監察和無線電通訊外站系統至主要的空管系統。由於上述新

系統擁有更大頻寬，數據量與傳輸速率以及系統可靠性和容量有所提升，強

化了外站與現有空管中心的數據傳輸，以及前線空管人員與管理人員之間的

通訉，因此支援現有空管系統處理本港不斷增加的航空交通量。當新空管中

心開始運作後，上述新系統將與其他新空管系統和航管系統全面整合。 

向系統供應商購買主幹網絡和附屬系統及技術支援系統的保養服務每年費用

分別約為港幣二百二十萬元及七萬元。 

 

(b) 我們在考慮到跟進事項的數目正逐步減少，已經在 2015 年 5 月 20 日的信件 (回

覆政府帳目委員會於 2015 年 5 月 15 日的來信) 和 2015 年 5 月 15 日的信件 (回

覆政府帳目委員會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的來信) 中陳述了我們對向公眾披露有關

資料的關注。不過，在顧及政府帳目委員會的考慮以及我們對有關情況作進一

步審視後，我們現提供截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的最新數據如下，以供政府帳目

委員會考慮放入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報告內：-  

於 2014 年 8 月至 11 月對新航管系統進行的實地驗收測試中記錄了約 1,000 個跟

進事項，當中約 80%屬於輕微性質，不會影響新航管系統的安全性及開始運

作。民航處一直密切監察承包商的表現，並要求承包商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加快餘下 20%優先項目 (即 200 項) 的修正。航管系統承包商與民航處緊密合

作，並投入更多的資源，去解決該 200 個優先項目。截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餘

下約有 14 個優先項目，將於 2015 年 6 月底前獲承包商修正 / 處理。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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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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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  

附錄 II 
 

有關新航管系統所增加 

每一項新功能/優化的詳細資料及成本 

 

 

第一次更改合約 

審計報告 2.6(b)段涵蓋的有關新航管系統所增加每一項新功能/優化的詳細資料

及成本如下： 

描述 成本 

(i) 改良抵港航機排序的算法，改善處理復飛航機的人機界面 
 

於抵港航機排序系統增加功能，以改良抵港航機排序的算

法，包括計算平均延誤程序，雙機盤旋特殊安排，進入香港

飛行情報區前預先排序，二次監察雷達重複代碼優化，並優

化人機界面，以改善處理復飛航機，確保安全及高效的空管

運作。 

 
 
 

HK$8.4M 

(ii) 提高民航處內部多個運作單位的協調運作效率 
 

於電子飛行進程單系統增加功能，以優化在飛行進程單系統

中的飛行相關信息，改善飛行數據操作員、控制塔空管人員

及控制中心空管人員互相間協調，提供更高效率的空管運

作。 

 

 
 
 

HK$4.2M 

(iii) 與鄰近空管中心的互通兼容安排 
 
優化空中交通服務設施間數據通訊(AIDC)界面，使航管系統

可以使用由國際民用航空組織制定不同版本的 AIDC 訊息協

議與其他空管中心通訊，以提高運作效率。 

 
 

HK$12.5M 

Total: HK$ 25.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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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  

附錄 IV 
有關新航管系統所增加 

每一項新功能/優化的詳細資料及成本 
 

 
第二次更改合約 
第二次更改合約涵蓋的每一項新功能/優化的詳細資料及成本如下： 

描述 成本 

(a) 隨著項目發展，加上在培訓時取得的實踐經驗，發現有必要

引進新的或更先進的功能(特別是航空交通流量管理及人機界

面方面的功能)，務求在管理更大的空域容量時，提高航空交

通管制員的操作效率和工作能力，從而加強飛行安全 
 
• 優化航管系統的操作，以提高空管人員於管理更大的空域

容量時的運作效率，同時亦能保持飛行安全。 
 
• 增強各種模擬和模仿駕駛員顯示功能，以提高空中交通模

擬場景的逼真度，靈活性和完整性，從而提高對空管人員

的培訓質量及提升空管人員的操作能力，以改善實際運作

時的飛行安全。 
 

 
 
 
 
 
 

HK$17.5M
 
 
 

HK$10.2M
 

(b) 改善系統是為了符合國際民航組織全球空中航行計劃(於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通過)和地區基於性能導航實施計劃的新要求 
 
• 新增功能，使空管人員於系統可實時建立圓形“特殊用途

空域”，及手動標籤飛行高度視窗，以改善運作安全及效

率，並符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於 2012 年 11 月的空中航行

會議中認可的最新全球空中航行計劃。 
 
• 於抵港航機排序系統中新增功能，提供“導航性能要求

1”，以符合國際民用航空組織亞太地區基於性能導航實施

計劃，提供有效率及安全的航空交通管理運作 

 
 
 
 

HK$3.4M 
 
 
 
 
 

HK$15.7M
 

Total: HK$46.8M
 



- 254  -  

附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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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航處諮詢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有關航空交通管理應變計劃於各國/行政區的

實施情況，得悉 5 個亞太地區的國家/行政區包括澳大利亞、法屬波利尼西

亞、緬甸、新加坡和斯里蘭卡已採用航空交通管理應變計劃，並配備可處

理次區域性(涉及兩個或以上的國家/行政區)的緊急情況。另外 11 個亞太地

區的國家/行政區，包括香港、澳門、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西

蘭、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湯加和美國，在先優化相關系統和程序配

備的條件下，亦已承諾會採用航空交通管理應變計劃。 
 
除亞太地區外， 其他地區包括中東及歐洲/北大西洋地區亦已制定類似以區

域為基礎航空交通管理應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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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5 
 
 

 

 

 

 

 

2523 5722
2810 2257
L/M (1) to TsyB 00/520/99/2/0
CB4/PAC/R63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第 4 章  

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貴  秘書處於本年 12 月 17 日關於兩度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

約一事的來信收悉，我們回覆如下。  
 

  提倡公平、公開及具競爭性的投標方式，一向是政府採購的基

本原則。在進行採購時，各局／部門須遵守《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

（下稱《規例》）的要求。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是以公開競投的程

序進行。招標要求在招標文件中訂明，供投標者參閱，而所採納的承

辦商是在預先訂定的評審準則下，獲識別為 高分的投標者，因此該

合約是透過公開、公平和明確的程序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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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就更改合約事宜清楚訂明指引，確保各局／部門妥善處理有

關事宜。根據《規例》，部門應盡量避免更改合約，若無法避免，一

般也只能作為權宜措施。不論任何情況，部門均不可更改合約，以致

超逾核准承擔額或核准計劃預算。若所作更改等同新的採購工作，及

有關合約受《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下稱《協定》)規管，

採購部門須確保所作更改符合《協定》的所有相關規定，並在需要時

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部門需按更改合約事宜所涉及的性質和金

額，向適當獲授權人員取得批核。部門亦應把核准更改合約事宜的相

關文件副本，送交審計署署長。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是由政府物流服務署(下稱「物流署」)

代表民航處批出。《規例》訂明，如需要更改根據中央投標委員會意

見而批出的物流署合約，而更改項目的累積價值不超逾原來合約價值

的 30%，有關更改合約申請需經由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批核。根據民航

處向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所提供的資料，須兩度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合約的要求，是為了符合有關航空交通管理的更高國際標準、國際民

用航空組織的新規定及香港日後航空交通量增長的運作需要。民航處

確認，為原來合約訂定招標規格時，並不知悉更改合約申請內所涉及

的額外／新要求，而該處亦確認，有必要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中加入

額外／新要求，以配合其運作需要。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關鍵系統。安裝任何額外

要求需要在該承辦商開發的專利軟件上作出修改，而只有該承辦商

享有有關軟件的源碼的獨有知識產權。根據民航處的資料，並無其

他潛在和合適供應商擁有有關專業技術，可以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的額外／新要求提供特製軟件和開發服務。在缺乏其他合適替代品

的情況下，以更改合約方式要求現有承辦商因應額外／新要求而提

供修改系統專利軟件的服務乃唯一切實可行的選擇。 

 

  民航處亦就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是否符合《協定》的相

關規定一事，徵詢法律意見。由於現有承辦商享有所提供產品的知

識產權，及額外／新要求須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現有功能具兼容性

和互換性，法律意見對兩度更改相關合約的安排並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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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承辦商為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事宜提供建議書（包括

詳細成本及人力需求）供政府評審。民航處比較了建議書的報價及原

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價格，確認有關建議書的報價公道、合理

和不會較現有合約價格的條件為差。民航處亦已衡量建議的人力需

求，以確保其與工作所需相稱。 

 

  物流署投標委員會在處理該兩項更改合約申請時，已謹慎考慮民

航處提出的理據，確保過程以公平的方式進行，而政府的利益亦受到

保障。然而，物流署投標委員會在批核該兩項合約更改事宜時指出，

採購部門尋求多次更改合約的情況並不理想，已要求民航處檢討其招

標策略和更妥善地計劃其日後的採購事宜。 

 

  鑑於以上所述，本局認為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事宜已按既

定程序和指引進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黃慧敏                  代行）  
 

 

 

2014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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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6 
 
 

 

 

 

 

 

2523 5722
2810 2257
L/M (1) to TsyB 00/520/99/2/0
CB4/PAC/R63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第 4 章  

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貴  秘書處於本年 1 月 8 日要求本局就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

約一事提供資料的來信收悉，我們回覆如下。  
 

  如本局於去年 12 月 29 日致貴  秘書處的覆函第四段所述，與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有關的更改項目累積價值不超逾原來合約價值

的 30%，有關更改合約申請需經由政府物流服務署（下稱「物流

署」）投標委員會批核。根據民航處向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所提供的資

料，兩度更改合約旨在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加入額外／新要求，以符

合有關航空交通管理的更高國際標準、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新規定及

香港日後航空交通量增長的運作需要。由於原來合約並無涵蓋有關的

額外／新要求，因此投標者不可能在招標過程中把額外／新要求納入

報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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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條款第9.4段清楚訂明，若承辦商有

實際或可能困難未能達到任何合約條款的要求，以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需就所採購的系统或服務提出更改，承辦商將無權就所作的更改獲支付任

何合約價格以外的款項。物流署投標委員會兩度審批更改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合約申請時，已考慮民航處的理據，認為合約條款第9.4段並

不適用，及有必要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中加入額外／新要求，以配合

其運作需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黃慧敏                  代行）  
 

 

2015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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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7 

 
 

*委員會秘書附註：本文件只備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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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8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件，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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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9 

 

附件 

 

由現有航管系統過渡到新航管系統的工作計劃 

 

時間 工作 

2015年第3季 完成新航管系統的所有驗收測試 

 

第3季至2015年底 新航管系統的運作培訓 – 利用新航管系統提供

實際航空交通管制的運作培訓 

 

第3季至2015年底 簡要介紹 – 對與新航管系統整合的其他新空管

系統的運作提供簡要介紹 

 

2016年1月至5月 影子運作 – 利用新航管系統模仿在現有航空交

通管制中心進行實時航空交通管制運作，以模擬

處理各種航空交通的情景 

 

2016年1月至5月 試行運作 – 使用新航管系統實時處理於香港國

際機場的航空交通，並由現有的航空交通管制中

心提供支援 

 

2016年6月 新航管系統正式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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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0 

 
政 府 總 部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運 輸 科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THB(T)CR 2/2172/08 電 話 Tel .:  (852) 3509 8241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63 傳 真 Fax :  (852) 2524 9397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第4章－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貴處12月16日的來信收悉。就來信提出的事宜，本人

獲授權回覆如下。  
  
 隨着香港國際機場以及區內航空業持續迅速增長，運

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 )在航空運輸政策上支持民航處更換新空

管系統，以提升民航處處理航空交通管制以及其他航空相關

服務的能力，應付未來航空交通的增長及確保航空安全和空

管效率。  
 
 運房局局長及常任秘書長 (運輸 )，分別每兩個月與民

航處處長舉行例會，就各項民航處的主要工作定期聽取處長

的匯報，出席會議者還包括民航處主要首長級人員。就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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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民航處就各項工作的最新進展在會議前提交書面報

告，以協助討論，在討論過程中，局長 /常任秘書長會給予意

見，但我們並無撰寫正式會議紀錄；不過會後跟進，仍按既

定工作程序辦事。  
 
 自 2007年 5月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有關更換航

空交通管制系統的撥款後，民航處處長於上述例會上定期向

運房局簡報有關更換空管系統工作的最新進展。運房局自

2012年下半年獲悉由於更換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工作進展較預

期緩慢，致新空管系統的啟用日期將會有所延遲後，一直敦

促民航處處長與其同事加緊努力，在確保新系統的運作暢

順、安全及穩定的前提下，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商 (合
約商 )緊密磋商，盡快解決新空管系統尚需處理的事項，以期

將有關延誤減至最少。而民航處為加快推展有關項目，已採

取以下措施–  
 

(a) 於 2013年 4月成立了一個由民航處副處長領導的

新航管中心及系統項目督導委員會，加強監察更

換航空交通管制系統項目的進度，並就重要議題

作適時指示；  
(b) 於2013年10月至11月期間，民航處相關的項目人

員前往合約商於美國波士頓的廠房，與其討論及

研究該系統正在優化及尚待解決的事項及運作細

節；  
(c) 民航處處長 /副處長 /相關助理處長分别於 2013年

11月、2014年5月、8月及10月與合約商高層人員

於香港舉行會議，要求他們採取一切可行措施減

少系統的延誤，包括調配更多資源及具相關經驗

的人員，盡快完成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尚待解決的

事項及提交切實可行的項目實施計劃；  
(d) 由2014年年初開始，民航處相關助理處長及總電

子工程師每星期與合約商高層人員進行電話會

議，檢討該項目的進展、調整工作優次及人力資

源等，以適時處理主要問題，並加強雙方溝通及

合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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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民航處要求，合約商的項目管理及專業人員自

2014年初曾多次到訪香港，與民航處人員詳細商

討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尚待解決的事項。合約商的

專業項目小組並於2014年4月及5月期間在港停留

共4星期以盡快完成實地驗收測試程序。  
 
 至於民航處就更換新系統進行的合約更改，是由民航

處根據特區政府制訂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相關規

定，詳細列出優化項目的細節及費用，並提交政府物流服務

署審核及批准。運房局並無參與有關合約更改的審批程序。  
 
 
 
  

 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  

 

(吳家進             代行 ) 

 
 
 
 
2 0 1 4 年 1 2 月 2 4 日  
 

 
 

副本抄送：  民航處處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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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 
 

政 府 總 部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運 輸 科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THB(T)CR 2/2172/08 電 話 Tel .:  (852) 3509 8241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63 傳 真 Fax :  (852) 2524 9397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第4章－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貴會1月7日的來信收悉。就來信提出的事宜，本人獲

授權回覆如下。  
  
 運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 )透過與民航處處長舉行的例

會，就各項民航處的主要工作，包括有關更換航空交通管制

系統 (空管系統 )的工作進展，定期聽取民航處處長及其他主

要首長級人員的匯報。除上述會議外，運房局日常亦與民航

處就空管系統的進度及有關工作保持溝通。  
 
  由於新空管系統的招標程序比原先預期的時間為長，而

且民航處新總部大樓的啟用日期有所延誤，因此民航處於

2010 年上半年預計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啟用日期將由原先預

計的 2012 年 12 月，延至 2013 年，並向運房局匯報有關情況。

民航處及後將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內訂明系統的完工日期

為 2013 年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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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的落實情況，運房局於 2012
年下半年得知由於該系統於廠內驗收測試的結果顯示有需要

繼續跟進的事項，因此影響新空管中心的啟用日期。運房局

在與民航處的會議上，多次責成處方抓緊進度，在確保新系

統的運作暢順、安全及穩定的前提下，加強對航空交通管理

系統的合約商的監督，盡快解決新空管系統尚需處理的事

項，以期將有關延誤減至最少。而民航處為加快推展有關項

目，已採取多項措施；詳情見本局於 2014 年 12 月 24 日致貴

會的回覆，在此不贅。  
 
  運房局及民航處一直都定期向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交代落實新空管中心的進展包括新空管系統的啟用日期，亦

積極回應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及其他立法會議員有關新空管系

統的提問，包括更新空管系統的進度。隨函夾附有關運房局

及民航處自 2010 年獲悉新空管中心的啟用日期有延誤後向

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副本，以供參閱。  
 
  此外，航空交通管理系統的合約是由政府物流服務署代

表民航處批出。根據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規例》)
的規定，有關合約的更改須經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批核。民航

處是根據《規例》的規定，處理有關的合約更改。  
 
  

 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  

 

 (吳家進          代 行 ) 

 
 
2 0 1 5 年 1 月 1 2 日  
 
 
副本抄送：  民航處處長  
     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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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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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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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 287 -  

 
 



- 288 -  

 
 



- 289 -  

 
 



- 290 -  

 
 
 



- 291 -  

 
 
 



- 292 -  

附件四  
 
 
 



- 293 -  

 
 



- 294 -  

 
 
 



- 295 -  

 
 
 



- 296 -  

 
 
 



- 297 -  

 
 
 



- 298 -  

 
 
 



- 299 -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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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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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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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 309 -  

 
 
 



- 310 -  

 
 
 
 



- 311 -  

 
 
 



- 312 -  

 
 
 



- 313 -  

 
 
 



- 314 -  

 
 
 
 
 
 



- 315 -  

 
 
 



- 316 -  

 
 
 



- 317 -  

 
 
 



- 318 -  

附錄 42  

PWSC(96-97)19 

 

 

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二日 

 

 

總目 702 － 港口及機場發展 

建築物 

輔助設施－政府內部服務 

新項目－赤角新機場第二條跑道的政府設施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將一個新項目列為工務計劃

甲級工程，稱為「赤角新機場第二條跑道的政府設施」，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6 億 200 萬元。 

 

 

問題 

 

 我們須增設特別設備和系統，以及增建政府設施，以輔助新機場第二條跑

道的運作。 

 

建議 

 

2. 建築署署長建議將一個項目列為甲級，以便添置特別設備和系統，並在新

機場增建政府設施，以輔助第二條跑道的運作。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費用為 6 億

200 萬元。這項建議獲工務司支持。擬建設施的位置圖載於附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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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劃的範圍及性質 

 

3. 民航處、皇家香港天文台(天文台)、香港海關及皇家香港警務處(警務處)

均需增設下述設施、設備和系統，以輔助第二條跑道的運作－ 

 

民航處所需的空中交通管制設備及系統 

 

(a) 兩套儀表陸系統，用以為降落第二條跑道的航機提供準確的無線電導

航。 

 

(b) 一套精確跑道監察系統，用以監察平行跑道上的空中交通，從而防止任何

航機偏離其跑道飛行路線，這樣，兩條跑道的運作量便可在所訂的安全標

準內得到充份使用。 

 

(c) 專為使用第二條跑道的航機而設的通訊設備，包括甚高頻／特高頻發射器

及接收器、流動／手提無線電收發兩用機、飛行區訊號纜、數據自動傳輸

裝置，以及連續不斷的供電系統和相關設備。 

 

(d) 輔助空中交通管制設備包括小型自動訊息轉換系統、語言處理系統、微波

連接系統、自動機場資料系統、供航機飛行時使用的氣象情報系統、數據

訊號纜網絡和連續不斷的供電系統及輔助通訊設備等。輔助空中交通管制

設備是用以執行某些基本空中交通管制工作。即使發生緊急事故，以致新

機場第一期建造的空中交通管制塔和管制大樓的正常運作受到影響，上述

設備仍可維持機場的運作。這些設備亦可用來訓練員工。 

 

天文台所需的氣象設備 

 

(e) 擴展機場氣象觀測系統，包括設置風速及風向儀、跑道視程計、風桅、電

腦工作站和訊號纜，以監察第二條跑道的氣象情況。 

 

(f) 輔助氣象設備，包括為機場氣象觀測系統而設的電腦工作站和配件；為機

場多普勒天氣雷達而設的地理情況圖象顯示器；一個小型氣象數據資料處

理系統；有關的通訊設備和訊號纜網絡等。在有需要時，上述設備會用作

支援輔助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運作(見下文第 3 段(g)項)，也會用來訓練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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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及飛行區設施 

 

(g) 興建一座建築物連塔樓，稱為精確跑道監察塔。內設精確跑道監察系統；

為通訊設備而設的天線裝置區及微波連接系統。這座建築物連塔樓高 56

米，亦會作輔助空中交通管制塔之用，並提供地方，供設置民航處和天文

台的辦公室和設備室；香港海關的監視／無線電通訊室，以及警務處一間

連天線的無線電設備室。建築物的底部將予擴大，以用作輔助空中交通管

制中心，並提供地方以設置輔助空中交通管制和氣象設備(見上文第 3 段(d)

項和(f)項)。 

 

(h) 為第二條跑道而建造的飛行區空中交通管制及氣象設施，包括設備室、其

他天線裝置區、屋宇裝備設施和訊號纜管道系統。 

 

(i) 為第二條跑道而設的飛行區警務設施，包括在重點位置設置的監視崗位，

以便在第二條跑道啟用後執行新機場的保安工作。此外，亦會裝設訊號纜

管道系統，將監視崗位和機場其他警務設施連接起來。 

理由 

 

4. 鑑於預測的空中交通需求量會有增加，而有關新機場啟用後跑道運作量的

預算已經修訂，故機場管理局預計赤角新機場啟用後，其第一條跑道將不能以理想的

運作服務水準，全面應付繁忙時段不受限制的需求。如只有一條跑道，估計在一九九八

至二零零一年期間，新機場可能要將約 400 萬名乘客拒諸門外。在這種情況下，不但機

場管理局及其業務夥伴，甚至香港的整體經濟，均會蒙受收入方面的損失。單以遊客消

費估計，損失 400 萬名乘客便相等於損失近 80 億港元。 

 

5. 因此，機場管理局的結論是，就運作效率、保持理想的服務水準，以及對

社會的整體經濟利益而言，實在有充份理由，在新機場啟用後，盡快啟用第二條跑道和

相關的設施。機場管理局已確定一九九八年十月為第二條跑道啟用的最早日期。在一九

九六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轄下機場委員會會議上，中英雙方達成共

識，認為機場管理局可即時進行赤角新機場第二條跑道及相關設施的設計及建造工

程。根據附件 II 所載的工程計劃工作編排，我們如要達至目標，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啟用

有關設施，則現在便要獲得所需撥款，俾能根據工程計劃的工作編排，如期就增設的設

施和設備系統進行招標。 

 

6. 與第一條跑道一樣，第二條跑道每一個方向須裝置一套儀表陸系統。在

處理第二條跑道的交通方面，有需要為空中交通管制而增設通訊設備。此外，另須增設

輔助空中交通管制設備，以補足及支援第一條跑道所設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統。同樣地，

亦須擴展機場氣象觀測系統及輔助氣象設備，使服務範圍伸展至第二條跑道，並為輔助

空中交通管制系統提供支援。即使發生緊急事故，以致新機場第一期建造的空中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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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塔及管制大樓的正常運作受到影響，上述設備仍可維持基本的空中交通管制／氣象觀

測工作。 

 

7. 裝設精確跑道監察雷達是用以在兩條跑道以獨立模式運作 (即兩條跑道

均可降落及起飛) 時監察航機，使其不會偏離航道。這個運作模式能使兩條跑道的運作

量得以充份利用。如不裝設這套精確跑道監察雷達，機場只能以受限制的分隔模式運作

(即一條跑道專供航機降落，另一條則專供航機起飛，但不能同時運作，即是說必須交

錯使用兩條跑道)，而其運作量將規限為每小時 50 架次。大約到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

預計的交通需求量便會超出這運作量。因此，該套精確跑道監察系統必須在交通需求量

超過跑道運作量(即受限制分隔模式下的運作量)之前裝置妥當。在該精確跑道監察系統

裝置後，有關方面約需要六個月，以制訂及評估使用該系統的運作程序，以及訓練職員

使用有關設備。 

 

8. 精確跑道監察系統及輔助空中交通管制／氣象設備將於一九九八年十月

之後數月內購備以供安裝，原因是供裝置這些設備的精確跑道監察塔需時 16 個月建造，

而有關工程要到一九九七年六月當機場管理局移交地盤後才能展開。這項安排不會影響

第二條跑道的啟用，因為在第二條跑道的運作初期，跑道的運作量會分期逐步增加。然

而，當局必須在跑道啟用後盡快把這些設施安裝妥當，以便應付日益增加的空中交通需

求。 

 

財政影響 

 

9.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工程的建設費用為 6 億 200 萬元(見下文第 11

段)，分項數字如下 -  

 

   

百萬元 

(付款當日價格)  

(a) 空中交通管制設備及系統  

 (i) 儀表陸系統 56.5  

 (ii) 精確跑道監察系統 90.1  

 (iii) 通訊設備 10.5  

 (iv) 輔助空中交通管制設備 72.3  

(b) 氣象設備  

 (i) 擴展機場氣象觀測系統 17.9  

 (ii) 輔助氣象設備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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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築物及飛行區設施  

 (i) 精確跑道監察塔 100.9  

 (ii) 飛行區空中交通管制及氣象設施 79.7  

 (iii) 飛行區警務設施 12.3  

(d) 應急費用 22.8  

  小計 480.0 (按 1996 年 3

月價格計算) 

(e) 通脹準備金 122.0  

  總計 602.0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10. 我們打算以固定總價形式批出所有合約，使政府能對其財政計劃有更確定

的預算。與新機場第一期工程一樣，基於成本及工作編排方面的利益，我們打算把部分

飛行區設施的工程(上文第 3(h)及(i)項)委託機場管理局進行。 

 

11. 所需撥款如獲批准，有關開支將會分期支付如下－ 

 

年度 

百萬元 

(1996 年 3 月價格)

價格調整 

因數 

百萬元 

(付款當日價格) 

1996 - 97  16.1 1.05 16.9  

1997 - 98  116.0 1.16 134.0  

1998 - 99  276.3 1.27 351.1  

1999 - 2000  71.6 1.40 100.0  

  480.0 602.0  

 

 

 

12. 按現時價格計算，估計第二條跑道增設政府設施所需的每年額外經常開支

為 4,4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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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 

 

13. 我們預計建議的系統和設備在運作方面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在施工

期間，我們會透過實施有關合約所定的一般減輕污染措施，以控制塵埃、噪音、地盤徑

流及廢物。 

 

土地徵用 

 

14. 這項工程計劃無須徵用土地。 

 

 

(DD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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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PWSC(96-97)19 

 

赤角新機場第二條跑道的政府設施 

工作編排 

 

   招標日期 

合約批出 

日期 

合約完成 

日期 

投入服務 

日期 

(a) 空中交通管制設備及

系統 

    

 (i) 儀表陸系統 九六年八月 九七年一月 九八年六月 九八年八月 

 (ii) 精確跑道監察系

統 

九六年六月 九七年四月 九九年三月 九 九 年 九 月

(註 2) 

 (iii) 通訊設備 九六年八月 九七年一月 九八年七月 九八年八月 

 (iv) 輔助空中交通管

制設備 

九六年六月至 

九七年一月 

九七年二月至 

九七年八月 

九九年二月 九 九 年 三 月

(註 2) 

(b) 氣象設備     

 (i) 擴展機場氣象觀

測系統 

九七年二月 九七年九月 九八年八月 九八年十月 

 (ii) 輔助氣象設備 九七年二月至 

九七年五月 

九七年九月至 

九七年十一月 

九九年二月 九 九 年 三 月

(註 2) 

(c) 建築物及飛行區設施     

 (i) 精確跑道監察塔 九七年三月 九七年六月 九八年十月 - 

 (ii) 飛行區空中交通

管制及氣象設施 

註 1 註 1 註 1 - 

 (iii) 飛行區警務設施 註 1 註 1 註 1 - 

 

註： (1) 將聯同機場管理局的飛行區土木工程合約一起進行的計劃。 

 

 (2) 雖然第二條跑道啟用時，這些設施將未能全面完成，但其後不久將需要這些

設施，以應付日益增加的空中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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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3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 
 第 4 章－航空交通管制及相關服務的管理  
 
 
(a) 請參閱附錄 I。 

 
(b) 民航處於 2013 年尋求國際民航組織的意見，並在 2014 年 11 月舉行的亞太區

民航局長會議內討論拖欠過境導航費的事宜。會議邀請國際民航組織促成設

立信息及經驗分享的機制，並繼續尋求實際可行的措施以應付拖欠導航費的

問題。就這個建議，國際民航組織提議於 2015 年 5 月在導航服務經濟小組中

討論這議題。民航處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c) 民航處建議視乎航空營運者的付款記錄，向個別營運者索取一個月的保證金

或銀行保證書。民航處已於 2015 年 1 月 26 日將建議致函律政司以咨詢法律

意見。民航處會密切跟進。 
 

 

 

 

 

 

 

 

 

 

夾附文件 
附錄 I  
 
 

 * * * * * 
 

*委員會秘書附註：有關附錄 I，請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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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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